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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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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呂明華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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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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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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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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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4 年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指明物質）  

（修訂）令》 ...........................  
 

128/2004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新加坡）令〉  

（ 2004 年第 112 號法律公告） 2004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29/2004

  

《商船（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規則》 ............   130/2004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Merchant Shipp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Specification of Substances) (Amendment) Order 
2004 .....................................................  128/2004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Singapore) 

Order (L.N. 112 of 2004)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  129/2004

 
Merchant Shipping (Security of Ships and Port Facilities) 

Rules ....................................................  130/2004
 

 

其他文件  

 

第 93 號  ─  懲教署署長就犯人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一年內的管理情況所提交的報告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10 

第 94 號  ─  菲臘牙科醫院管理局年報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95 號  ─  香港貿易發展局  

  2003/04 年報  
 

第 96 號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工作報告書  
 

第 97 號  ─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03/2004 年報  
 

第 98 號  ─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報  
 

第 99 號  ─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受託人報告書 2003-2004  
 

第 100 號  ─  香港申訴專員  

  第十六期年報（ 2004 年 6 月）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生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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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3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3 年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93  ─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isoners' Welfar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4 

   
No. 94  ─ Report by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Prince Philip

Dental Hospital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2 to 31
March 2003 

   
No. 95 ─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3/04 
   
No. 96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2003 
   
No. 97 ─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2003/2004 
   
No. 98 ─ Sir Robert Black Trust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from 1 April 2003 to
31 March 2004 

   
No. 99 ─ Sir David Trench Fund for Recreation 

Trustee's Report 2003-2004 
   
No. 100 ─ The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Hong Kong (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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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2003/2004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me Affairs 2003/2004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2003/2004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2003/2004 
 
Report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2003/2004 
 
Report of the Panel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2003/2004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2003/2004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Waste Disposal (Amendment) (No. 2)
Bill 200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0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United Nations (Anti-Terrorism
Measures) (Amendment) Bill 2003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李家祥議員會就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二零零三年工作報告

書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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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二零零三年工作報告書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2003 
 

DR ERIC LI: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IPCC), may I present the Report of the IPCC 2003. 
 
 The IPCC is an independent body, 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ts main duty is to monitor and review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 (CAPO)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into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to ensure 
impartiality and thoroughness.  When examining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s, the 
IPCC can ask the CAPO to clarify areas of doubt, or request the CAPO to 
reinvestigate into a complaint if it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Where necessary, the IPCC may also interview witnesses, including the 
complainants, complainees and professionals, such as forensic pathologist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r expert advice.  A case will not be finalized until the 
IPCC has endorsed the CAPO's investigation results. 
 
 In 2003, the IPCC reviewed and endorsed a total of 3 569 complaint 
cases involving 6 262 allegations, a decrease of 38 cases and an increase of 49 
allegation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of 3 607 and 6 213 
in 2002.  Allegations of "Assault", "Misconduct/Improper Manner/Offensive 
Language" and "Neglect of Duty" constituted 83.7% of the total allegations,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of 2.2% when compared with the figure of 81.5% 
recorded for 2002.  Of the 6 262 allegations endorsed, 113 were classified as 
"Substantiated", 152 were "Substantiated Other Than Reported", 21 were "Not 
Fully Substantiated", 1 040 were "Unsubstantiated", 255 were "False", 395 
were "No Fault", 12 were "Curtailed", 1 905 were "Withdrawn", 830 were 
"Not Pursuable", and the remaining 1 539 allegations which were of a very 
minor nature, such as "Impoliteness", were resolved by "Informal Resolution", 
that is, mediation by a senior police officer who is at least at the Chief Inspector 
of Police rank in the complainee's division.  The substantiation rate in relation 
to the 1 976 fully investigated allegations in 2003 was 14.5%. 
 
 In 2003, the IPCC raised 687 queries on the CAPO's investigation 
reports,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s on ambiguous points or questioning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s.  Subsequently,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s of 105 allegations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14 

were changed.  Arising from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endorsed by the IPCC in 
2003, criminal proceedings, disciplinary and other forms of internal actions 
were taken against 243 police officers.  The IPCC also suggested 
improvements to police procedures where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higher level of service, the IPCC has promulgated a set of 
performance pledges in terms of standard response time in handling public 
enquiries and monitoring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PCC in meeting its pledges in 2003 was satisfactory.  99.8% of normal 
cases were endorsed within the pledged period of three months.  In addition, 
99.3% of complicated cases and 99.2% of appeal cases were endorsed within 
the pledged period of six months.  With experience gained from operation in 
the past years, the IPCC will strive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performance in 
future. 
 
 Although the IPCC plays no part in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its members 
and Lay Observers, through the IPCC Observers Scheme, can observe the 
conducting of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by the CAPO on a scheduled or 
surprise basis.  In 2003, 231 observations were arranged under the IPCC 
Observers Scheme.  After each observation, the Observers report to the IPCC 
as to whether the CAPO has conducted the investigation in a thorough and 
impartial manner.  Their feedback has been useful to the IPCC in monitoring 
the complaint cases. 
 
 During 2003, the IPCC organized a series of publicity programmes to 
publicize its functions and image.  As part of its ongoing publicity programme, 
the IPCC continued to organize talks at secondary schools in 2003.  In addition, 
the IPCC corporate video was broadcast on public transport to enha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police complaint system and the work of 
the IPCC. 
 
 Madam President, to sum up, 2003 was a busy and successful year for 
the IPCC.  Details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IPCC and some complaint cases of 
interest are given in the Report of the IPCC 2003.  We shall continue to keep 
up with the high standard of thoroughness and impartiality in our monitoring 
and review of investigations into public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We 
underst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now working on the draft legislation to 
establish the IPCC as a statutory body, and we hope that this can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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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 monitoring function of the IPCC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police complaint system.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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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譚耀宗議員會就《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

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2003/2004 
 

譚耀宗議員：主席，本人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在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6 月期間的工作報告。  

 

 該份報告載述事務委員會在過去 1 年的主要工作。本人在此提出數項重

點。  

 

 過去 1 年來，香港經濟雖有復甦的跡象，但政府仍面對財赤的壓力。因

此，政府已定下目標，要在 2008-09 年度或之前恢復收支平衡，並將公共開

支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 20%或以下。事務委員會密切監察政府當局為削減

公共開支而提出與公務員事務有關的措施，包括控制公務員編制及削減公務

員薪酬和津貼開支的措施。  

 

 在控制公務員編制方面，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6-07 年度或之前將

公務員編制縮減至約 16 萬個職位。事務委員會關注到大幅縮減公務員編制

對公共服務的影響，以及在縮減公務員編制時，當局是否公平地對待所有職

系及職級。政府當局表示，各政策局局長及部門首長在研究如何節省開支及

刪減過剩職位的過程中，會恪守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服務這項原則，並確保

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及服務質素不會受到不必要的影響。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

會保證，當局是從運作上考慮有否需要保留有關職位，而絕無針對任何職系

或職級刪減職位。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正考慮採取一些額外措施，以縮減公務員編

制。政府當局表示仍未決定採取哪些額外措施，但現正考慮的可行方案並不

包括強迫遣散，而當局在現階段並無為縮減公務員編制的工作訂定任何新的

目標。  

 

 至於公務員薪酬調整方面，政府當局透過在 2003 年 12 月通過的《公職

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落實 2004 及 05 年的公務員

薪酬調整。為確保政府當局趕及制訂一個更完備的機制，以落實 2006 年的

公務員薪酬調整，事務委員會將密切監察有關工作的進展。事務委員會察

悉，政府當局決定將該項工作的完成時間押後至 2005 年第二季，以便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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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間詳細研究所涉及的複雜問題和進行更廣泛的諮詢。事務委員會促請政

府當局在 2006 年備妥為落實可向上及向下調整薪酬的機制所須草擬的法例。 

 

 關於即將推行的擬議薪酬水平調查，事務委員會與職方同樣關注薪酬水

平調查的結果將會如何應用於公務員。政府當局表示對應用調查結果的事宜

並無既定立場，並將會與員工進行討論後才作出決定。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

會保證，對現行機制所作出的任何改動均會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並會充

分顧及合約方面的考慮。  

 

 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全面檢討所有公務員津貼，以確保在有充分理

據及切合時宜的情況下繼續發放津貼。關於對作為附帶福利的津貼的檢討，

事務委員會強調，當局所提出的任何修訂方案必須合法、合理和合情。政府

當局表示將會充分考慮法律、政策及其他相關因素。  

 

 鑒於公眾關注一些退休首長級人員在退休後不久即加入私營機構工作

的情況，事務委員會曾研究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政策。委員認為，政府

當局要訂立適當程序處理退休後就業的申請，以確保機制公平公正及保障公

眾利益。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盡早檢討現行機制。就此，委員建議收緊退休後

就業申請的審批準則及延長退休首長級人員的禁制期，而禁制期應由退休人

員離開公務員隊伍當天起計。換言之，退休人員在退休前休假期間，不應獲

准從事任何工作。委員也請政府當局考慮如何提高機制的透明度。政府當局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答允檢討現行機制，以期在 2004 年年底完成檢討。  

 

 此外，事務委員會曾研究暫停向退休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政策。部分委

員認為暫停支付退休金的政策，應適用於在退休後仍然受聘於政府並支取由

公帑支付的穩定月薪的所有退休公務員，包括獲任命為問責制主要官員的退

休公務員，而有關此類退休公務員獲豁免暫停領取退休金的安排並不合理。

就此，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要求政府當局檢討這項豁免安排。  

 

 關於政府當局現正進行的紀律部隊文職化可行性研究，事務委員會關注

到文職化對紀律人員職系的編制及紀律人員的晉陞機會和士氣的影響。事務

委員會強調諮詢員工的重要性，並促請政府當局在進行研究期間全面諮詢有

關的工會。  

 

 關於政府當局聘請顧問就 10 間選定的法定及其他機構高層管理人員的

薪酬進行研究後所提出的建議，事務委員會跟進了該等建議的實施情況。委

員關注到，在該 10 間選定機構中，只有 3 間採納了顧問就薪酬組合提出的

建議，而有 6 間曾對建議作出調整。委員也關注到部分選定機構的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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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酬水平，較顧問建議的薪酬水平為高，特別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總裁的薪酬水平。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向財政司司長轉達他們對金管局

總裁的薪酬水平的關注。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多謝事務委員會各委員及秘書處對事務委員會的工

作所作出的貢獻。  

 

 多謝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葉國謙議員會就《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

言。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me Affairs 2003/2004 
 

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

員會在 2003-04 年度立法會會期的工作。  

 

 在過去 1 年，事務委員會討論了多項議題，包括與平等機會委員會有關

的事件、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足球博彩及獎

券活動的實務守則、監察人權狀況、保障言論自由、建築物管理、文物建築

保護政策檢討及提供康樂及文化設施的優先次序。本人現就檢討諮詢及法定

組織及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這兩項重要議題作出扼要的報告。  

 

 因應事務委員會的建議，政府當局已就政府諮詢委員會及法定委員會的

制度進行全面檢討。政府當局在本會期內就該檢討向事務委員會提交了兩份

進度報告。  

 

 委員尤其關注政府當局不遵行“六年任期”規定及“六個委員會”規

定的情況。有委員質疑是否確實沒有其他適當人選可供委任，以取代現有的

有關人士，而相關任期是否一定要超逾 6 年，才可令委員會的工作保持連貫

性。政府當局承諾會密切監察遵守有關規定的情況，以期在該兩個範疇內作

出進一步的改善。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19

 委員也關注處理利益衝突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差不多所有政策局均

確認設有“一層申報利益制度”或“兩層申報利益制度”。至於如何嚴格執

行相關的規則和規例，則應由有關的委員會及該等委員會的主席負責。政府

當局會研究以澳洲、加拿大及英國發布的相若指引作為藍本，擬備一套基本

原則予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員遵守。  

 

 此外，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討論了其就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所推行的

措施的進展。委員特別關注到，有多達 4  000 名未滿 18 歲的中學生曾參與足

球博彩。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足球博彩規範化在打擊非法足球博彩方面的

成效，以及調查場外投注站有否接受未成年人投注。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較早前所進行的調查結果發現，在過去兩三年來，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參與足球博彩的人數持續增加。然而，在 2003 年 8 月前，

他們是向非法收受賭注者投注的，倘沒有將足球博彩規範化，此種風氣可能

會演變為更嚴重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要求香港賽馬會採取措施，

禁止未成年人參與賭博。  

 

 政府當局也曾就有關足球博彩和獎券活動的兩份實務守則諮詢事務委

員會。部分委員對該兩份實務守則沒有訂明賽事種類及投注選擇感到失望。 

 

 政府當局解釋，在法例或發牌條件中詳細羅列例如投注項目及賽事種類

等細則，會嚴重影響持牌經營機構的競爭能力，因而影響以規範足球博彩來

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的效果。政府當局已採取相關措施，例如屬預防性質的教

育工作，以及輔導和治療服務，藉以緩解與賭博有關的問題。政府當局進一

步表示，政府會在規範足球博彩推行兩年後進行評估，一俟取得有關資料，

即會將之送交事務委員會。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何俊仁議員會就《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

言。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2003/2004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

員會 2003-04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在此簡述報告內的數項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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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4 年來，事務委員會一直密切監察當局制訂及推行房屋政策，處理

房地產市場供求失衡的問題。自政府決定停止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

及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私人參建計劃”）後，委員不斷跟進政府如何

處理多達一萬多個剩餘居屋單位。委員歡迎政府將五千多個居屋單位轉作租

住公屋（“公屋”），分配給輪候冊上的市民，並且將四千多個單位作為紀

律部隊宿舍，重置一些較為陳舊的部門宿舍。但是，委員對政府與紅灣半島

私人參建計劃的發展商達成協議一事表示十分關注。政府容許發展商在支付

8.64 億元補價後，把 2  470 個單位在公開市場上出售。大部分委員均認同公
眾人士的意見，認為補價款額過低。為了讓事務委員會充分瞭解政府為何選

擇與發展商協商的方案及如何釐定補價，政府按保密原則向事務委員會提供

有關的法律意見及估價報告，使委員能清楚瞭解事件。同時，事務委員會也

會在 7 月份的例會上與政府討論另一私人參建居屋嘉峰臺的處理方法。  

 

 對於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決定透過設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信託基金”）分拆出售轄下的商場及停車場，以解決財政預算赤字的問

題，委員深表關注。有關的建議無論對商戶、消費者及房屋署的職員均有影

響。由於房委會不打算在為管理信託基金而設立的公司中保留任何股權，房

委會將無從影響公司政策的制訂，以確保符合公眾利益。委員希望房委會重

新檢討這種做法是否妥善。事務委員會已安排在 7 月份的例會上接見多個團

體，以聽取他們在這方面的意見。  

 

 自去年年中原訟法庭裁定房委會在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一案中敗訴

後，雖然政府已就裁決提出上訴，但事務委員會已即時促請房委會檢討及調

整租金，以符合 10%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法定上限。政府當局在今年 3

月向委員解釋了 5 個租金調整方案。這些方案由全面一律減租 38％，以至針

對不同類別的租客作出不同幅度的減租。委員對各方案持有不同的意見。房

委會決定視乎上訴結果而採取財政負擔最小的方案，即豁免領取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的住戶的租金，同時對其他租戶一律減租 10%。事務委員會會在上訴

法庭就政府的上訴作出裁決後召開會議，跟進房委會的減租決定。  

 

 對於政府當局在本年年初打算不再為公屋住宅單位安裝鐵閘的建議，事

務委員會表示強烈反對。委員認為有需要安裝鐵閘，讓租戶可打開大門，使

空氣更流通，也可促進鄰里關係。房委會經考慮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決定

繼續為新建的重置屋安裝鐵閘，委員對此表示歡迎。  

 

 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重點，已概錄於提交的報告內。主席女士，本人

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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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謹申議員會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

言。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2003/2004 
 

涂謹申議員：主席，本人謹以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

2003-04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主要

工作。  

 
 委員關注到在 2003 年首 9 個月被捕的非法勞工的數目，較去年同期大

幅飆升了 61%。委員質疑現行措施能否發揮阻嚇作用，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有關被捕內地非法勞工所來自省份的資料。政府當局認為不宜提供有關的資

料，因為此舉或會影響日後打擊非法勞工的行動，並可能會對來自某些省份

或城市的旅客作出不當標籤。  

 

 委員也關注到在 1997 年 6 月 28 日制定的《截取通訊條例》至今尚未實

施。政府當局解釋，實施該條例會對執法機關構成嚴重的運作困難，並有損

香港的安全。因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7 年 7 月 8 日指令，在檢

討有關問題前暫不實施該條例。政府於 1999 年年底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

小組，就關乎截取通訊活動的現行法例、規管機制及相關事宜進行全面檢討。 

 

 委員非常關注政府當局何時才完成是項檢討工作。政府向委員保證，當

局無意無限期拖延有關的檢討工作。由於檢討工作涉及高度技術性及複雜的

事項，所需時間較預期為長。政府當局會竭力在 2004-05 年度內，向事務委

員會提交其政策建議。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於 2002 年 7 月發表了《規管收債手法

報告書》。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現正進行全面研究，探討與法

改會報告書所載建議有關的事宜，包括《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報告書》所載各

項建議的影響，建議增訂的有關騷擾債務人及其他人的刑事罪行是否可強制

執行，以及應否制訂收債人發牌制度等。政府會公布其研究結果，並會就日

後的工作路向進行公眾諮詢。  

 

 委員認為有迫切需要推行法改會報告書所載建議，並建議政府當局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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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實施各項建議，如在實施部分建議方面存在困難，當局可先行處理該等較

易推行的建議。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對公務員進行品格審查的政策目的，是確保將獲

聘用及現職僱員的品格良好，廉潔正直。不過，政府表示，品格審查只是一

種風險評估工具，而非決定某人是否適合聘用或晉陞的唯一因素。每宗個案

均須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及處理。假如對某人進行的品格審查揭示了聘任當

局可能須考慮的資料，該人應否獲得聘任或擢升，仍須由聘任當局作出最後

決定。  

 

 有委員認為，未能通過品格審查的人不應獲得聘任或擢升。由有關部門

自行決定是否聘任或擢升有關人士，而不論該人是否通過品格審查，實為不

恰當的做法。為提高公眾對品格審查制度的信心，委員促請當局訂定措施以

確保獨立進行有關審查。  

 

 委員關注到近期發生的兩宗有關所謂 phone-in節目主持人受到恐嚇或暴

力對待的個案，是否與其發表的公開言論或職務有關；若與此有關，這會否

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構成威脅呢？  

 

 政府當局強調，警方非常重視針對任何公眾人物作出的刑事行為。警方

接獲有關此類個案的舉報後，會進行審慎徹底的調查。當局表示，就該兩宗

案件進行的調查工作尚未完成，而至今為止，並無證據顯示有關案件與該兩

名公眾人物的公開言論有關。  

 

 部分委員指出，據稱中央政府當局曾透過若干其他人向鄭經翰先生施

壓。政府當局告知委員，警方曾與內地有關當局聯絡，且獲告知並無所指的

施壓情況。不過，政府當局不肯披露警方曾經接觸的內地有關當局所屬的級

別。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多謝委員及秘書處對事務委員會工作所作出的貢

獻。謝謝。  

 

 

主席：陳婉嫻議員會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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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2003/2004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

會在 2003-04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

主要工作。  

 

 政府當局於 2003 年 11 月向事務委員會諮詢設立為數 1.3 億元的新承擔

額，用以設立一項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信託基金，為

於 2003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感染 SARS 的病人及其家屬提供支援措施。  

 

 委員認為當局建議將 SARS 康復者可以獲得的累計經濟援助總額上限定

為 50 萬元實屬過低，又認為 SARS 信託基金的適用範圍應擴大至包括那些曾

在入院時被臨床推定為感染 SARS，並曾接受有關 SARS 的類固醇治療，但

其後界定為並非患上 SARS 的病人。經討論後，政府當局接納委員的意見。  

 

 SARS 信託基金於 2003 年 11 月 8 日成立後，政府當局於 2003 年 12 月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該基金的最新情況。截至 2003 年 11 月底，當局雖接獲合

共 121 宗涉及 SARS 康復者的申請，但尚未有一宗申請獲得批准，委員對此

十分關注。  

 

 此外，委員也關注預防長者感染 SARS 的措施。為更周全保障長者健康，

委員促請當局以優惠價為所有居於社區而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流感疫苗注

射，以及延續社會福利署（“社署”）由 2003 年 5 月下旬至 2003 年 10 月

底推行的“關懷行動”，為居於社區而亟需照顧的長者提供家居清潔及小型

家居維修服務。  

 

 政府當局表示，並非所有長者均有需要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儘管如此，

非政府機構的服務單位，例如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和長者活動中心

等，曾於 2003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以優惠價為居於社區而有需要的長者提供

流感疫苗注射。截至 2003 年 12 月底為止，合共有 173 間中心／服務單位參

與舉辦疫苗注射活動。  

 

 至於在“關懷行動”結束後，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家居清潔及維修服務

這方面，政府當局表示，社署轄下 13 個地區福利辦事處會繼續統籌這些服

務，包括聯絡區內有關服務單位、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及非政府機構的義工

組織。此外，各制服團體及地區組織，例如鄉事委員會、學校、宗教團體及

互助委員會等，也會按情況提供適當的協助。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24 

 主席女士，鑒於 2004 年 4 月 11 日天水圍發生家庭慘劇，事務委員會也

曾於 2004 年 4 月及 5 月期間與保安事務委員會舉行 3 次聯席會議，與代表

團體及政府當局討論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保證，為檢討天水圍區家庭服務的提供情況及程

序而由社署成立的三人檢討小組的職權範圍，並不限於社署及有關非政府機

構在家庭暴力方面的工作，還包括檢討其他有關政府部門的角色，如警方及

房屋署。大體而言，社會福利界贊成當局委任該檢討小組。  

 

 為免天水圍家庭慘劇重演，事務委員會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以便在本

年度立法會會期結束前考慮一些較迫切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已於 2004 年 6 月

24 日舉行首次會議。  

 

 事務委員會也曾討論其他項目，包括“康健樂頤年”運動的進度報告、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進度報告、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計劃下推

行的加強自力更生支援各項措施的進度報告、增加婦女能力、協助露宿者的

三年工作計劃的最後報告、為綜援單親家長而設的欣葵計劃的成效評估報

告，以及綜援計劃的豁免計算入息規定。此外，當局也曾就計劃採用入住殘

疾人士院舍的統一評估工具一事，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本人藉此機會代表事務委員會多謝全力協助事務委員會工作的立法會

秘書處及工作人員。謝謝。  

 

 

主席：單仲偕議員會就《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向本會發言。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2003/2004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

交本年度工作報告，並簡述數項重點工作。  

 

 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本地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市場的第 II 類互連問題，並

就當局發出的諮詢文件，聽取了業界的意見。就當局建議在接駁了最少兩個

自建客戶接達網絡的樓宇撤銷第 II 類互連責任，事務委員會探討了當中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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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並原則上同意，營辦商不應過度倚賴第 II 類互連以代替鋪設本身的網

絡。此外，事務委員會也要求當局檢討，關於在 6 年內逐步在有關樓宇撤銷

第 II 類互連責任的建議是否適當。事務委員會將會跟進當局檢討第 II 類互

連政策的結果。  

 

 自《 2003 年電訊（修訂）條例》於去年 7 月通過後，事務委員會曾多次

與當局及業界跟進就該條例擬訂的合併與收購指引（“併購指引”）。雖然

事務委員會理解部分營辦商對併購指引中某些內容仍有保留，但由於併購指

引已經過兩輪諮詢，而且日後仍可作修改，因此事務委員會大致上認為併購

指引可予定稿。當局已於本年 5 月 3 日公布併購指引，並指定 7 月 9 日為上

述修訂條例開始實施的日期。  

 

 至於體制檢討方面，當局建議把資訊科技署與工商及科技局內負責資訊

科技工作的組別合併成為局內的新機構，並由新設的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掌

管，事務委員會對此並無異議。但是，事務委員會促請當局積極關注，是項

安排可能會對署內相關的公務員職系的士氣造成影響。此外，事務委員會定

期檢討電子政府計劃，並察悉下一階段的工作，是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把

各政府部門連結起來，重組運作程序，以及提供以客為本的服務。因應事務

委員會的關注，當局承諾在日後提交的進度報告內，交代推行電子政府新措

施而帶來的效益及節省的款項。  

 

 事務委員會支持當局續辦“ IT 話咁易”計劃 1 年，但認為當局不應因財

政緊絀，而於 2005 年 6 月該計劃期滿時停辦這項反應良好而需求甚殷的服

務。為使這項服務得以保留，事務委員會建議當局採取各種方法，以調整服

務水平和降低營運開支。當局答允考慮，並於 1 年後作出匯報。  

 

 事務委員會與業界及當局討論數碼地面廣播時，認為當局必須肯定數碼

廣播所帶來的好處多於其成本，並確保弱勢社能繼續享有本地免費電視節

目服務。至於應採用哪種數碼電視廣播制式，一些製造商向事務委員會表

示，即使日後香港與內地採用不同的技術制式，業界也能生產多制式的硬件

配合。由於數碼地面廣播能更有效率地使用現有頻譜，因而可增加廣播頻道

的數目，因此，部分委員促請當局再次研究設立公眾頻道的可行性。  

 

 事務委員會也曾研究與香港電台（“港台”）發展有關的事宜。政府

當局表示會繼續跟進擬議廣播大廈工程計劃的進展。事務委員會也促請當局

在外判教育電視節目製作工作時，應考慮成本效益及對港台現職人員的影

響。面對財赤，事務委員會支持當局透過有效途徑，把港台的優質節目的作

品商品化。事務委員會欣悉，港台已進行招標，把部分電視節目製成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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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市場推廣和發行。雖然港台在這方面所得的總收入須撥歸政府一般收入，

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同意資助港台在進行商品化過程中所引起的成本（公

務員的薪酬除外）。  

 

 在檢討數碼港計劃的進度時，事務委員會認為必須確保數碼港能達致其

原定的發展目的，即吸引一流的資訊科技公司匯聚香港。政府當局及數碼港

管理公司均關注這方面的進展。  

 

 主席女士，本人藉此機會多謝我們秘書處的同事，在過去 1 年協助我們

的工作。  

 

 

主席：麥國風議員會就《生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

言。  

 

 

生事務委員會 2003 至 2004 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2003/2004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

會在 2003-04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

主要工作。  

 

 政府當局於 2003 年 11 月 10 日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粵港澳三地在監察傳

染病方面的合作。  

 

 委員特別關注在三地的合作協議中，沒有就突然爆發多宗性質未明或影

響公眾健康的傳染病訂定清晰及客觀的準則，以便各地知道何時須向其他兩

地作出通報。  

 

 鑒於 2003 年 12 月底在廣東省一些地方，以及 2004 年 4 月在北京及安

徽省發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政府當局曾兩度向委

員簡介香港對抗 SARS 的防禦措施。委員尤其關注廣東省生廳應第一時間

把任何疑似或確診的 SARS 個案通知生署。為加快通報程序，委員亦建議，

日後廣東省生廳應在通報北京國家生部的同時，向本港生署通報。  

 
 部分委員關注到，就疾病監察、流行病學及感染控制而言，生防護中

心與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之間並沒有清晰的職責劃分。舉例來說，委

員並不清楚生防護中心轄下的感染控制處會否取代醫管局轄下的醫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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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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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解釋，感染控制處的工作不會與醫管局轄下的醫院感染控制組

重疊，因為後者的職責是推行感染控制處訂立的感染控制指引。由於生防

護中心會採用匯聚各界力量的方式控制危害健康的問題，因此公立和私家醫

院，以及其他有關單位（例如安老院舍等）的感染控制指引不會由感染控制

處獨自制訂。該分處在制訂公立醫院的感染控制指引時，會與醫管局的感染

控制專家及其他相關機構一起訂定。當爆發傳染病時，由於感染控制處主要

負責感染控制工作，因此絕不會出現任何混亂。  

 
 政府當局在 2004 年 6 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在香港設立頤康保障戶口可

行性初步研究的主要結果。委員對頤康保障戶口計劃有不同意見，例如：  

 

─  鑒於香港現時仍面對經濟困境，因此不應強制推行該計劃；  

 

─  當局應再次探討設立以分擔風險概念為本的強制性社會保障計

劃；及  

 

─  鑒於在職人士的供款率頗低，頤康保障戶口計劃或許未能解決公共

醫護體系長期運作的問題，此外，此項安排難免會束縛參加者只使

用公共醫護體系。  

 

 委員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探討其他融資方案，並繼續進行其他範疇的

工作，例如限制公共醫護的開支、推廣公營／私營機構有更佳的銜接、轉介

病情穩定及康復的病人接受社區非住院護理服務，以及重整醫管局的收費，

以期將公帑的資助用於有需要的人，使香港的醫護體系在財政上能長期維持

下去。  

 

其他曾討論的事項  

 

 事務委員會曾討論的事項包括規管中醫的進展、規管中成藥及在公營機

構提供中醫藥服務、規管偽冒藥劑製品、醫管局的財政狀況、重整母嬰健康

服務、精神病康復者的康復服務和設施、規管現時無須進行法定註冊的醫護

人員的未來路向，以及威爾斯親王醫院目前情況及政府和醫管局對未來路向

的計劃。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代表事務委員會感謝立法會秘書處過去 1 年的辛

勞。本人謹此陳辭。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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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七一遊行  

March on 1 July 
 

1. 何秀蘭議員：主席，去年 7 月 1 日 50 萬人上街遊行的事件距今已有 1

年，有團體計劃在本年 7 月 1 日再舉行遊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過去 1 年曾經採取甚麼措施、提出甚麼政策及推出甚麼項目，

以回應參與去年遊行人士所提出包括關於民主進程在內的訴

求；及  

 

(二 ) 警方有甚麼應變措施，協助參與本年 7 月 1 日遊行的人士順利完

成遊行，以避免去年遊行人士受到長時間曝曬及無法起步的情況

再次出現？  

 

 

政務司司長：主席，就質詢的第 (一 )部分，去年七一遊行的發生，源自多項

因素，誘發點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而引起的

疑慮，以及對政府施政的不滿。此外，不少參與遊行的市民對當時因 SARS

而進一步惡化的經濟情況，感到擔心和憂慮。也有市民在遊行中表達對政制

發展的訴求。  

 

 關於就第二十三條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在去年七一

遊行之後不久已決定擱置立法。我們目前沒有計劃向立法會重提立法建議。

如果將來有這樣的計劃，我們必定會進行全面諮詢，還特別會與立法會通力

合作。  

 

 過去 12 個月裏，我們積極改善及加強公共生防禦系統，為未來可能

再出現的疫症作好準備。新的防禦措施包括成立生防護中心、訂定整體應

變機制，並進行演習、透過資訊科技偵查傳染病、加強與內地和海外醫護機

構的聯繫，以及在公立醫院增設隔離設施等。我們會繼續保持高度警覺、絕

不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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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經濟情況，特區政府過去 1 年採取了多項措施振興經濟。這包括落

實去年與內地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積極

參與由香港、澳門和 9 個內地省份的泛珠三角合作論壇，以及進一步推動個

人遊計劃和發展人民幣業務。我們亦引進了多家大型國企和民企來港上市，

並且成功為“五隧一橋”發債，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數據顯示，特區政府推動經濟轉型的政策已初見成效。今年第一季的經

濟增長達到 6.8%，預計第二季的經濟增長數字有可能接近或甚至達到雙位

數。最新公布的失業率是 26 個月以來最低的，而僱員薪金下調的情況亦明

顯改善。此外，房地產價格的回穩亦大大紓緩了負資產的問題。  

 

 雖然經濟情況好轉，但特區政府並不就此滿足。特區政府會繼續和社會

各界為經濟轉型共同努力，建立有利經濟增長的條件，創造商機，盡量推動

行業發展，帶動就業。特區政府也會繼續投放資源，幫助香港勞動人口提升

就業技能，以應付經濟轉型的需要。  

 

 在政制發展方面，政府是支持和積極推動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今年

1 月初，行政長官宣布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透過不同渠道，在高度透明的運作下，廣泛聽取了社會各界及人士的意見。

專責小組成立的 3 個月內，已與超過八十多個團體和人士會面。 2 月初，專

責小組與中央有關部門在北京會面，就政制發展事宜交換意見。 3 月底和 4

月中，專責小組就《基本法》中涉及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和原則問題，發表

第一號和第二號報告。在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有關條文作出解釋和決

定前，專責小組曾到深圳，向人大常委會官員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見和解釋特

區政府對有關問題的看法。  

 

 我們理解部分市民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失望，也理解他們對人大常委會

的釋法會否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感到的憂慮。我們明白在“一國兩制”

的實踐過程中，仍有市民未就此完全釋除對兩地法制不同而產生的疑慮。我

們會繼續在這些方面多作解釋。同時，中央及特區政府會堅守按《基本法》

辦事，維護“一國兩制”及香港本身的原有價值觀，這些都是中央、特區政

府及香港市民重視的。  

 

 普選是《基本法》訂明的最終目標。現時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給予香港

社會不少的空間來改進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方法。為協助社會根據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已於 5 月發表第三號報告，詳

細列出兩個選舉方法可以考慮修改的地方。我趁此機會，多謝社會各界人士

熱心參與專責小組舉行的跨界別小組研討會，使社會能夠融合不同意見，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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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合適香港政制發展的各個方案。專責小組已開始舉辦更多的跨界別小組討

論，使更多不同的團體，中產及基層人士能夠參與廣泛討論，對於香港政制

方案的安排，作出個人的貢獻。  

 

 政府深切瞭解，市民期望政府能夠改善施政，加強管治，期望政府能更

好回應市民的訴求。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已提出一系列改善管治

的措施。我們尤其重兩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強對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吸納更

多中產階層人士的意見。  

 

 有關公共政策的研究，中央政策組已開展工作，積極與社會人士討論如

何推動公共政策研究和培植有關人士，並且已組成包括學者、專家、專業人

士、研究及智囊機構的專家小組，手研究推動公共政策研究和培養有關人

才的種種方法。此外，中央政策組現正通過廣泛諮詢，挑選具前瞻性和迫切

性的重要政策研究項目，盡快開展研究。  

 

 此外，民政事務總署今年 4 月已開始定期召開焦點小組會議，邀請以中

產階層為主的地區人士，一起就各項公共事務及公眾所關注的議題參與討論

並發表意見，使政府在擬訂有關政策時可以更充分掌握中產階層的觀點及意

見。我們會委任更多中產階層的行政管理人員及專業人士進入政府的諮詢組

織，並且加強與以中產階層人士為骨幹的政治、社會、文化、宗教及專業團

體的接觸。我們亦會與學術界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在決策過程之中更多

吸納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專門知識。我們現正通過多個渠道，密切聯繫各行業

和各界別有代表性的團體和機構，積極物色人才。  

 

 就質詢的第 (二 )部分，警方每次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均依照法例規定

辦事，對於 7 月 1 日的遊行活動，亦不例外。任何公眾活動，只要是合法而

和平地進行的，警方都會盡力協助活動，使之能夠順利進行。  

 

 有關今年七一遊行活動，警方會參考去年的經驗，再因應今年的情況，

與主辦者互相配合，務求作出合適的安排，使遊行安全而順利地舉行。警方

會與主辦者保持密切聯絡，瞭解活動的最新進展，以便調配人手及作出交通

管理。只要主辦人士及參加者與警方充分合作，並依從在場警務人員的指

示，我相信今年七一遊行可以順利進行。  

 

 

何秀蘭議員：主席，去年的遊行人數是出乎所有人的估計，是意料之外的，

當場的警察收到原先的指令後，其實並無獲得任何應變措施，當時是不知如

何是好的。請問司長，去年僵化的處理方法令人枯等了五六個小時，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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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甚麼中央統籌機制作決定的呢？今年會有何改善？會有甚麼不同呢？

最終由誰負責呢？是警務處處長、保安局局長，還是行政長官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去年的遊行人數不單止警方，甚至香港社會也是未能估

計得到的，即使當時的主辦者或主辦單位亦感到很大的詫異和意外。我們積

累了去年的經驗後，今年會盡量作出很多經改善的安排。不過，即使是去年，

整個遊行都是在和平而安靜的情況下進行，雖然人數是多了一點，但一切都

是相當順利的。  

 

 今年，我們已與主辦者保持充分聯絡，至於有關遊行路線、交通安排、

紀律糾察，以至在場與警方及與會的人的合作，整條路線的安排、交通改道

等，均亦已經過充分諮詢。警方方面已在發出的不反對意見書中作出妥善安

排，我很相信如果主辦者和遊行人士能夠與在場的警方充分合作，以理性及

和平的態度參與整個過程，則今年七一的遊行亦同樣可以很順利進行的。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是的，我的補充質詢包括了去年究竟是以甚麼架構來統籌安

排。雖然司長說今年會有改善，但沒有答覆屆時誰是最高負責人，究竟是警

務處處長、保安局局長，還是行政長官呢？今年與去年有何分別呢？  

 

 

政務司司長：能夠當場控制有關事務的，特別是會與倡議者、主辦者安排路

線等方面，當然是警方的責任。但是，在決策過程中，其他有關的部門，包

括運輸署及其他部門之間亦作出了充分溝通，使整個過程能夠幫助遊行的人

在安全及沒有危險的情況下進行遊行，今年亦不會例外。  

 

 

何秀蘭議員：司長仍然未回答誰將會是最高負責人，是處長、保安局局長，

還是行政長官？  

 

 

主席：司長，你還有否補充？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33

政務司司長：剛才我已經說過，這是由警務處處長負責的。因為這次採取的

行動是實際的保安行動，並不屬於政策層面或決策層面的事項。不過，如果

警務處處長有需要的話，保安局局長、行政長官等各人都要參與提供協助，

對嗎？  

 

 

主席：就這項質詢，由於質詢者與政務司司長的一問一答已用了超過 13 分

鐘，所以我會酌量把質詢時間稍為增加。  

 

 

余若薇議員：主席，司長在主體答覆中兩次提及有關公共政策研究，他在第

四頁尾二段寫，“尤其重兩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強對公共政策的研

究”，此外，在第五頁又提到“政府在擬訂有關政策時可以更充分掌握中產

階層的觀點及意見”。主席，最近，我在報章看到，中央政策組在研究方面

做了一些問卷調查，給人的感覺是有引導性及抹黑了一些民主派的人，例如

提到七一遊行時，說可能出現動亂，美國可能會混水摸魚，還問及民主派應

否負責等問題。我想問，這類調查是否因為政府在主體答覆所提，要充分掌

握中產階級的觀點和意見，幫助制訂政策或做一些公共政策的研究而進行的

呢？  

 

 

政務司司長：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的是為了準備籌辦下一步的工作，以

加深現時對政策的研究，以及如何能委任代表各界人士，特別是中產的人參

與政府的工作，令政策方面和整個決策過程更合理和更現代化。  

 

 余議員剛才提到中央政策組所做的內部調查，首先，我要指出，這些調

查結果全部只具參考價值，是不會公開的。這些調查問卷是由專業人士設計

的，目的在於針對每件事件發生後，特別是普羅大眾所關注的事項發生後，

我們作出了深入的探討。我們不會公開這些資料，亦不會以這樣方式刻意誤

導自己而進行這些調查，而且調查的項目亦不會只是為了某派別或政黨；這

些全部是關於某事物，是市民所關注的事項。我可以告訴議員，我們進行的

調查包括了政府內部的表現、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對某事件的看法，以及與

其他黨派有關連的事情。我們並非針對某黨派或某事件，最重要的是，我們

只針對市民關注的事項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我想重申，這只是作內部參考用

途的，所以我們是無須，亦不應該作出誤導。  

 

 

主席：余若薇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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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是的，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提出的補充質詢的

重心是，調查的目的是否為了配合主體答覆提到擬訂有關政策時可以更充分

掌握中產階層的觀點及意見，因此，進行這些調查的目的，是否要達致掌握

中產階層的觀點和意見呢？  
 
 

政務司司長：對不起，我們不單止希望知道中產階層對政府某些政策或社會

某現象的反應，其實，關於社會其他階層和界別的意見，我們也想知道的。 

 

 

張文光議員：主席，中央政策組的內部調查是否因所進行的只屬內部調查，

所以便可以充滿偏見和抹黑政黨，便可以透過問題誤導市民？這樣的調查可

否算浪費公帑，自欺欺人？會否誤導政府對各階層觀點的瞭解呢？這樣如何

能有助政府改善施政呢？  

 

 

政務司司長：問卷調查的目的，在於對某些問題作深入探討，並沒有特意作

出偏頗的發問，亦無須誤導自己，更永不會誤導市民。我剛才也說過，調查

所得只會用作內部參考，而不是作公開討論的。我們只是想尋求事實的真

相，特別是背後的原因。因此，有時候，問題可能會過分尖銳，因為這些問

題是不會公開的，不會引致別人對這些題目有關注，而只是作內部參考的資

料，所以，我們探討的方法是專業的，但可以是深入和尖銳的。  

 

 

何俊仁議員：我仍想跟進剛才兩位同事詢問有關中央政策組所做的問卷調

查。據司長所說，是為了幫助政府瞭解社會各階層的期望、需要，以及協助

制訂政策。現時外界的意見是，這些透過專業顧問公司所做的問卷出現了問

題，其中帶有偏頗，可能有誤導，甚至有偏見。我想問政府會否作出檢討，

看看究竟這種設計模式，或設計這問卷的公司的專業性是否有問題呢？會否

再次評估這類問卷？是否有可能誤導了政府研究這項目的人呢？  

 

 

政務司司長：發生這件事後，我們已找了一些專家閱覽這問卷，看看當中是

否有誤導性質，會否太偏頗。他們皆是香港著名的專家。他們告訴我，問卷

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有哪位專家認為這次普查，特別是這次的問卷調查有問

題，我們很希望取得他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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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關於明天將舉行的遊行，司長說警方會參考去年的經驗，

看看如何配合，令遊行可以順利進行。現時據各方面的估計，明天約會有 30

萬人，我更希望會有五六十萬人。主席，去年最大的問題是人被迫擠在維

園五六個小時，因為當局不肯開放全部 6 條行車線，只開放了 3 條。現在聽

說會有少許改善，我想問司長或局長，在明天哪段時間才會立即決定開放 6

條行車線，令市民無須擠在維園內四五六個小時呢？  

 

 

政務司司長：就這方面，警務處處長已經作好充分準備，至於現時如何處理，

我相信保安局局長更能掌握警務處處長的安排，或許我請保安局局長回答

吧。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在處理今年七一遊行方面，警方會視乎實際需要，

作出適當安排。在七一當天，警方會分階段封閉維園及遊行隊伍經過的路

線，亦會在維園一帶實施潮水式人管制措施。此外，如果遊行的人快將站

滿維園 6 個球場的時候，警方會要求遊行的人提早出發，不會讓他們繼續擠

在維園曝曬的。此外，警方又會評估參加集會及遊行的人數，在有需要時，

當然會開放更多的行車線供遊行的人使用，目的是希望遊行的人能夠在安全

及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遊行。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現時就是詢問會於何時開放行車線，局長回答有需要

時便開放，在哪個情況下有關方面才會覺得有需要即時開放，令市民無須曝

曬或淋雨四五六個小時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這情況要交給當值的警方指揮官決定，因為

警方的目的，是要配合遊行的人在有秩序和安全的情況下進行遊行。不過，

警方另一項任務是維持當時交通暢順，我們不能一早便封閉所有行車線，妨

礙其他市民使用道路的權利。當時如果真的有很多人，我們為了遊行的人的

安全，便會封閉其他行車路線，屆時可能會對其他使用道路的人造成不便，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我相信這是值得如此做的。然而，我相信應把這責任

交由當值的警方指揮官承擔。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2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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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主席，司長剛才所說的話，是否可一言以蔽之，即政府採取了

種種措施，目標是盡量降溫、淡化，製造疑問、恐慌、擔心，希望明天遊行

的人數盡量減少，使增取民主的人數盡量減少，他是否這個意思呢？  

 

 

政務司司長：不是的。（眾笑）  

 

 

主席：第二項質詢。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ies  
 

2.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可再生能源國際會議於本年 6 月 1 日至 4 日在

德國波恩舉行。會議主要討論推廣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及使用，議題包括可再

生能源的政策制訂、資金支持、人才建設及研究工作等。中央政府及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均有派代表出席參與會議。國家代表團在會議上

表示，於 2010 年前可再生能源的裝機容量將會佔全國裝機容量的一成。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特區政府參與是次會議的成果及所提出的建議；  

 

(二 ) 特區政府有沒有參與制訂上述的可再生能源指標，以及香港在此

方面所定的指標是甚麼；及  

 

(三 ) 鑒於中央政府正為發展可再生能源而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

生能源開發利用促進法》（“促進法”），特區政府有甚麼配合

的政策及措施？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全球的趨勢，香港當然認同有關方向。特區政

府代表出席今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加深認識可再生能源技

術發展的方向，以及借鑒其他國家及地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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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中央政府對改善全球氣候變化作出巨大的承擔和貢獻。特區政府

並沒有參與制訂有關指標，而有關的指標也不能完全適用於特

區，因為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一個人煙稠密的城市比起一個

國家，有其獨特的掣肘及要考慮的情況。雖然如此，我們亦十分

重視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的發展。除了參考去年完成的《香港使用

可再生能源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建議外，我們建議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在就香港可持續發展策略諮詢公眾時，討論有關的事宜。  

 

 我們也會透過以下各方面積極研究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  

 

  第一，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  我們會與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研究

可再生能源在未來電力市場可扮演的角色，給市場清晰的信息。

我們會創造有利的環境，協助自用的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統的發

展，包括繼續敦促電力公司制訂和公開電網接駁的安全規格，方

便建築物在安裝這類系統後，仍能得到電力公司的供電。  

 

  第二，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  ─  我們進行了不少有關可再生能

源的研究。去年發表的《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可行性研究》評估

各種可再生能源在香港的潛在資源和掣肘。在灣仔大樓進行的光

伏系統試驗測試了 3類附設於建築物的系統在香港的氣候和都市

環境下的效能。另一項實地風力測量計劃將興建 5 個測風站，其

中 3 個站分別位於廟仔墩、東龍洲及伙頭墳洲，有助搜集西貢清

水灣以東水域的風力數據，為風電場選址作前期準備。機電工程

署亦準備進行一項關於陸上和海上風電場對環境影響的初步研

究。我們將會在興建中的機電工程署新總部大樓安裝屋頂型風力

發電機，研究小型風電系統在大廈的應用。我們會和市民分享經

驗、技術資料和數據，供有興趣發展可再生能源人士參考。  

 

  第三，帶頭使用可再生能源  ─  我們要求政府工程項目上盡量

應用可再生能源。例如：香港灣仔政府大樓、機電工程署新總部、

大嶼山竹篙灣消防局、青山醫院第二期重建和科學園設有附設於

建築物的光伏系統；寶馬山消防局使用太陽能熱水系統；狗虱灣

的斜坡自動灌溉系統靠光伏系統供電，偏遠的氣象站則採用風能

和太陽能。政府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總發電容量合計超過 760 千

瓦，每年發電量達 1.3 千兆瓦時，相當於 300 個家庭的全年用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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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香港礙於天然條件和地理限制，可供大規模利用的可再生

能源種類主要是太陽能及風能。風能方面，由於目前的技術仍有

限制，風力發電一般佔用較大量空間，而現時本港可能具備合適

風力建立風電場的地點多在山坡、郊野公園地帶及離岸深水海

域。要在香港這個人口稠密，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 6  500 人的大
都會大規模發展風力發電，很大機會須減少綠化地帶或進行大規

模海上工程。由此必會產生大量規劃協調、環境影響、成本效益

和景觀取捨等問題。所以，社會各界必須先達致廣泛共識。為此，

我們成功說服了兩間電力公司研究興建兩座具商業規模的風力

渦輪，讓市民可以親身瞭解風力發電的優點和限制，從而決定在

香港發展風電場的可行性及規模。  

 

 此外，在訂立明確而可實現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和制訂相關時

間表時，我們必須確保供電的可靠和穩定性不受影響，考慮用者

的承擔能力。可再生能源發展也須配合電力市場的發展。政府與

兩間電力公司所訂定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 2008 年屆滿。經濟發

展及勞工局現正就 2008 年後的電力市場進行檢討，我們會藉這

個機會，與該局一起研究可再生能源在未來電力市場可扮演的角

色。  

 

(三 ) 至於內地草擬的促進法，並不適用於特區，但其構思值得參考，

特別是關於可再生能源配額、接駁電網、電價釐定和分攤等條文

和配套政策。在與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研究可再生能源在未來電力

市場可扮演一定的角色時，我們會參考該法例。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特區政府今次決定派出非決策

官員出席該會議，是否反映在這項重要的議題上，政府採取積極不參與的政

策，或採取明天以後的措施？若是，我便無話可說；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當然不是。其實，我們對很多這類國際的研

討會、公約會議等均非常重視，而我們派出參加大會的人士，亦希望能在大

會上得到資訊交流，以及能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至於派出的是否政策人

物，我相信並非一定要如此劃分的。事實上，代表團的成員均屬非常具有資

歷的人，包括能源諮詢委員會的主席，以及機電工程署的總工程師，他們對

此方面均有很大的認識，而且參與程度也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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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 (三 )部分提到國家現正就可再生能源草擬促

進法。當然，我明白由於“一國兩制”的緣故，這項促進法不適用於香港，

而內地的法制與香港的法制亦非常不同。但是，這項促進法本身訂立了很多

政策的框架和方向，特區政府曾否考慮其實可盡量參考和採納這些政策上的

框架和方向？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也認為這項

促進法對我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不過，我們亦要考慮我們的電力市場，因

為這主導了多方面的發展，亦是形成我們能否做得到的原因。對於羅議員的

建議和質詢，我可以回答他，我們是絕對會參考這項促進法的。  

 

 

陳國強議員：主席，局長說我們派代表團參加該會議，是希望加深認識再生

能源的發展方向，以及借鑒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我想問局長，在他們回

來後，有哪個國家、地區在再生能源方面是值得我們香港借鑒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很多先進國家在再生能源的進展程度，

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參考的。但是，主要由於香港是一個面積比較細小的地

區，所以如果我們想在這 1  000 平方公里的地區做很多事情，便會有特別的
困難，不過，這卻不等於我們沒有參考其他國家、地區的做法。哪個國家做

得最好呢？至於在這方面做得最多的數個國家，可以北歐作為例子，它們的

做法當然是可以供參考之用，可是，如果要特別提供一個城市以作推薦，則

我想會較為困難。  

 

 

胡經昌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說政府帶頭使用可再生能源，我相

信這是值得讚賞，亦希望政府能多做一些。但是，從主體答覆看到，有關的

工程其實不多。我想請問局長，除了這些所謂“細眉細眼”的工程，政府其

實有何計劃來進一步擴大使用可再生能源，包括在檢討有關成效後，確保可

進一步普遍適用，包括用於街道照明或學校、公園等方面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是想在公共工程的項目試用這些可再生

能源設施的，我們採取審慎的態度來做，因為可再生能源的設施是很昂貴

的。當然，現時的科技是不斷進步，而在進步中價錢亦相對地減低了。我們

在未來具商業規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設施（使用風能發電）是屬於兩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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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的，我們與他們合作，我們會協助他們進行 600 千瓦以上（這也算是頗

大的了）的商業模式風能發電機。就這兩座發電機而言，一座已選了址，即

已計劃進行興建，而另一座則仍在選址。我相信這是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所能

夠進行的較大試驗。  

 

 

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因為剛才她回答的是大型的

計劃，而我只是說普遍一些的工程。我也舉出了一些規模較細的工程，包括

用於街道照明或學校、公園等方面的較小型的計劃。局長沒有回答這問題，

她只回答了大型的計劃。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如果是關乎大規模的使用，我相信在使用時，

我們先要進行很清楚的評估。用於街道照明時，是要保證有街燈才可，所以

這涉及一方面既可使用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亦要能接駁我們的電網。說回

我剛剛說過的，即在我們與兩間電力公司的合約和各方面的條件允許下，有

很多事情是可以進行的，否則，我們暫時未有計劃進行大型的試驗。  

 

 

何鍾泰議員：主席，多年來，很多人均敦促政府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項目，

但政府拖拖拉拉多年，才成立了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局長亦說香港在今次參

加該項國際會議時，沒有參與制訂有關指標，而有關指標也不能適用於香

港。局長同時又說我們進行了很多研究，包括光伏系統的測試、風力測試等。

香港有太陽能、海上能源和風力可供發展，但局長為何會錯失這個機會，在

未知道指標制訂後的情況是怎樣的情況下，不參與整項制訂的計劃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不大明白何議員所說我們沒有參與的是哪

一項計劃。他是否說在波恩舉行的國際大會呢？  

 

 

主席：或許讓何議員澄清一下。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是針對局長的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說特區政府並沒有

參與制訂有關指標，而有關的指標也不能適用於特區，我是指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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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裏說的是內地的指標，是嗎？  

 

 

何鍾泰議員：是中央政府方面的，對，是關於中央政府作出的內地指標，但

局長也有機會在國際上提出對關於內地指標的意見。如果我們有參與的話，

我們的建議、經驗也可同時在國際會議上提出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想我要對此解釋一下。中央政府在制定其

促進法及指標時，我們是沒有參與的。至於有關這套指標，我說“不適用於

香港區”，意思是由於“一國兩制”的原因不適用，我只是從法律和機制的

角度來說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羅致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要求在多項政府工程項

目上盡量應用可再生能源。我想請問局長有否考慮在新的學校，中小學，甚

至大專院校也盡量運用可再生能源？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這正正是我們討論過多次的問題。如果我們

採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這是較有可能性的，所涉及的工程費用會增

加，而真正可以使用的電力卻未必足以補償有關的投資額。當然，這並不等

於我們不進行發展可再生能源，我只是認為，例如我們使用太陽能發電，如

果剩餘的電力可以落回電網，這便值得做了。所以，情況始終糾纏於我們與

電力公司的協議關係。但是，基於這樣的情況，我也有一項建議，是現時正

在探討中的，就是希望可在一些學校內盡量進行示範工程，是規模較為細小

一些的，但這已可讓我們的年輕人看到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及好處，從而在

這方面教育、啟發他們，希望他們有興趣對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我相信可

再生能源在他們將來的生活裏，將會成為一項產生能源的重要方法。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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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3. 單仲偕議員：主席，關於加強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角色和職能以提升上市

公司的企業管治水平，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何措施提升獨立非執行董事監察公司的能力及質素；  

 

(二 ) 有何政策可確保獨立非執行董事盡責監督公司的管理層及其運

作，以保障股東的權益；及  

 

(三 ) 有否研究在外國實施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制度；若有，研究的結果

及有關制度哪些地方可供香港作為借鑒；若沒有研究，原因是甚

麼？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多謝單仲偕議員提出這項質詢，因

為企業管治是我非常關心的一個課題，而我也非常認同上巿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的重要性。獨立非執行董事可以“獨立人士”的身份客觀地進行監察，

並在當公司管理層與公司本身的利益有所衝突時，提出獨立意見。這樣對保

障股東的利益極為重要。  

 

 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常委會”）進行的企業管治檢討，包括了研

究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制度。在檢討的過程中，也有研究外國，例如英國、美

國、澳洲及新加坡等地方的制度。常委會在今年年初公布企業管治檢討第二

階段的最終建議，當中有一系列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建議。政府、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

所”）現正一一落實這些建議，以提升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質素，並幫助他們

可盡其責任監督公司的管理層及其運作。  

 

 作為落實建議的第一步，公司註冊處在今年 1 月印行了由常委會擬訂有

關董事職責的非法定指引，協助董事更清楚明白他們有責任以謹慎行事，以

及須履行受信責任。例如，指引提醒董事有責任以公司的整體利益為前提行

事，以及有責任避免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發生衝突。  

 

 香港董事學會在提升董事的質素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據我瞭解，學會

為董事提供培訓課程及專業持續發展計劃，以幫助他們更深入瞭解董事在

《公司條例》及《上巿規則》下的責任。學會並釐定及出版有關董事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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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責任等的指引，例如在數月前出版有關中小型企業董事如何改善管治

及其應有責任等問題的小冊子。  

 

 至於上巿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責任及要求，載列於港交所的《上巿規

則》及計劃於明年 1 月生效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守

則》的大部分條文將適用於明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年度。以上規則

已由港交所制定，以及得到證監會批准。兩間監管機構會因應巿場需要及國

際標準和做法，不時檢討及更新有關要求。  

 

 為了確保上巿公司董事會有足夠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會提供獨立意

見，港交所已修訂其《上巿規則》，將上巿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的最低

要求，由原先的兩名增至 3 名，而其中最少 1 名必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

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新要求已於今年 3 月 31 日開始實

行，並有半年過渡期。  

 

 為提升董事能力及質素，港交所在其《守則》列明，每名新委任的董事

均應在首次接受委任時，獲得全面、正式兼且特別為其而設的入職指導，其

後亦應獲得所需的專業培訓，以確保他們對上巿公司的運作及業務均有適當

理解，以及完全瞭解本身在法規及普通法、《上巿規則》、適用的法律規定

及其他監管規定，以及公司的業務及管治政策下的職責。上巿公司須在其年

報中的《企業管治報告》內說明有否遵守上述要求。正如其他《守則》的要

求一樣，如有任何偏離情況，公司須在報告內解釋原因。  

 

 《守則》更建議所有董事應參與持續專業發展計劃，發展並更新其知識

及技能。《守則》亦建議上巿公司應負責安排合適發展計劃，並提供所需資

源。  

 

 《守則》亦有載列有關提升獨立非執行董事能力的建議，例如上巿公司

應設立提名委員會，委員會的責任包括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檢討

董事的技能、知識及經驗等。  

 

 《上巿規則》清楚列明所有董事在履行其董事職務時，必須誠實及善意

地以公司的整體利益為前提，並以應有的技能、謹慎和勤勉行事。如果董事

故意或持續不履行其根據《上巿規則》應盡的責任，港交所可對該董事施加

制裁，例如載有批評的公開聲明、公開指責等。上述要求同樣適用於獨立非

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更須令港交所確信其個性、品格、獨立性及經驗

足以令其有效履行該職責。此外，為確保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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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這些董事呈交書面確認，確認其獨立性；《上巿規則》並要求日後如果

有情況變動以致可能影響其獨立性，則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盡快通知港交所。 

 

 此外，《守則》要求董事應確保能付出足夠時間及精神以處理上巿公司

的事務，否則便不應接受委任。《守則》亦建議每名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應於接受委任時向上巿公司披露其於公眾公司或組織擔任職位的數

目、性質及其他重大承擔，其中必須提出公眾公司或組織的名稱，以及顯示

其擔任有關職務所涉及的時間。  

 

 《守則》亦有要求非執行董事應參與上巿公司董事會會議，在涉及策

略、公司表現、資源、主要委任及操守準則等事宜上作出獨立判斷，並在出

現潛在利益衝突時發揮帶頭作用。  

 

 除了參與董事會會議外，獨立非執行董事也須出任其他委員會。例如，

《守則》要求上巿公司應設立具有特定成文權責範圍的薪酬委員會，而委員

會的大部分成員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該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就設立正規而

具透明度的程序的薪酬政策，並向董事會提出有關建議。  

 

 政府及有關監管機構，包括證監會、港交所和公司註冊處，均會繼續致

力提升企業管治水平。政府亦計劃實行多方面配套措施，例如建議成立調查

核數師的獨立調查局及財務匯報檢討委員會等，以提升市場質素，從而進一

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過，最終來說，無人能為道德操守

立法。要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文化，不能單靠政府立例或推行某種政策，必

須得到社會各界，尤其是上巿公司及投資大眾的共同努力，一齊推動企業文

化的改變，提升企業管治水平。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跟進第六段有關半年過渡期那一點。政府有沒有信

心要求大部分或全部上市公司，均能將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由兩名增至 3

名？會否擔心沒有這麼多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如果做不到，政府會對有關公

司作出甚麼懲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增至 3 名這種做法，

其實自今年 3 月已開始實行，但卻有半年過渡期。我知道很多公司現正物色

一些他們認為適合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港交所會密切留意這方面，而有些報

章亦曾報道沒有足夠人才。其實，我在自己的專欄中曾表示，希望退休人士，

例如已退休的會計師、律師出來幫忙，為推動香港的企業管治做些工夫，最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45

好是他們可以擔任這些工作。我們希望這個問題不會出現。如果某些公司遇

到這樣的困難時，我相信他們會向港交所申請。屆時，我相信港交所的上市

科會體察他們的情形，看看問題是否嚴重。  

 

 
單仲偕議員：我剛才問如果上市公司做不到這一點，政府會作出甚麼懲處，

他尚未回答這部分。  

 

 
主席：局長，你還有否補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單仲偕議員的意思是不是會否罰這些公司？

我相信應要體察有關的情況。由於我不是監管機構，我不是港交所，所以我

不知道。不過，我相信港交所會體察有關公司的情況，或多給它一點時間也

說不定。如果單仲偕議員有這樣的要求，我可以轉告港交所，問一問他們會

作出甚麼懲處。  

 

 
胡經昌議員：主席，我很高興在企業管治方面會有所提升。不過，我想提問

類似單仲偕議員所提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是否知道在現時的

上市公司中，分別有多少所謂董事、非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不符合現

在所提議的《守則》？根據文件顯示，政府大約在明年 1 月便要實行有關做

法。那麼，怎樣可以確保這些人符合這個目標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想胡經昌議員澄清一下，他是問由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增至 3 名的問題，還是說在 1 月 1 日實行的《守則》？  

 

 
胡經昌議員：主席，我是說 1 月 1 日實行的《守則》，不單止是獨立非執行

董事，而是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席：是後者，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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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在今年 1 月 1 日已把這份文件通

報各界，我相信 1 年的過渡期已是非常長，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不過，我

相信港交所會一直留意這方面的。  

 

 
胡經昌議員：其實，我補充質詢的第一部分是問局長是否知道現在有多少董

事和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不符合這份《守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是不知道，但如果胡經昌議員想知道，我

亦可以問一問港交所。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收到一些人士的意見，他們提出一個情況，指出即使

是一些上市公司，例如我可能是一間公司的主要大股東或主席，我便找胡經

昌那間公司，而胡經昌又可能找單仲偕的公司，大家便有一點“私相授受”

的情況出現。在行內，有關這個情況的傳言似乎頗廣泛。針對這些問題，政

府可以做些甚麼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如果有些有能之士出任數間公司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我覺得問題不大。我不知道單仲偕議員剛才說的“私相授受”是甚

麼意思，但如果是有能之士，出任我公司及你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相信

不應有甚麼問題。我覺得最要緊的是他是獨立、有這樣的能力，而最要緊最

要緊的是他為了股東的利益而工作。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覺得最要緊的問題是，甲是乙的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而乙又是甲的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局長剛才的答覆是說，只要他有能力便可

以了。不過，除了要有能力外，我們還有一個問題，那便是他事實上是否獨

立，是否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如果他們全部是這樣各自互相邀請，會否令

公眾產生一個疑問，覺得當甲出任乙的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時，根本並非

真的很獨立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所有這些事情均要披露的，即是在哪

一間公司負責甚麼，也是要披露的，所以股東一看便會看到。如果他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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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很獨立，我很希望股東在股東大會中提出質詢。大家也知道，但凡出任

董事，是要得到股東批准的，而股東是絕對有權行使他們的權利，不批准某

人出任董事。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單仲偕議員：主席，可否跟進我及涂謹申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在你們所提

及的《守則》中，其實是否容許訂立一個規則，用以堵截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互相交叉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情況？你覺得這是否一個可行的做法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當然不可以評論個別情況。不過，正如我

剛才說，所有事情均要披露。如果股東最終對那名董事的獨立性存疑，覺得

他不適合，便可以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權利，不選那名董事進入董事局。所以，

我覺得由披露到批准哪人可以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整個過程，已有足夠透

明度。此外，他們在出任這個職位時，須填寫一份十多頁的表格交給港交所，

亦要由太平紳士或其他人簽署。所以，我相信整個過程的透明度已是非常

高。再者，正如我剛才說，股東是絕對有權否決一些他們覺得是，一如單仲

偕議員剛才說，“私相授受”的、並非獨立的人出任董事。  

 

 

主席：第四項質詢。  

 

 

向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提供地價優惠  

Premium Concession Provided to 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 
 

4. 涂謹申議員：主席，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電視”）主席在 1998

年 1 月就當時工業不容許服務業在其內經營的政策曾致函行政長官，當局

在同年 5 月放寬了該政策。有關當局於 1999 年 5 月與該公司簽訂批地協議，

但於約 1 年後再與該公司簽訂新協議，新地價較原先的低 4,400 萬元。有關

當局回應社會人士就更改地價的質疑時表示，提供該項地價優惠是由於投資

項目的用地及金額規模龐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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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當局更改涉及工業批地的政策的理據是甚麼；  

 

(二 ) 除上述投資規模因素外，有關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提供地價優惠給

無線電視及容許該公司在簽訂協議 1 年後重訂協議；及  

 

(三 ) 無線電視這宗個案是否當局按投資規模給予投資者優惠的唯一

個案；若否，還有甚麼個案？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的答覆如下：  

 

(一 ) 前工商局和前香港工業公司於 1997 年因應香港經濟轉型，以

致製造業對工業用地的需求減少，以及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

總值的比重不斷增加，而對工業的批准申請準則作出了全面的

檢討。政府當局就檢討的結果及建議，於 1998 年 3 月諮詢工業

及科技發展局及臨時立法會貿易及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建議

其後於 1998 年 5 月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讓無法在

普通多層大廈內運作而又符合甄選準則的服務業，可進駐工業

。故此，把工業的適用範圍由製造業擴大至服務業的政策，

是政府當局通過既定的程序，對香港的經濟情況作出詳細考慮和

公開諮詢，然後才作出決定的，並非為某一公司而作出的改變。 

 

(二 ) 根據香港科技園公司提供的資料，前工業公司在 1998 年 11 月

收到無線電視的購地建議，涉及約 9 公頃土地。工業公司按照

既定的程序，以商業原則與無線電視展開議價。在工業公司與

無線電視商議批地條款時，無線電視同意接納當時適用的標準地

價，但同時，即在未簽約之前，要求工業公司在完成當時正在

進行中的顧問檢討後，若地價因而調低，當局將採用新的標準地

價，以計算該公司的地價。  

 

 在 1999 年 1 月，工業公司管理局考慮該項申請時，顧及當時

香港經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工業用地的需求非常低，

而無線電視當時向工業公司提交的申請，無論在土地面積及投

資金額的規模上，是工業公司歷來最大的一宗申請。倘若無線

電視因未能達成議價及其所提出的要求，而選擇不進駐工業，

甚至遷往香港以外的地區運作，會令工業和香港損失一宗大型

的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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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工業公司與無線電視議價的結果，以及以商業原則考慮，

管理局批准無線電視的申請，並且同意在完成當時正在進行中的

顧問檢討後，假如地價因而調低，當局將採用新的標準地價，以

計算該公司的地價。工業公司在批准無線電視的申請時已接納

該公司的要求，不存在對無線電視有先簽約，然後重新議價並批

准減價的情況。  

 

(三 ) 無線電視的地價安排是基於工業公司與其議價的結果，並經由

工業公司管理局以商業原則考慮而批准。管理局考慮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包括該項目在土地面積及投資金額的規模上，是工業

公司歷來最大的一宗申請，而當時香港經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

的影響，以及當時工業用地的需求非常低。  

 

 根據科技園公司提供的資料，直到現時為止，工業並無其他個

案與無線電視的批地安排相同。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似乎很重工業在 1999 年當時所

考慮的 5 個因素（據我計算），包括：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工業用地需求

不高；無線電視是一宗大型的申請；擔心它會遷往香港以外地區運作，以及

可能損失一宗大型的投資項目。可是，據報當時有很多其他跨國公司，例如

漢鼎亞太、美矽、BULLET CHAIN 等大財團也感興趣。這些公司同樣是大宗

的申請，同樣隨時可以遷往香港以外的地區，也是在當時的亞洲金融風暴下

的大型投資，令香港可以注入新的元素和生命力。為甚麼其他集團當時似乎

得不到相關的協助，在申請時又面對諸多困難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每宗投資項目所涉及的條件也不同，而其投資額

是其中一項因素。既然議員提出關於漢鼎亞太這個例子，或許我可以再談一

些關於這例子的情況。漢鼎亞太公司曾於 2000 年與政府討論在香港興建一

個半導體晶片製造廠的計劃，其中所涉及的問題相當複雜，包括資金方面、

技術方面、土地供應及稅務安排等。這間公司與你剛才所提及的公司一樣，

在討論的過程中，一直未能提供政府所要求的很多資料。政府與這間公司的

討論及其他公司的討論，從來未達致決定性的階段。因此，與這次的申請相

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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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在處理無線電視購置前工業用地這宗事件當中，最特

殊的地方在於何處呢？先不要說它有改變用途的要求，就是在簽約時，竟然

還有一項附帶條件，就是地價在作出檢討後如果會調低，便可以再減價，即

是簽了約也沒有用，地價如果調低了，還可以再減價。我想問的是，第一，

以你所知，以往工業曾否簽訂這類合約？第二，這類條件是否同時適用於

當時另一些購地的用家或有否通知他們有關的條件？即他們可以要求同樣

條件，亦同樣可以得到平等的對待。如果沒有，這是否因為無線電視特別向

董建華先生提出，而行政長官基於與該公司的關係而影響了有關的決定？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這宗個案是相當特殊的，沒有其他個案與此相同。

可是，我可以告知議員，香港工業公司當時曾經告知其他申請公司  ―  

當時有其他 5 間公司同時間提出申請， 1 間是無線電視，另外 3 間是與地和

廠房有關，與這個 case 不同，但還有 1 間是購買用地的  ―  我們當時也告

知這間公司正在進行地價檢討，工業公司亦向這間公司提出，如果地價在

檢討後調低，可以按新的標準地價計算有關的批准地價。可是，在這宗個案

中，這間公司最終選擇了以當時的地價完成批地手續，而沒有按照新地價。 

 

 

何俊仁議員：局長剛才的答覆不太清楚，可能是我說得不夠清楚。我剛才其

實是問，當時既然給予無線電視如此特殊的安排，以致即使簽訂了合約也不

重要，在地價調低後還可以再減價，我想問局長，其他人是否知悉他們可以

有同樣的選擇？你剛才提到有 5 間公司，我想局長清楚回答這 5 間公司是否

同樣知道無線電視的這項特殊安排，並知道他們可以作出同樣申請，以及他

們有否作出申請？局長沒有回答我的最後一項問題，即是否由於無線電視向

行政長官求助，而這件事成為了你們的主要考慮因素，以致你們作出這樣的

特殊安排？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這件事與行政長官辦公室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們與

TVB 的其他討論，是按商業原則進行討論的。因此，我們與他們同意進行的

這件事並沒有公開。可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當時有數間不同的公司申請土

地，其中一間與這宗個案頗為相似，也只是申請土地。我們通知了他們正在

檢討地價，他們可以選擇待檢討後，如果地價調低了，用新的標準地價計算

地價。可是，它並沒有選擇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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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香港的土地非常寶貴，政府也投放了很多資源在這些土地。大

家也認為政府應該有足夠的土地儲備，以應付不時之需。如果在某段時間，

工業的申請者少，需求減低，並不等於申請者數目會長時間少及對土地的

需求低。與其給予一些土地需求大和投資額也大的申請者優惠，局長是否應

反過來考慮符合工業條件的中小企的需要，給予他們更大的鼓勵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到當時的情況，涂謹申議員

也指出有 5 個不同的方面。當時的情況，包括經濟轉型和金融風暴的影響。

這個特別的申請也是相當特殊的，我們覺得如果損失了這個投資，對香港而

言，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可能會有數以千計的職位流到外地。因此，我們支

持他們作出這樣的決定。  

 

 

單仲偕議員：主席，在整件事情中，行政長官辦公室曾否向科學園或政府的

工商及科技局給予書面文件呢？曾否給予科學園任何文件或書面意見？  

 

 

主席：有關這件事的？  

 

 

單仲偕議員：有關這件事。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也曾提及當時有兩封信件送到行政長官辦公

室，行政長官辦公室是依照我們的一貫程序把這些信件送到政策局，由我們

按照普通程序處理，並沒有違反正常操作的其他任何指示。  

 

 

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回應我的補充質詢時很清楚地指出，無線電

視可以在 1998 年先以當時的地價簽訂這份合約，如果地價將來調低，便可

以按較低的價錢購買。可是，其他 5 間公司卻不知悉，第一，有這樣的程序

可以申請日後減價；第二，即使局長所說的那間公司，它的選擇也只是暫時

不簽約，在日後檢討完成後才按照那個價錢，變成沒有選擇；但是，無線電

視卻可以先按照這個地價，日後如果調低便可以選較低的地價。另一間公司

由於不可以先行選擇，便要“搏”一下。如果檢討後地價調高，它可能要付

一個較高的地價，這件事本身是否已經很不公平呢？況且，整件事似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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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清晰的程序，讓人知道該如何處理？甚至你們較早前召開記者會時也指

出沒有程序，只是因為無線電視的資本夠大，才給予特別考慮。整件事會否

讓人覺得政府處事不公，完全很偏私，可以任意處理，甚至可以隨時製造這

些特殊個案的翻版？類似數碼港的這類事件，會否隨時重演？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這是一件工業處理的事情，也是一個議價的過

程，他們也是跟隨商業原則作出決定的。這一宗投資既然有如此大的規模，

按照商業原則處理，便變成一宗獨立的個案，與其他個案會有少許不同。  

 

 

何俊仁議員：剛才的答覆是否指可以不公平？就是因為它是商業個案，怎樣

處理也可以？就我剛才所瞭解的個案，你是否可以接受不公平和任意妄為？

正如剛才局長所持的理由，因為它是一間公司的商業運作，便可如此。  

 

 

主席：何俊仁議員在第一次發問時便已問了，究竟政府是否認為這樣做是公

平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認為這點與是否公平無關，這是一項議價過程，

按照商業原則討論價錢，大家雙方同意，就是這樣決定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答說這是議價過程，可是，事情並非如此。

事實是，1998 年 11 月 11 日，無線電視向工業提出申請，工業作出還價，

給予 15%的 discount，即減 15%。可是，到了 12 月 21 日，即 1 個月後，無線

電視的主席去信董先生，並引述這宗事件，提到這個折扣不夠。1999 年 1 月，

當局便巧合地接納了進一步的減價。如果政府說這件事純粹是一項議價，那

麼，我想問政府，董先生所收到的這一封信，是怎樣交予工業或有關人士？

給予了他們甚麼意見（不論是口頭或書面的）？他有否向局長表達這個意見

呢？政府會否覺得詫異，便是在議價過程中，申請者會突然去信董先生，而

在 1 個月後獲進一步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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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在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間，工業曾進行兩次不

同的地價調整。兩次均是考慮到當時的經濟不景、巿場地價向下調整及工業

的用地需求下降等，而並不是為某一間公司而設，也和行政長官絕對沒有

關係。1998 年（剛才提到是 12 月 7 日）香港工業公司管理局曾舉行會議，

鑒於當時的經濟氣候不景，管理局決定把地價調低 15%，配合巿場的情況，

以吸引更多申請。然後，在 2000 年 2 月 25 日，工業公司管理局再舉行另

一次會議，當時所考慮的便是顧問的報告。該報告也是基於當時的環境而委

託顧問進行研究，看看是否要作出更大的調整。顧問報告指出，與亞洲區同

類用地相比，香港工業當時的地價較高，地價的競爭力亦逐漸下降。工業

公司管理局接納了工業公司管理層就地價趨勢及土地需求的分析，以及

有關的所有建議，並於同一天（即 2 月 25 日）調低了工業的地價，調低

幅度由 15.8%至 21.3%。這便是兩次調低地價的過程。  

 

 

涂謹申議員：我想問的事實是，在 1998 年 12 月 21 日，當行政長官收到無

線電視主席的那封信件時，他做過甚麼？不論是行政長官辦公室還是行政長

官本人，有否就那封信件與工業或局長進行討論？可否披露當中的過程？

因為令公眾詫異的是，事情在接的 1 個月後便出現變化了。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該項檢討其實在 1998 年 12 月時已開始，第一次

的 15%調整是一項中期性的調整。由於我們看到地價跌得很快，如果我們要

配合巿場的情況，吸收更多申請，工業的管理層便要積極工作，第一步便

是作出中期調整，減低 15%。然後，在顧問報告完成後，在 2000 年再進行另

一次調整，那一次再調整差不多兩成。  

 

 

涂謹申議員：事實上，我是問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辦公室有否就那封信件進

行任何討論？局長剛才答覆其他議員時，似乎說沒有做過任何事。我希望局

長可以清楚答覆，究竟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人在收到那封信件後

（即 12 月 21 日後），有否做過甚麼？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行政長官辦公室在收到那封信件後，便把信件交給政策

局，由局方按平常的方法繼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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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五項質詢。  

 

 

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Flexible Ranking System 
 

5. 張文光議員：主席，根據財務委員會在 1991 年批准實施的靈活職級審

訂制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可就各個政府駐香港以外地方經濟貿易辦事處

（“經貿辦”）的常額職位，開設職級較高的編外職位予以暫代，以便出任

有關經貿辦職位的官員可支取較該職位原定薪酬為高的薪酬。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自回歸以來，上述制度的實施情況，並以附表列出經貿辦的名

稱、涉及的常額職位的名稱及職級、編外職位的職級、歷任官員

的姓名和任期、每位官員上任前的職位和實任職級，以及上任前

後的薪酬差額；  

 

(二 ) 有否評估由職級高於職位所需的官員出任有關職位有否構成濫

用公帑；若評估結果屬否，理據是甚麼；及  

 

(三 ) 會否檢討上述制度的實施情況，以及考慮放棄開設這些編外職位

的權力，改為向立法會作出有關申請？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 1991 年 6 月，財務委員會經審議當局提交的

文件後，批准政府駐外經貿辦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以便當局在調派經貿

辦的首長級主管和副主管方面，作出恰當安排。根據這個制度，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獲轉授權力，在以下的情況開設較預定的職級高的編外職位，以暫時

替補職級較低的常額職位：  

 

(i) 駐外人員在外工作期間獲得晉陞，而晉陞職級較其當時所任職位的

職級為高；  

 

(ii) 駐外人員在接受外派安排時，其實任職級較有關駐外辦事處的新職

為高；  

 

(iii) 最適合派駐有關職位的人員，已按既定程序甄別為署任較高職級職

位的恰當人選；及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55

(iv) 已經派駐到經貿辦的人員經既定的程序，確認為如在香港工作，應

會獲安排署任較高職級職位，但由於運作上的理由需要該人員繼續

留駐有關的經貿辦。  

 

 由於經貿辦的首長級主管和副主管均為香港的駐外代表，因此必須處事

成熟幹練，具豐富工作經驗，並擅於談判、游說和公關方面的工作，才可勝

任。根據過往的經驗，要羅致合適人才出任這些職位或安排現職人員繼續留

任，有一定困難，因為屬有關職級而又符合條件的合適人選為數不多；而駐

外人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其家庭和社交生活往往會受到影響。此外，

駐外職位的任期一般約為 3 年，合適人員可能因擔心外調對其署任及晉陞機

會有所影響而對出任此等職位有所保留。靈活職級審訂制度不單止可增加適

合出任駐外職位的人選數目，更可確保駐外人員與香港對等職位的人員在署

任和晉陞方面的機會均等，令合適的人員更願意接受外派安排。  

 

 現就質詢提出的 3 點回應如下：  

 

(一 ) 設立靈活職級審訂制度，與香港回歸祖國完全沒有關連。過去 7

年該制度實施的具體情況，包括有關辦事處的名稱、涉及的常額

職位名稱及職級、當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時有關職位的級別、

出任官員的姓名和任期、上任前的職位和實任職級，以及有關人

員在上任駐外職位前後的薪酬差額等資料，已詳列於附件。  

 

(二 ) 靈活職級審訂制度提供所需彈性，以確保合適人選願意出任有關

駐外職位。每次作出調動時，公務員事務局均會徵詢工商及科技

局的意見。當涉及駐華盛頓、倫敦、布魯塞爾、日內瓦及東京等

經貿辦的首長級主管職位時，我們亦會徵詢行政長官、政務司司

長和財政司司長的意見，以確保作出最合適的調派安排。值得留

意的是，在各個經貿辦合共 18 個可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的首

長級主管及副主管職位中，現時只有 6 個職位根據該制度開設職

級較高的編外職位。由此可證明，靈活職級審訂制度所作的職位

調派安排均以切合運作需要為原則，絕對不存在濫用公帑的問

題。  

 

(三 ) 現有的靈活職級審訂制度實施多年，一直運作良好，能有效地增

加當局在調派經貿辦首長級主管和副主管人員方面的靈活性，令

我們可以安排合適的人員派駐各個經貿辦，以確保各經貿辦運作

暢順。繼續保留和實施這項行之有效的安排，是符合香港整體利

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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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 1997 年 7 月 1 日各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  

根據靈活職級審訂制度調派出任首長級主管及副主管職位的情況  

 

經貿辦 

名稱 
職位／職級 

當採用靈活職

級審訂制度時

的職位級別 

常額職位的職

級與採用靈活

職級審訂制度

時的職級的

月薪起薪差額

（以 2004年

1月 1日計算）

（港元） 

出任官員

姓名 

上任駐外職位前

的職位／實任

職級 

出任駐外職位

時職級 

任職期 

（採用靈活職級

審訂制度的時間

（如與任職期有

所不同）） 

有關官員上任

駐外職位前後

的月薪差額

（港元） 

香港駐布

魯塞爾經

貿辦 

 

黃灝玄 行政署長／首長

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22.3.2004 –  

現時 

無 

 

香港駐布魯

塞爾歐洲共

同體特派代

表／首長級

乙一級政務

官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17,500 

翟信賢 

 

香港駐華盛頓經

濟貿易辦事處處

長／首長級甲級

政務官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8.1.2001 – 

29.2.2004 

無 

 黎蕙明 運輸局副局長(2)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8.1.2001 –  

現時 

無 

 

香港駐布魯

塞爾歐洲共

同體副代表

1／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周淑貞 規劃環境地政科

首席助理規劃環

境地政司（環境）

2／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 

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於 2000

年 3月 21日開

始署理首長級

乙級政務官 

6.7.1996 – 

6.12.2000 

(21.3.2000 – 

6.12.2000) 

無 

（署任前後的

實際月薪差額

為 7,650元）

 香港駐布魯

塞爾歐洲共

同體副代表

2／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胡錫贊 教育統籌科首席

助理教育統籌司

（特別職務）／首

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並於 1994

年 1月 1日晉陞

為首長級乙級

政務官 

9.9.1991 – 

30.9.1997 

(1.1.1994 – 

30.9.1997) 

無 

（晉陞前後的

實際月薪差額

為 8,000元）

香港駐日

內瓦經貿

辦 

羅智光 工業貿易署署長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16.9.2002 –  

現時 

 

無 

 

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駐

世界貿易組

織常設代表

／首長級乙

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17,500 

夏秉純 公務員事務科副

公務員事務司(1)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5.9.1994 – 

9.9.200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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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辦 

名稱 
職位／職級 

當採用靈活職

級審訂制度時

的職位級別 

常額職位的職

級與採用靈活

職級審訂制度

時的職級的

月薪起薪差額

（以 2004年

1月 1日計算）

（港元） 

出任官員

姓名 

上任駐外職位前

的職位／實任

職級 

出任駐外職位

時職級 

任職期 

（採用靈活職級

審訂制度的時間

（如與任職期有

所不同）） 

有關官員上任

駐外職位前後

的月薪差額

（港元） 

 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駐

世界貿易組

織副代表 1

／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並未有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駐

世界貿易組

織副代表 2

／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史端仁 公務員事務科副

公務員事務司(2)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7.3.1997 – 

30.4.2001 

無 

 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駐

世界貿易組

織副代表 3 

／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並未有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香港駐粵

經貿辦 

香港駐粵經

濟貿易辦事

處主任／首

長級乙級政

務官 

首長級乙一級

政務官 

17,250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並未有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香港駐倫

敦經貿辦 

香港駐倫敦

經濟貿易辦

事處處長／

首長級甲級

政務官* 

首長級甲一級

政務官 

18,400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並未有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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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辦 

名稱 
職位／職級 

當採用靈活職

級審訂制度時

的職位級別 

常額職位的職

級與採用靈活

職級審訂制度

時的職級的

月薪起薪差額

（以 2004年

1月 1日計算）

（港元） 

出任官員

姓名 

上任駐外職位前

的職位／實任

職級 

出任駐外職位

時職級 

任職期 

（採用靈活職級

審訂制度的時間

（如與任職期有

所不同）） 

有關官員上任

駐外職位前後

的月薪差額

（港元） 

胡寶珠 食物環境生署

副署長（環境

生）／首長級乙級

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20.6.2002 –  

現時 

無 香港駐紐

約經貿辦 

香港駐紐約

經濟貿易辦

事處處長／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徐均平 香港政府駐英辦

事處副專員／首

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2.8.1995 – 

4.9.1998 

無 

唐海怡 工商局副局長（特

別職務）／首長級

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8.2000 –  

現時 

無 香港駐三

藩市經貿

辦 

 

香港駐三藩

市經濟貿易

辦事處處長 

／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李友石 漁農處副處長／

首長級乙級政務

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3.3.1997 – 

30.6.2000 

無 

華陳真妮 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3)（文化及康

體）／首長級乙級

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9.10.1998 –  

現時 

無 香港駐悉

尼經貿辦 

 

香港駐悉尼

經濟貿易辦

事處處長／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祝建勳 政務總署副署長

(2)／首長級乙級

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2.10.1995 – 

18.10.1998 

無 

香港駐新

加坡經貿

辦 

張雲正 房屋署機構策略

組主任／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丙級政

務官，並於 2001

年 1月 1日晉陞

為首長級乙級

政務官 

6.8.1998 – 

7.10.2001 

(1.1.2001 – 

7.10.2001) 

無 

（晉陞前後的

實際月薪差額

為 4,050元）

 

香港駐新加

坡經濟貿易

辦事處處長 

／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曹萬泰 公務員事務科副

公務員事務司(3)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8.8.1995 – 

5.8.1998 

無 

香港駐東

京經貿辦 

香港駐東京

經濟貿易首

席代表／首

長級甲級政

務官* 

首長級甲一級

政務官 

18,400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並未有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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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辦 

名稱 
職位／職級 

當採用靈活職

級審訂制度時

的職位級別 

常額職位的職

級與採用靈活

職級審訂制度

時的職級的

月薪起薪差額

（以 2004年

1月 1日計算）

（港元） 

出任官員

姓名 

上任駐外職位前

的職位／實任

職級 

出任駐外職位

時職級 

任職期 

（採用靈活職級

審訂制度的時間

（如與任職期有

所不同）） 

有關官員上任

駐外職位前後

的月薪差額

（港元） 

 香港駐東京

經濟貿易代

表／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並未有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香港駐多

倫多經貿

辦 

香港駐多倫

多經濟貿易

辦事處處長 

／首長級丙

級政務官 

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 

14,380 余呂杏茜 廉政公署助理處

長／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署理首長級乙

級政務官 

18.9.2000 – 

12.9.2003 

4,050元 

香港駐美國

經濟貿易專

員／首長級

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甲一級

政務官 

18,400 自 1997年 7月 1日至今並未有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 香港駐華

盛頓經貿

辦 

香港駐華盛

頓經濟貿易

辦事處處長 

／首長級乙

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甲級政

務官 

17,500 翟信賢 公務員事務科副

公務員事務司(1)

／首長級乙一級

政務官 

首長級乙一級

政務官，並於

1997 年 1 月 1

日晉陞為首長

級甲級政務官

18.4.1996 – 

7.1.2001 

(1.1.1997 – 

7.1.2001) 

無 

（晉陞前後的

實際月薪差額

為 16,350元）

 

* 根據 1996 年財務委員會的批准，有關的 3 個屬首長級甲級政務官職級的經貿辦主管職位，只在限定的

情況下方可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而在同一時間， 3 個職位中亦不可有多於 1 個職位實行靈活職級審

訂制度。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看過附件後，發覺靈活職級審訂制度變成濫用公帑和

合法加薪的代名詞。政府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說，各個經貿辦共有 18

個可以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的職位，但現時只有 6 個採用較高的編外職

位，這證明政府沒有濫用公帑。可是，這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

由 1997 年 7 月 1 日開始，在這 18 個職位連同署任的人員當中，我計算過共

有 18 名官員曾享用過編外職位及支取較高薪酬的優惠，可見這個制度根本

是毫無監管，而且濫用公帑。我也粗略計算過，因為這個制度而額外多支付

超過 1,000 萬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是否覺得這個制度已被濫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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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明確地不同意將這項彈性審批的權力交回立法會？如果不同意，原因是甚

麼？如果議員要求把審批權力重新歸還立法會，須設立甚麼機制？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的主體答覆已經很清楚說明了數點。第一、這

個靈活職級審訂制度是獲得財務委員會同意和批准的；第二、這個靈活職級

審訂制度是的確、的的確確可容許我們開設較有關常額職位為高的編外職

位，其目的亦已在我們的文件內清楚表明了，便是要方便我們可調派最適合

的人選擔當香港特區政府的代表，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是代表香港的駐外代

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在有需要運用時，當然會涉及額外的開支，這由始至

終也是這個制度的一項重要元素，因此，不存在所謂濫用公帑的問題。  

 

 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亦很清楚地說明，我們每次作出調動時，也會審

慎地考慮哪位人員最適合擔任有關職位。當涉及重要的主管職位時，我們更

會諮詢最高層的人士，包括行政長官和兩位司長。因此，我由始至終也很清

楚地堅持，既然這個制度容許我們在有需要時作出靈活的安排，而作出靈活

安排自然會導致花費較多額外的公帑，以及這個制度由始至終也存在於我們

的制度內，並曾經提交和獲得財務委員會接受，多年來也運作良好，因此，

第一，我完全不同意有所謂濫用公帑的問題；第二，我亦覺得無須作任何檢

討。  

 

 

主席：張文光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張文光議員：不是。  

 

 

主席：那麼，你要輪候提問了。  

 

 

張文光議員：對，我是在輪候提問。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根據主體答覆的附件，最少有 7 個地方，例如 WTO、

廣東、倫敦等地，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後也沒有採用這個所謂靈活職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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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既然是這樣，是否可確認這些地方沒有這種需要，以及不如乾脆將在這

數個地點的這項安排取消，便可避免這麼多爭拗。是否可以這樣做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楊孝華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正正是再次顯示出我

們每次在考慮採用靈活職級審訂制度時，也非常小心。如果就某一個職位，

我們覺得可以找到相同職級的合適人員擔任這個職位，便不會啟動這個靈活

職級審訂制度。因此，我在主體答覆內已很清楚地表明，雖然我們在理論上

可就 18 個職位啟動這個機制，但實際上此刻我們只採用了 6 次。這顯示我

們每次在啟動機制時，均經過非常審慎的考慮，才作出一個我們認為最符合

香港特區政府，以至香港利益的安排。  

 

 

主席：陳國強議員。等一等，楊孝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楊孝華議員：不，我是再次輪候發問。  

 

 

主席：你再輪候提問，好的。請你按掣便可以了，不用舉手。陳國強議員。 

 

 

陳國強議員：政府表示，由於派往海外工作的公務員擔心回港後的晉陞機會

會受到影響，因此才推行靈活職級審訂制度。這些人員回港後，就他們的晉

陞機會而言，有多少人獲得晉陞，以及他們的晉陞機會與現時不獲派往海外

的公務員的比率是否相同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公務員的晉陞制度方面，設有既定的機制，我

們會考慮他們在過往職位的表現而作出決定。因此，可以說他們在海外的工

作表現會是一項考慮因素，但不會因為他們曾在海外工作而一定較別人具有

優勢或優勢較少。我們是純粹就他們的工作表現，與其他同事一併作出比

較，由晉陞委員會作出建議，然後再由政府作出決定的。  

 

 

陳國強議員：局長仍未回答我有多少回港的人員可獲得晉陞，即其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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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已回答你的補充質詢，他說按照慣用的方法 ...... 

 

 

陳國強議員：不，我是問他有多少人獲得晉陞 ...... 

 

 

主席：你想知道回港以後，有多少人可以獲得晉陞？  

 

 

陳國強議員：是的。  

 

 

主席：從何時起計算？  

 

 

陳國強議員：是在實行這個制度之後。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這個制度自 1991 年起已開始實施，十多年來，

所涉及的人數的確相當多。當然，我們可以回去逐一查看他們是否獲得晉

陞，我也相信大部分人均已獲得晉陞，有些甚至是不單止晉陞一級。我記得

我以前從日內瓦回來後，也獲得晉陞。但是，我希望陳議員或許可考慮一下

是否需要我準備一份這方面的資料，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我們可以提供，

但實際上，提供這類資料的實質意義不大。  

 

 

陳國強議員：不過，這是對公務員具鼓勵作用的。  

 

 

主席：局長，你會否提供有關資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此情況下，或許我承諾提供這方面的資料吧，

好嗎？（附錄 I）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在 1991 年已制訂了這個靈活職級審訂制度，並

行之有效，以及目的是為了吸引政府人員擔任這些編外職位，到香港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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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作，因為須找一些處事成熟幹練，具豐富工作經驗，擅於談判、游說

和從事公關工作的人，才可以勝任。局長的意思是否說，過去這類人才可能

很缺乏？可是，據我瞭解，派到海外擔任這類職位的人員主要均是政務官，

然而，其實政府內部也有很多很能幹的專業人士和技術官員。局長可否告訴

我們，過去十多年來，在派往海外工作的人員當中，政務官佔多少人，技術

官員又佔多少人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首先，這些駐外職位全部也是政務職系的職位，

因此，理所當然地，我們會首先考慮派政務主任擔任這些職位。可是，如果

我們有時候找到一些合適的人選，而這些人並非政務主任，我們也會加以考

慮。實際上，我們也曾派出專業職系的同事擔任這類工作，但數目並不多，

稍後我或許也提供這方面的資料給議員吧。（附錄 I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濫用公帑，當然不會隨便承認，不過，可以肯定的

是，超支的 1,000 萬元是公帑來的。其實，出任香港以外地方的經貿辦官員，

政府已提供了其他津貼，令他們不會有所損失，例如他們可以獲發署任津

貼，或是 ...... 

 

 

主席：你是想提出補充質詢，還是想提供資料呢？現在是提問的時候。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在提供完資料後，便會提問。  

 

 政府是提供了其他的津貼，使他們不會蒙受損失的。這個靈活職級審訂

制度由 1991 年 6 月起實行至今，已經 13 年了，政府會否考慮重新檢討和作

出改變，以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會否考慮取消這個靈活職級審訂制

度？如果真的有官員不願意出任，會否改派其他人出任？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要再次很清楚指出，這個靈活職級審訂制度容

許我們派一些較高級的同事出外擔任一些駐外職位，而較高級的同事所支取

的薪酬當然也較高。我們在向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要求批准時，正正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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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財政上的考慮，因此，換句話說，我始終不明白，更不會接受所謂“濫

用公帑”的說法。這根本是我們制度上的財政支出的其中一部分，這是第一

點。  

 

 第二點是，主體答覆已很清楚地表明，我們實施這個制度已十多年了，

該制度令我們可找到最合適的人選，我們也會很小心地研究，在有同級的同

事可以擔任這些駐外職位時，我們是會派他們出任的，但這個制度讓我們可

把合適人選的範圍擴大，令我們可確保海外經貿辦的運作暢順、確保代表香

港特區政府，以至代表香港的公務員可做到我們要求他們做的工作。根據這

些理由，我完全不覺得有需要就這個制度作出任何檢討。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相互移管被判刑人士的協議  

Agreements on Transfer of Sentenced Persons 
 

6. 梁耀忠議員：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至今已與 6 個國

家達成相互移管被判刑人士的協議，但仍未就此事與內地當局達成協議，而

本人亦於 3 年前在本會提出有關的質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關當局分別用了多少時間與該 6 個國家商討有關協議；  

 

(二 ) 保安局與內地當局至今究竟舉行了多少次會議，以及每次會議的

詳情，包括會議日期、出席的官員、討論的議題及取得的成果；

及  

 

(三 ) 至今仍未能與內地當局達成有關協議的具體原因？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特區至今已經分別與 7 個國家（即英國、美國、斯里蘭卡、泰國、

菲律賓、意大利和葡萄牙）達成移交被判刑人士協議，其中 6 個

國家的協議已經生效。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65

 有關協議由開始討論至生效所用的時間表列如下 : 

 

英國  美國  斯里蘭卡 泰國  菲律賓  意大利  

25 個月  38 個月 18 個月 20 個月 75 個月  58 個月

 

(二 ) 特區政府與內地專家在 2000 年 3 月開始透過會議及文書交換方

式，就移交被判刑人士協議進行討論。參與討論的港方部門包括

保安局、律政司、懲教署及入境事務處，而內地部門有港澳辦、

司法部及公安部等。討論議題是圍繞《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及

我們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已簽署的協議內所涵蓋的主要原則和條

款，例如移返條件、移返程序、保留司法管轄權和繼續執行刑罰

等。  

 

(三 ) 通過會議和文書交換，雙方對彼此的法律制度及概念均有較深入

的瞭解。不過，由於兩地法律及司法制度不同，以及所涉及問題

的複雜性，因此有關討論仍在進行中，仍未完成。我們會繼續跟

進此事，以求早日與內地有關專家就兩地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

達成協議。  

 

 

梁耀忠議員：主席，內地囚犯在本港接受監禁刑罰的問題備受關注，其實最

主要的原因是現時在香港的囚犯當中，有三分之一是內地人，他們在犯法後

便在香港坐牢。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導致香港的監獄出現擠迫情況。如果能

夠解決這項問題，便可以令香港政府的支出減輕。因此，如果能互換囚犯服

刑的地方，對香港會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問題是在於政府對這項問題的處

理工作實在進行得非常緩慢，政府甚至就我所提出的質詢的第 (二 )部分中所

包括 ...... 

 

 

主席：梁耀忠議員，那你的補充質詢究竟是要問甚麼？  

 

 

梁耀忠議員：我想問的是，在我質詢的第 (二 )部分，所提出的問題包括究竟

曾舉行了多少次會議、每次的會議詳情為何、會議日期、出席的官員、討論

的議題及取得的成果為何等，但他完全沒有答覆我們。因此，我想再追問的

是，除了回答我的質詢第 (二 )部分所提及的事項外，可否進一步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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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現時最大的困難是在於甚麼地方？究竟政府估計以現時的進展，須到甚

麼時候才能夠解決問題？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在舉行會議方面，記憶所及我們與內地的正式會議

是舉行了 3 次。但是，我們並非只是在開會時才與內地專家就有關事項交換

意見的。我們除了開會外，還經常有書信往來，就這項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

意見。不過，由於我們現時仍然正在與內地就有關事宜進行商討，現時不便

公開討論的細節，但我們在有關討論完成後，必定會公布我們的協議內容，

並向議員進行諮詢。  

 

 需時那麼長，主要是因為香港的司法制度和社會環境與內地的情況存在

分別，這點大家也是知道的。正因為有這些分別，大家在進行討論時須較為

詳細。我們希望可達成良好的協議，總好過匆匆達成協議，在回來向各位議

員及香港人推薦時，大家認為協議不好，這樣反為不美。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剛才問局長的是，究竟在這 3 年內，有甚麼困難，以

致進度這樣緩慢？剛才局長只是答覆說在過去三年多四年來，只舉行了 3 次

會議。我想請局長更清楚地說明難度在於甚麼地方，為何只舉行了 3 次會議

這麼少？雖然他說彼此有文書往來，但問題是否在於我們人手不足，還是另

有原因，以致我們只能與內地舉行 3 次會議這麼少呢？  

 

 

保安局局長：這種情況完全不是由於人手不足的問題。正如我剛才說，主要

是在於雙方的司法制度和社會環境有別，我們提出了我們的要求，而內地也

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大家必須在這方面達成共識才可以。因此，雖然我們沒

有開會，但大家仍保持書信來往，繼續就這事項交換意見。  

 

 主席女士，也許我必須重申，舉行會議的次數應該是兩次，而不是 3 次。 

 

 

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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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在香港以外地區投資或辦學  

Investment or Opera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ammes Outside Hong Kong 
by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funded Institutions 
 

7. 司徒華議員：主席，關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資助院校”）

在香港以外地區投資或辦學，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 2001 年至今及在未來 3 年，每年有多少所資助院校在香港以

外地區辦學或提供課程；它們的資金來源及投資款額；涉及的課

程數目、學額、學費、上課地點和所頒授學歷的程度；當中本地

和非本地學生各有多少；  

 

(二 ) 修讀資助院校在香港以外地區所開辦課程的香港學生可否獲得

政府資助；若可，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名學生申請資助，涉及

的院校、課程名稱、學費、所頒授學歷的程度和資助總額；  

 

(三 ) 是否容許同一資助院校就其在公私營教育資源，以及本地與非本

地教育資源，包括人力和教學方面，進行互相補貼；若然，原因

為何；若否，如何避免出現互相補貼的情況；及  

 

(四 ) 如何監察資助院校的投資或辦學計劃，以確保不會對它們的財政

構成長遠負擔；有甚麼客觀準則，確保這些院校必須在穩健基礎

下，才可在香港以外地區辦學，以及如何確保資助院校在內地所

頒授學位的質素？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資助院校有權根據有關條例自行於香港或其他地方開辦自負盈

虧的課程。根據各院校所提供的資料，有幾所院校現正以自負盈

虧形式在內地開辦課程。由於這些課程不屬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教資會”）資助範圍，亦沒有涉及公帑，因此，院校沒有

向教資會或政府匯報有關方面的詳情。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68 

(二 ) 本地學生如修讀以自負盈虧形式開辦並經評審的全日制專上課

程，即使部分課程是在香港以外地區進行，只要有關課程單元不

多於課程的 50%，學生亦可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資助。在過去 3 年，只有 1 名符合上述申請

資格的學生於 2002-03 學年獲得資助。有關資料如下：  

 

院校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課程名稱  工商業副學士  

授課地點  珠海  

學費  港幣 31,000 元  

頒授學歷  副學士學位  

資助總額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助學金港幣 31,000 元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貸款港幣 33,690 元

 

(三 ) 教資會及其資助院校均清楚知道公帑必須用於指定用途。教資會

的“程序便覽”中載述院校資助安排的部分，亦說明為避免公帑

被攤分及被用以補貼非教資會資助的活動，各院校應從非教資會

資助活動收取間接費用。此外，院校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向教資會

呈交由外聘核數師所作的報告，以及向教資會確認他們所獲的撥

款均按所指定的用途運用。  

 

(四 ) 政府及教資會均認同有需要維持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但同時資

助院校亦須在財政上對公眾作出恰當的交代。因此，在進行撥款

評估工作時，教資會有一套嚴謹的程序，以審議各資助院校就其

撥款需求所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目的是確保有關建議符合院校

本身的角色和目標，並能配合社會需要。至於資助院校在香港以

外地區開辦的課程，由於是以自負盈虧的形式運作，因此並不會

對教資會資助範圍內的活動構成財政負擔。  

 

 各資助院校均具備自我評審的資格，亦會關注其學術聲譽。據有

關院校表示，它們在香港以外地方所開辦的課程的質素保證過

程，與在港開辦的同類型課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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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外判工程  

Projects Contracted out by Government 
 

8. 鄭家富議員：主席，關於政府的外判工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房屋署、建築署、路政署及土木工程署所外判的工程

數目及總金額；分判給承建商及顧問公司的工程數目各有多少；

與政府外判工程有關的勞資糾紛數目和涉及僱員數目；  

 

(二 ) 上述部門在外判工程時，有否備存二判、三判及其後所有分判商

的資料；若有，請按工程劃分，列出二判、三判及其後所有分判

商的數目；若否，會否考慮要求承建商或顧問公司提供有關資

料；及  

 

(三 ) 當局會否考慮仿效私人公司的做法，備存所有參與政府外判工程

工人的名單及僱傭合約，並要求大判須為涉及其後分判商的勞資

糾紛承擔資方責任及須以正式僱傭合約聘用有關工人，以及大判

須直接向這些工人支付薪金；若會，請提供採用有關做法的時間

表；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從 2001 至 03 年，房屋署、建築署、路政署及土木工程署所批出

的工程合約數目及總金額分別如下 : 

 

部門  數目  總金額  

房屋署  329 175 億元  

建築署  308 332 億元  

路政署  79 192 億元  

土木工程署  130 104 億元  

 

一般而言，政府不會將工程直接分判給承建商或顧問公司。  

 

勞工處並沒有特別分類和備存涉及政府工程的勞資糾紛數目。這

是由於該處在調解勞資糾紛及申索時，並不會深究個案是否與政

府工程有關。事實上，無論個案是否涉及政府工程，都不會影響

當事人在《僱傭條例》下的法定權益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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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自從 2002 年 9 月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轄下的工程部門

須每月向該局提交涉及工人欠薪求助的政府工程合約資料。在

2003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該局轄下的上述 3 個工程部門（即建

築署、路政署及土木工程署）共錄得 33 份政府工程合約曾涉及

工人欠薪的事故。所有個案已轉介勞工處，以作出跟進及提供協

助，而工程部門亦在可能範圍內向有關工人盡量提供幫助。  

 

(二 ) 過往，政府沒有既定的政策，要求工程部門記錄在批出的工程中

的分判商的資料，但從 2003 年年中開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規

定所有新批出的公共工程均須要求總承建商向有關工程部門提

交其分判商的資料。在 2003 年間，上述部門所掌握關於分判商

的資料載列如下 : 

 

部門  大判數目  二判數目  三判數目  四判數目  

建築署  45 261 24 0 

路政署  17 189 0 0 

土木工程署  11 20 11 2 

 

(三 ) 在建議的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內，會有一份建造業工人名冊，記

錄所有獲准註冊工人的基本資料。在該制度實施後，每一個工人

在進出工地時，都須經過讀卡機核實註冊身份。因此，日後政府

及承建商應可掌握在每一建造工地工作工人的資料。  

 

至於要求總承建商直接支薪予分判商僱員的建議，目前，《僱傭

條例》已規定建築及營造行業的總承建商（俗稱大判）須負責代

其屬下的分判商或指定分判商（俗稱判頭）支付該判頭拖欠僱員

的工資，以欠薪期最初的兩個月工資為限。大判是以墊支形式代

僱員的直屬判頭支付有關欠薪，而所支付的欠薪則可被視為該判

頭拖欠大判的債務，大判可循民事錢債程序向該判頭追討。至於

要求總承建商為所有勞資及薪金糾紛負責，此舉並不符合工程分

判制度的原意，而且影響深遠。事實上，按照現行公共工程合約

條文，若有總承建商僱用的工人向總承建商追討欠薪，並且能向

勞工處處長證明其追討合理，政府便可在原定支付予總承建商的

款項中，作出扣減，用以支付該等欠款。在上述建造業工人註冊

制度實施後，由於可掌握的資料有所增加，當局可考慮在這方面

加強有關的措施。  

 

在僱傭合約方面，政府會盡量鼓勵總承建商要求其屬下分判商與

其直接僱員採用書面僱傭合約，以減少不必要的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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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塑料飯盒  

Regulation of Plastic Lunch Box Containers 
 

9. 陳婉嫻議員：主席，關於規管塑料飯盒，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檢查現時市面上一般和專供學生使用的飯盒是否含有毒化

學物質和致癌物質及其耐熱和保溫程度；若有，何時進行檢查及

檢查的次數；及  

 

(二 ) 現時有否法例規管塑料飯盒的成分；若有，詳情為何；若否，當

局有否計劃立法規管；若沒有計劃，原因為何，以及如何確保塑

料飯盒的品質？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生福利及食物局表示，《公眾生及市政

條例》（第 132 章）規定所有在本港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合供人食用。食物環

境生署（“食環署”）定期抽取食物樣本化驗，如果發現不適合供人食用

的食物，則不論是否由於容器所引致，均會採取行動，包括檢走有關食物及

檢控出售這些食物的人。獲准供應飯盒的食物製造廠的持牌條件中亦規定，

食物容器必須以能耐食物的溫度及酸度而不會釋出有毒化學物質的材料製

造。  

 

 第 132 章授權食環署署長可訂立規例，以規管有關物料用作製造器具或

器皿，供用以配製或保存供人食用的食物。政府至現時並未就有關事宜訂立

規例，食環署將會就此事宜作出研究。  

 

 

醫院管理局的醫護人員  

Health Care Personnel of Hospital Authority 
 

10. 羅致光議員：主席，關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醫護人員，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按職級劃分，過去 3 年，每年醫生及護理人員離職的人數及原因； 

 

(二 ) 過去 3 年，由醫管局聘請以接受專科訓練的醫生數目；將專科醫

生的培訓期定為 6 年的做法由哪一年開始；實行該做法之前，哪

個機構負責訓練專科醫生；政府及醫管局在此方面的角色為何；

以及會否檢討培訓專科醫生的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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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過去 3 年，醫管局因發展家庭醫學而聘請的見習醫生總數；除了

培訓家庭醫生，當局有何措施建立家庭醫學的體系，讓見習醫生

在完成培訓後能夠私人執業？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醫管局每年流失的醫生及護士統計數字表列如下：  

 

職位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醫生  

顧問醫生  2 10 25 

高級醫生／副顧問醫生  23 23 50 

醫生／駐院醫生  80 91 177 

總計  105 124 252 

護士  

護士長及以上職級  80 63 236 

註冊護士  159 120 407 

登記護士  77 67 219 

總計  316 250 862 

 

 醫護人員離職的原因很多，包括辭職、合約屆滿、正常及自願提

早退休和革職。  

 

(二 ) 醫管局在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和 2004-05 年度分別聘用

了 284 名、 282 名和 263 名醫生接受各種臨床專科訓練，包括家

庭醫學。  

 

 關於各種臨床專科訓練的規定，包括 6 年培訓期，均由香港醫學

專科學院在 1993 年制訂；該院於 1992 年根據《香港醫學專科學

院條例》（第 419 章）成立。  

 

 政府一直以來負責處理有關本港專業醫護人員的整體人力策劃

事宜，並就此與各大學、醫管局（在該局於 1991 年成立後）和

私營機構緊密合作。在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成立之前，有意擔任專

科醫生的本地醫生須取得海外專業團體頒授的專業資格。前醫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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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按照在人力策劃過程中釐定的需要，聘請適當數目的醫生

在公立醫院不同專科接受培訓。符合有關培訓規定的專科見習醫

生均獲得該署資助，參加由海外專業團體舉辦的專業考試。醫管

局於 1991 年成立後，便開始負責聘請醫生在不同專科接受培訓。

醫管局在決定聘用多少名接受專科培訓的新駐院醫生時，會與政

府、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及其屬下的各醫學院緊密合作，並會考慮

多項因素，包括醫管局對專科醫生的預期需求、根據即將完成培

訓的醫生人數預計的專科醫生數目、人手流失情況、醫管局的服

務發展計劃、醫管局轄下醫院可提供的受訓名額，以及申請受訓

醫生是否適合接受專科培訓等。此外，醫管局亦依照政府的政

策，為醫生提供社區家庭醫學的培訓。  

 

 自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成立以來，本港的專科醫生培訓制度一直行

之有效。我們目前沒有計劃檢討培訓專科醫生的政策。  

 

(三 ) 醫管局在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和 2004-05 年度分別聘用

了 92 名、 103 名和 81 名醫生接受家庭醫學訓練。  

 

 除培訓家庭醫生外，醫管局還採取以下措施，推動本港家庭醫學

的發展：  

 

(i) 為家庭醫學見習醫生定期舉辦事業前途策劃講座（例如邀請

私人執業醫生、醫生協會和其他醫療機構與家庭醫學見習醫

生分享在社區的就業機會）；  

 

(ii) 在醫管局網頁列出私人執業的空缺；  

 

(iii) 在為期 4 年的家庭醫學訓練課程中，加入社區執業的單元課

程，由經驗豐富的私人執業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任教；  

 

(iv) 以合約形式聘用一些已完成基本訓練並通過中期試的家庭

醫生，在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工作，讓他們取得更多臨

床經驗，為完成訓練後私人執業作好準備；  

 

(v) 透過老人科外展小組和到診醫生計劃，促進家庭醫生與安老

院舍協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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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轄下的有關學院合作，為社區的兒科醫

生、內科醫生和婦科醫生提供培訓名額。  

 

 

投資者賠償基金  

Investor Compensation Fund 
 

11. 胡經昌議員：主席，投資者賠償基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於 2003

年 4 月 1 日成立，取代聯交所賠償基金及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成為單一賠償

基金。據報，投資者賠償基金款額已達 9.62 億元，逼近 10 億元目標，而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已啟動檢討該基金的機制，現正考

慮多個方案處理投資者賠償徵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上述 3 個賠償基金迄今的收支和結餘情況；  

 

(二 ) 檢討機制的詳情，包括在甚麼情況下啟動及如何運作；及  

 

(三 ) 證監會現正考慮的方案的詳情及何時就此作出決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證監會提供的資料，各賠償基金在 2004 年 5 月 31 日的最新

收支及結餘情況如下：  

 

 
在 2004年 5月 31日 

的資產淨值 

2004 年 5 月 

的收入 

2004 年 5 月 

的支出 

聯交所賠償基金 2.806 億元 1,140 萬元 17,000 元 

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 30 萬元 20 元 3,700 元 

投資者賠償基金  10.41 億元註 1 1,290 萬元 30 萬元 

 

(二 ) 秉承在 2002 年 12 月在立法會通過《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徵費）規則》時的承諾 註 2，政府當局已邀請證監會在考慮到

投資者賠償基金的運作經驗及有關市場的情況下，對基金進行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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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監會已經展開了有關的檢討程序，並正就多方面作出研究，包

括徵費調節機制，以釐定當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資產達至某個水平

時，應否實施或撤銷目前為 0.002%的交易徵費準則。證監會在設

計該調節機制時，會考慮到應使投資者賠償基金自給自足，使賠

償基金每年預計的收入能足以應付其每年的預計開支。  

 

(三 ) 政府將會與證監會商討有關建議，並計劃於 2004 年年底前向立

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述有關建議，然後進行公眾諮詢。  

 
註 1 在 2004 年 3 月 31 日，投資者賠償基金的結餘為 9.62 億元。該基金的結餘在

2004 年 5 月 31 日增加至 10.41 億元，主要是由於 2004 年 4 至 5 月期間獲得

2,690 萬元徵費收入，以及從聯交所賠償基金轉撥的 5,200 萬元款項。待付清

對聯交所賠償基金及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所提出的申索及其他負債後，證監會

最終會把兩項基金內的剩餘款項轉撥至投資者賠償基金。  

 

註 2 2002 年 12 月 13 日發出的《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參考編號： SUB38/26/3(2002)）  

 

 

政府及公共機構高級人員出席海外會議及活動的開支  

Expenses Incurred by Senior Officers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Bodies for 
Attending Overseas Meetings and Activities 
 

12. 胡經昌議員：主席，關於在上個財政年度內參與國際組織在外地舉辦的

會議及活動達 7 次或以上的首長級公務員及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主管人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這些官員每位每次參與的詳情，包括會議／活動的名稱及舉辦地點、出席的

目的、離港日數、隨行人員的數目和平均年薪，以及各項細項開支（包括：

交通、住宿、飲食、酬酢及後勤支援開支）？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在 2003-04 年度參與 7 次或以上由國際組織在外

地舉辦的會議或活動的首長級公務員的外訪詳細資料載於附件。香港金融管

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主管人員在

去年參與這些會議或活動的次數少於 7 次。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Directorate Civil Servants in Meetings/Activities 
organiz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rom 1 April 2003 to 31 March 2004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期間首長級公務員參與由國際組織在外地舉辦的會議及活動  

 

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to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Bureau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政務助理 

(1) APEC Meeting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貿易部長會議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 - 6,850.00 3,150.00 1,300.00 - - 11,300.00

(2) WTO Informal Ministerial Meeting 

世界貿易組織非正式部長級會議 

Switzerland 

瑞士 

Egypt 

埃及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5 - - 41,900.00 4,800.00 2,350.00 - - 49,050.00

(3) WTO Informal Ministerial Meeting 

世界貿易組織非正式部長級會議 

Canada 

加拿大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 - 50,650.00 3,700.00 1,400.00 - - 55,750.00

(4) 5th WTO Ministerial Meeting 

世界貿易組織第五屆部長級會議 

Mexico 

墨西哥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0 - - 50,950.00 9,150.00 3,500.00 - - 6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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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5) ITU TELECOM World 2003 

國際電信聯盟電信展二零零三 

Switzerland 

瑞士 

To make 

presentation 

and perform 

lobbying 

activities in 

support of 

Hong Kong's 

bid for 

hosting the 

ITU 

TELECOM 

World 2006 

為支持香港

申辦 2006 年

世 界 電 信

展，向國際電

信聯盟作出

申辦陳述和

進行游說工

作。 

5 - - 41,254.00 6,855.29 2,367.50 - - 50,476.79

(6) 11th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十一屆部長會

議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5 - - 4,700.00 6,500.00 1,300.00 - - 12,500.00

(7) Annual Meeting of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Switzerland 

瑞士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 - 41,100.00 2,800.00 1,900.00 - - 4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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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Commissioner for Narcotics, Security Bureau 
保安局禁毒專員 
(1) Plenary Meeting o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全

體會議 

Germany 
德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5 2 1,089,192.00 68,677.00 14,164.74 16,020.60 - 282.36 99,144.70

(2) The Economic War on Terrorism: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by 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re for Security Studies 
喬治馬歇爾（歐洲）保安研究中心舉

辦的“對抗恐怖主義的經濟戰爭:清
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資活動” 

Germany 
德國 

To attend as 
guest speaker 
擔任演講嘉

賓 4 1 1,677,143.00 37,717.37 2,847.80 3,797.06 - - 44,362.23

(3) Pre-meeting of Annual Meeting of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亞洲／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織周年

會議前會議 

Beijing, 
China 
中國北京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 - 2,762.00 4,350.00 2,439.69 - - 9,551.69

(4) Annual Meeting of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亞洲／太平洋反清洗黑錢組織周年

會議 

Macao 
澳門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3 1,154,681.00 1,482.00 7,344.00 5,109.00 276.71 72.62 14,284.33

(5) Plenary and Working Group Meeting 
o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全

體會議 

Sweden 
瑞典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6 - - 25,209.00 8,941.65 4,593.19 - 270.26 39,014.10

(6) Plenary Meeting o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全

體會議 

France 
法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7 1 1,154,979.00 21,040.00 20,086.08 14,541.23 - 5.08 55,672.39

立
法
會

 
─

 
2
0
0
4
年

6
月

3
0
日

 

L
E

G
ISL

A
T

IV
E

 C
O

U
N

C
IL

 
─

 30 June 2004 
 

7
5



 

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7) 47th Session Meeting of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 
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第四十七屆
會議 

Austria 
奧地利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8 1 817,980.00 14,400.00 16,560.00 13,014.19 4,894.88 199.25 49,068.32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Trade and Industry (Multilateral, Regional Co-operation & Europe),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工業貿易署副署長（多邊貿易、區域合作組織及歐洲） 
(1) APEC 2003 SOM II & APEC 

Meeting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led by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率領參與的亞太
經合組織二零零三年第二次高級官
員會議及貿易部長會議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3 2
*
 956,033.00 11,925.00 35,571.00 17,137.00 - - 64,633.00

(2) APEC 2003 SOM III and Relaunch 
Hong Kong Campaign after SARS 
亞太經合組織二零零三年第三次高
級官員會議，以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綜合症疫情過去後舉行的重建香港
經濟活力活動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and 
Relaunch 
Hong Kong 
Campaign 
after SARS 
出席會議及
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
症疫情過去
後舉行的重
建香港經濟
活力活動 

11 5 481,516.00 33,558.00 27,083.00 17,216.00 6,664.00 4,421.00 88,942.00

(3) APEC 2003 AELM l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行政長官率領參與的亞太經合組織
2003年經濟領導人會議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0 5

*
 600,845.00 18,752.00 67,470.00 50,751.00 - - 136,973.00

 
* The accompanying officers provided support to the whole delegation which was led by Chief Executive/Financial Secretary/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隨行人員為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所率領的代表團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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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4) APEC Informal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高級官員會議 

Chile 
智利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0 - - 43,382.00 6,174.00 2,815.00 - - 52,371.00

(5) APEC 2004 SOMI 
亞太經合組織二零零四年第一次高

級官員會議 

Chile 
智利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3 3 585,438.00 172,790.00 36,371.00 29,073.00 5,996.00 - 244,230.00

(6) WTO Informal Ministerial Meeting 
led by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率領參與的世貿
組織非正式部長會議 

Egypt 
埃及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6 - - 49,089.00 3,617.00 2,346.00 - - 55,052.00

(7) WTO Senior Official Meeting 
世貿組織高級官員會議 

Switzerland 
瑞士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 - 40,196.00 2,788.00 1,785.00 - - 44,769.00

(8) Fif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l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財政司司長率領參與的世貿組織第

五次部長級會議 

Mexico 
墨西哥 

To attend  
conference 
出席會議 

10 9
*
 937,178.00 489,375.00 135,047.00 187,552.00 - - 811,974.00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of Trade and Industry (Regional Co-operation),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工業貿易署助理署長（區域合作組織部） 
(1) APEC 2003 SOM II & APEC 

Meeting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led by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率領參與的亞太

經合組織二零零三年第二次高級官
員會議及貿易部長會議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3 - - 3,975.00 12,457.00 3,733.00 - - 20,165.00

 
* The accompanying officers provided support to the whole delegation which was led by Chief Executive/Financial Secretary/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隨行人員為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所率領的代表團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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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2) APEC 2003 SOM III and Relaunch 
Hong Kong Campaign after SARS 
亞太經合組織二零零三年第三次高

級官員會議，以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綜合症疫情過去後舉行的重建香港
經濟活力活動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and 
Relaunch 
Hong Kong 
Campaign 
after SARS 
出席會議及

嚴重急性呼
吸系統綜合

症疫情過去

後舉行的重
建香港經濟

活力活動 

11 - - 

included in item 
(7) 
已包括在第 7項

內 

7,259.00 4,385.00 - - 11,644.00

(3) APEC 2003 AELM l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行政長官率領參與的亞太經合組織

二零零三年經濟領導人會議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0 - - 4,384.00 14,462.00 3,214.00 585.00 - 22,645.00

(4) APEC Informal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高級官員會議 

Chile 
智利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0 - - 43,382.00 
6,321.00

10,284.00 539.00 - 60,526.00

(5) APEC 2004 SOMI 
亞太經合組織二零零四年第一次高

級官員會議 

Chile 
智利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3 - - 43,892.00 10,884.00 8,904.00 - - 63,680.00

(6) APEC Health Ministers' Meeting led 
by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率領
參與的亞太經合組織生部長會議 

Thailand 
泰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3 - - 4,567.00 

3,086.00
1,305.00 - - 8,958.00

(7) WTO Negotiating Group on Market 
Access 
世貿組織市場准入談判小組 

Switzerland 
瑞士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3 1 538,470.00 85,575.00 10,212.00 5,968.00 1,416.00 - 103,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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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8) WTO Advanced Programme for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on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Negotiations 
世貿組織多哈發展議程談判高級官
員深造課程 

Beijing, 
China 
中國北京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6 - - - - 2,075.00 - - 2,075.00

Assistant Postmaster General (Postal), Post Office 
郵政署助理署長（郵務） 
(1) Kahala 2003 Business Proposal 

Workshop – Operations Workstream 
of Kahala Posts Group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卡哈拉二零

零三郵政業務策略規劃（郵務運作工
作隊）工作坊 

United 
States 
美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7 - - 7,678.00 4,286.00 3,360.00 - - 15,324.00

(2) Kahala 2003 Business Proposal 
Workshop – Operations Workstream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卡哈拉二零

零三郵政業務策略規劃（郵務運作工

作隊）工作坊 

Australia 
澳洲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5 - - 7,767.00 10,295.00 7,963.00 - - 26,025.00

(3)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董事會議 
 

United 
States 
美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6 - - 15,793.00 4,286.00 3,357.00 - - 23,436.00

(4)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董事會議 
 

Chongqing 
& Wuhan, 
China 
中 國 重 慶

及武漢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6 - - 3,287.00 3,427.00 2,969.00 - - 9,683.00

(5) Operations Workstream Workgroup 
meeting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郵務運作工

作隊工作小組會議 

Beijing, 
China 
中國北京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5 - - 2,744.00 2,566.00 3,388.00 - - 8,6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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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6)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董事會議 

Australia 
澳洲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6 - - 5,104.00 9,700.00 1,495.00 - - 16,299.00

(7) Kahala Hub Project Meeting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卡哈拉地區
樞紐計劃會議 

Japan 
日本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 - 3,421.00 4,350.00 3,366.00 - - 11,137.00

Director, External Affairs, Post Office 
郵政署總監（對外事務） 
(1) Kahala 2003 Business Proposal 

Workshop – Central Functions 
Workstream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卡哈拉二零
零三業務策略規劃（中央協作工作
隊）工作坊 

United 
States 
美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7 - - 13,351.00 5,358.00 4,075.00 - - 22,784.00

(2) Kahala 2003 Business Proposal 
Workshop – Central Functions 
Workstream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卡哈拉二零
零三業務策略規劃（中央協作工作
隊）工作坊 

Australia 
澳洲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0 - - 5,420.00 7,341.00 5,394.00 2,214.00 - 20,369.00

(3) CEO Meeting 2003 of KPG 
卡哈拉郵政組織舉辦的二零零三首
腦會議 

United 
States 
美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9 - - 15,793.00 7,500.00 5,700.00 1,835.00 - 30,828.00

(4) Express Mail Service (EMS) 
Cooperative Board meeting of 
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 
萬國郵政聯盟舉辦的特快專遞服務
合作組織委員會會議 

United 
States 
美國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7 - - 16,216.00 5,357.00 4,271.00 - - 25,844.00

(5) Asia Pacific Post (APP) Cooperative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亞洲太平洋郵務合作組織管理委員
會會議 
 
Asia-Pacific Postal Union (APPU) 
Regional Terminal Dues Workshop 
亞洲太平洋郵政聯盟終端費工作坊 

Vietnam 
越南 

To attend  
meetings 
出席會議 

5 - - 4,527.00 1,896.00 3,453.00 - - 9,8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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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6) Council of Administration 2003 
meetings of UPU 
萬國郵政聯盟舉辦的行政理事會二

零零三年會議 
 
EMS Cooperative Board meeting of 
UPU 
萬國郵政聯盟舉辦的特快專遞服務
合作組織委員會會議 
 
EMS Cooperative General Assembly 
of UPU 
萬國郵政聯盟舉辦的特快專遞服務

合作組織委員會大會 

Switzerland 
瑞士  

To attend 
meetings 
出席會議 

21 - - 25,850.00 13,024.00 18,654.00 - - 57,528.00

(7) APPU 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s 
亞洲太平洋郵政聯盟執行理事會會

議 
 
APP Cooperative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s 
亞洲太平洋郵務合作組織管理委員
會會議 
 
APP Cooperative General Assembly 
亞洲太平洋郵務合作組織會員大會 

Hainan, 
China 
中國海南 
 

To attend 
meetings 
出席會議 

7 - - 1,644.00 4,505.00 3,131.00 - - 9,280.00

(8) Postal Operations Council/Council of 
Administration meetings of UPU 
萬國郵政聯盟舉辦的郵政經營理事
會及行政理事會會議 

Switzerland 
瑞士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15 - - 20,516.00 13,188.00 21,006.00 - - 54,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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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ing 

Officer(Note 1) 
隨行人員(附註 1) 

Breakdown of Expenditure for the Visits(Note 2) 
外訪開支細項(附註 2) 

($) 

 

Name of Meeting/Activity 
會議／活動名稱 

 

Place of 

Meeting/ 

Activity 
會議／ 

活動地點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出席目的 

 

Duration 

of Absence 

from Hong 

Kong 

(days) 
離港日數 

No. 
數目 

Average Annual 

Remune 

-ration 
平均年薪 

($) 

Duty Passage 
機票 

Accommodat-i

on 
住宿 

Dining, 

Travelling,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Items 
膳食、交通 

及其他雜項 

Official 

Entertain 

-ment(Note 3) 
公務酬酢 

(附註 3) 

Logistical 

Support 
(Note 4) 
後勤支援 

(附註 4) 

Total 
總數 

(9) APP Cooperative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 
亞洲及太平洋郵政合作組織管理委

員會會議 

Singapore 
新加坡 

To attend 

meeting 
出席會議 

4 - - 3,690.00 1,950.00 1,880.00 - - 7,520.00

 
Note 1 : Accompanying officers were those who provided support to the Directorate civil servants in the meetings/activities. 
附註 1 隨行人員指為首長級公務員參與有關會議/活動提供支援的人員。 
Note 2: (a) Expenditure excluded sponsorship received and those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dual or multi-purpose visits. 
附註 2  開支不包括所獲的贊助及由雙重或多重目的的訪問活動而引致的支出。 
 (b) Expenditure included those incurred by accompanying officers. 
  隨行人員的開支包括在內。 
Note 3 : Entertainment expenses were incurred on behalf of the deleg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table, were shown where the concerned Directorate civil servant was the head of the delegation. 
附註 3 公務酬酢的支出屬代表團支出。本表格只載列在有關首長級公務員作為代表團之首的情況下的開支。 
Note 4 : Expenditure on logistical support included such expenses as rental of delegation room, rental of mobile phone, fax machine, telephone line, and so on.   
附註 4 後勤支援支出包括租用代表團房間、手提電話、傳真機、電話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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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露天籃球場打球產生噪音  

Noises Generated from Ballgames in Open Air Basketball Courts 
 

13.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投訴，指一些市民於深宵時份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康樂場地（例如柴灣角遊樂場）內的

露天籃球場進行打球活動而產生噪音，對附近的居民造成滋擾。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康文署轄下有多少個 24 小時開放的露天籃球場，請列出這些康

樂場地的位置及名稱；  

 

(二 ) 過去 3 年，有關當局每年接獲多少宗投訴，指該等場地在深宵時

份發出噪音；及  

 

(三 ) 有否措施解決上述的噪音問題；若有，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

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就陳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康文署轄下共有 235 個全日開放的室外籃球場，場地一覽表請參

閱附件。  

 

(二 ) 過去 3 年，就這些球場的活動所造成的噪音滋擾，康文署共接獲

53 宗投訴（分別為 2001-02 年度 3 宗； 2002-03 年度及 2003-04

年度各 25 宗）。  

 

(三 ) 康文署已採取多項應付噪音滋擾的措施。分區人員已加強巡邏出

現噪音問題的場地，特別是在晚上，以評估有關情況。我們會視

乎情況張貼告示，勸諭市民為他人想，避免在深夜發出噪音，

造成滋擾。至於那些設有閘門並曾出現噪音問題的籃球場，例如

軒尼詩道遊樂場和青衣公園內的籃球場，我們會在深夜 11 時至

翌日清晨把閘門鎖上。在某些噪音問題較嚴重的場地，分區人員

亦已要求警方在深夜加強巡邏，以收阻嚇作用。至於位於荃灣區

的柴灣角遊樂場，康文署已在場內張貼告示，勸諭市民勿在深夜

11 時後進行球類活動。我們最近更調派了 1 名保安員於深夜 11

時後在該址當值，以監察有關情況。根據觀察所得，上述措施非

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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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康文署 24小時開放的戶外籃球場  

 

地區  場地名稱  籃球場數目  

南區  1. 香港仔海濱公園  1 

 2. 鴨洲公園  2 

 3. 黃竹坑遊樂場  1 

中西區  4. 堅尼地城遊樂場  2 

 5. 堅尼地城配水庫遊樂場  2 

 6. 堅尼地城臨時遊樂場  1 

 7. 堅尼地道遊樂場  1 

灣仔區  8. 駱克道籃球場  1 

東區  9. 維多利亞公園  4 

 10. 寶馬山道遊樂場  2 

 11. 渣華道遊樂場  2 

 12. 健康村遊樂場  2 

深水區  13. 長沙灣遊樂場  2 

 14. 長順街遊樂場  1 

 15. 花墟公園  3 

 16. 廣利道遊樂場  1 

 17. 深水運動場  2 

 18. 石硤尾中央遊樂場  1 

 19. 石硤尾公園第三期  2 

 20. 石硤尾配水庫遊樂場  1 

 21. 上李屋花園  2 

 22. 大坑東一號遊樂場  2 

 23. 通洲街公園  2 

油尖旺區  24. 鴉打街臨時遊樂場  1 

 25. 東安街休憩花園  1 

 26. 康達徑花園  2 

 27. 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1 

 28. 塘尾道兒童遊樂場  1 

九龍城區  29. 馬頭圍道遊樂場  1 

 30. 賈炳達道公園  4 

 31. 九龍仔公園  2 

 32. 聯合道公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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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場地名稱  籃球場數目  

 33. 土瓜灣遊樂場  2 

 34. 京士柏上配水庫遊樂場  1 

 35. 蕪湖街臨時遊樂場  1 

 36. 青州街遊樂場  2 

 37. 律倫街兒童遊樂場  1 

 38. 宋皇臺遊樂場  2 

 39. 靠背壟道遊樂場  1 

 40. 巴富街運動場  2 

 41. 培正道遊樂場  1 

 42. 牛津道遊樂場  3 

 43. 根德道花園  1 

 44. 龍翔道遊樂場  1 

 45. 金城道遊樂場  1 

 46. 大環道遊樂場  1 

 47. 景雲街遊樂場  1 

黃大仙區  48. 摩士三號公園  3 

 49. 彩虹道遊樂場  2 

 50. 東啟德遊樂場  4 

 51. 景福街遊樂場  2 

 52. 樂華街遊樂場  2 

 53. 睦鄰街遊樂場  2 

 54. 慈雲山中央遊樂場  1 

 55. 慈雲山道遊樂場  2 

觀塘區  56. 曉光街遊樂場  1 

 57. 曉明街遊樂場  1 

 58. 康寧道遊樂場  1 

 59. 佐敦谷遊樂場  2 

 60. 九龍灣遊樂場  2 

 61. 觀塘遊樂場  3 

 62. 樂華遊樂場  2 

 63. 安德道遊樂場  1 

 64. 坪石遊樂場  1 

 65. 三家村遊樂場  2 

 66. 秀雅道遊樂場  2 

 67. 定安街遊樂場  1 

 68. 駿業街遊樂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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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場地名稱  籃球場數目  

離島區  69. 梅窩遊樂場  1 

 70. 大嶼山貝澳遊樂場  1 

 71. 長沙下村兒童遊樂場  1 

 72. 大嶼山大澳遊樂場  1 

 73. 大嶼山沙螺灣遊樂場  1 

 74. 長洲北帝廟遊樂場  2 

 75. 長洲運動場  1 

 76. 長洲公園  1 

 77. 坪洲海濱遊樂場  2 

 78. 南丫北榕樹灣籃球場  1 

 79. 索罟灣遊樂場  1 

屯門區  80. 青善街籃球場  1 

 81. 福亨遊樂場  1 

 82. 洪祥路遊樂場  2 

 83. 石排頭遊樂場  1 

 84. 青海遊樂場  1 

 85. 新墟遊樂場  2 

 86. 田廈路遊樂場  1 

 87. 華發遊樂場  2 

 88. 新和里遊樂場  2 

 89. 湖山遊樂場  4 

元朗區  90. 鐘聲徑遊樂場  2 

 91. 鳳群街花園  1 

 92. 下灣村籃球場  1 

 93. 坑頭村遊樂場  1 

 94. 錦田波地遊樂場  1 

 95. 建業街遊樂場  1 

 96. 輞井圍籃球場  1 

 97. 上村公園  1 

 98. 水邊村遊樂場  1 

 99. 錫降村遊樂場  1 

 100. 唐人新村遊樂場  1 

 101. 市鎮公園南遊樂場  1 

 102. 橫台山遊樂場  1 

 103. 元朗兒童遊樂場  2 

 104. 天水圍公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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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場地名稱  籃球場數目  

荃灣區  105. 三陂坊遊樂場  1 

 106. 荃灣石壁遷置村遊樂場  1 

 107. 荃榮街遊樂場  4 

 108. 海安路遊樂場  1 

 109. 柴灣角遊樂場  2 

 110. 深井臨時遊樂場  1 

 111. 國瑞路公園  3 

葵青區  112. 中葵涌公園  2 

 113. 九華徑村遊樂場  1 

 114. 葵合街遊樂場  1 

 115. 葵盛圍遊樂場  1 

 116. 葵義路遊樂場  2 

 117. 荔景山路遊樂場  1 

 118. 大連排道遊樂場  1 

 119. 大隴街遊樂場  2 

 120. 青衣四村遊樂場  2 

 121. 美景遊樂場  1 

 122. 楓樹窩村籃球場  1 

 123. 長達路休憩處  1 

 124. 葵涌運動場  4 

北區  125. 週田村兒童遊樂場  1 

 126. 粉嶺圍遊樂場  1 

 127. 河上鄉遊樂場  1 

 128. 簡頭圍遊樂場  1 

 129. 吉澳遊樂場  1 

 130. 聯和墟遊樂場  1 

 131. 龍躍頭新圍兒童遊樂場  1 

 132. 北區公園  3 

 133. 安樂村遊樂場  1 

 134. 新屋嶺籃球場  1 

 135. 沙嶺遊樂場  1 

 136. 石湖墟遊樂場  1 

 137. 上水鄉籃球場  2 

 138. 永寧籃球場  1 

 139. 打鼓嶺竹園遊樂場  1 

 140. 和興遊樂場  2 

 141. 燕崗遊樂場  1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91

地區  場地名稱  籃球場數目  

大埔區  142. 大埔舊墟遊樂場  1 

 143. 大埔頭遊樂場  2 

 144. 坪朗遊樂場  1 

 145. 汀角村兒童遊樂場  1 

 146. 塘面村遊樂場  1 

沙田區  147. 牛皮沙街遊樂場  2 

 148. 源禾遊樂場  4 

 149. 山尾街籃球場  1 

西貢區  150. 萬宜遊樂場  1 

 151. 惠民路遊樂場  1 

 152. 沙角尾籃球場  1 

 153. 坑口籃球場  1 

 154. 寶康公園  1 

  總數：  235 

 

 

在巡邏車安裝報案用電腦  

Equipping Patrol Vehicles with Computers for Reporting Cases 
 

14.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警方擬不再興建規模較小的警署，並由本年

年底開始，在巡邏車上安裝與警區聯網的電腦，方便市民報案。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全港每區平均有多少間警署；在過去兩年，有否接獲警署數

目不足的投訴；若有，詳情為何；  

 

(二 ) 現時巡邏車的總數及每周巡邏同一地點的次數；及  

 

(三 ) 如何確保以巡邏車取代規模較小的警署後，市民在有需要時能獲

得適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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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全港共有 42 間分區警署，而警隊共有 5 個陸上總區。換

言之，每個總區平均有 8.4 間警署。在過去兩年，警方並沒有收

過任何關於警署數目不足的投訴。  

 

(二 ) 警隊的巡邏車包括“ 999”衝鋒車、總區交通流動巡邏車（四輪

車及電單車），以及區或分區流動巡邏車（四輪車及電單車）。 

 

 以一般四輪車而言，警隊現有 107 輛“ 999”衝鋒車和 84 輛總區

交通流動巡邏車。此外，共有 890 輛警用電單車，其中 350 輛主

要用作交通巡邏，其餘則用於一般警方巡邏、行動支援或訓練。 

 

 總區或警區的一般流動巡邏，由個別指揮官根據當地罪案分布和

其他行動及支援任務的需要而調配。因此，並沒有巡邏車每周巡

邏同一地點的固定次數。  

 

(三 ) 警隊目前並沒有計劃以巡邏車取代警署。  

 

 如市民需要警隊的服務，除了可在警署報案外，亦可循其他途徑

尋求協助，例如傳真、電郵、信件、致電“ 999”等。此外，警

方現正計劃在市區不同地點，設立警察服務中心，以加強對市民

的服務，包括報案、處理失物等。上述配套和設施，可進一步提

升和加強警隊對市民的服務和協助。  

 

 

向肢體弱能兒童提供學校寄宿服務  

Provision of School Boarding Services for Physically Handicapped Children 
 

15. 劉慧卿議員：主席，有關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就向肢體弱能兒童

提供學校寄宿服務的政策所進行的檢討，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檢討的周期及所依據的準則；  

 

(二 ) 最近一次進行檢討的日期及檢討的結果；有否公布該次檢討結

果；若沒有公布，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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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會否考慮邀請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區議會及家長組織派出代表參

與下次的檢討；若會，有關的安排如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教統局按年檢討肢體傷殘學童宿舍服務的供求情況，並按實際需

要不時檢討是項服務的政策。檢討的準則包括：  

 

(i) 在現行的宿舍服務政策下，宿舍服務的供應是否足夠；  

 

(ii) 在現行的宿舍服務政策下，宿舍服務是否具質素和效能；及  

 

(iii) 該項政策是否配合政府其他政策。  

 

(二 ) 本局人員曾於 2003 年 9 月至 10 月期間視察特殊學校宿舍的運作

情況，並於其後向學校收集有關資料。本局於 2004 年 6 月初就

觀察所得及資料分析向有關的特殊學校作出簡報。內容主要涉及

宿舍活動的時間及人手分配。會上，我們亦就提升宿舍的服務質

素及成本效益的可能措施交換意見。  

 

 此外，目前有辦學團體建議在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以自付形式試辦

小型宿舍。本局現正協助該辦學團體探討試驗計劃的細節，包括： 

 

(i) 把部分校舍改作小型宿舍，在技術上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基

本生及安全等方面的要求，以及會否對學校的教學及有關

服務構成影響；及  

 

(ii) 小型宿舍是否具成本效益，其平均成本與現時較大型宿舍的

平均成本是否相若。  

 

(三 ) 本局會參考上述試驗計劃結果及按實際需要，進一步檢討有關宿

舍的政策。屆時，本局會諮詢主要持份者的意見，包括有關的學

校、辦學團體及家長，並把結果知會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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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的補價政策  

Policy on Premium for Home Ownership Scheme Flats 
 

16. 劉江華議員：主席，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單位的業主在其單位

的轉讓限制期屆滿及向房屋委員會繳付補價後，可在公開市場出售、出租或

以其他方式轉讓其單位。補價金額按有關單位的原來樓價、購入時的市值及

房屋署（或其委聘的測量師行）所評定的現時市值釐定。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馬鞍山區內居屋的業主去年申請評定補價的宗數、房屋署評定該

等單位的市值的平均數、區內居屋單位現時的市值與 1 年前的比

較如何、區內居屋業主就房屋署評定其單位的市值提出反對

（“反對評值”）的個案去年每月有多少宗，以及反對的結果； 

 

(二 ) 現時房屋署平均需時多久才完成處理一宗反對評值個案，以及該

時間與有關的服務承諾如何比較；有關當局有否檢討處理反對評

值的機制；若有，檢討的結果；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關當局有否檢討就居屋補價所訂定的政策；若有，檢討的結

果；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房屋署在過去 1 年（ 2003 年 6 月 1 日至 2004 年 5 月 31 日）共收

到 423 宗來自馬鞍山區內居屋單位業主的評定補價申請。由於個

別居屋單位的質素及位置有別，市值亦會隨時間和供求情況不斷

浮動，因此不宜就個別地區居屋單位計算平均市值。評估居屋市

值的工作一般是在收到申請後才會按個別單位的情況進行，而不

會按年以地區作為基礎評估，加上物業價值不時變動，我們不宜

就個別地區的居屋單位去年和現時的市值作比較。  

 

 過去 1 年，在 423 宗馬鞍山區居屋評定補價申請中，有 32 宗要

求覆核評定結果的個案，經覆核後，其中 17 宗結果維持不變，

而另外 15 宗的估值則獲下調，幅度由約 2,200 元至 45,000 元不

等。此外，該區去年亦有一名居屋業主根據《房屋條例》（第 283

章）附表第 5(d)段就評定補價直接向土地審裁處提出上訴，結果

上訴人的評定補價獲下調約 14,000 元。詳情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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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目前，居屋業主如果不同意評定補價，可選擇根據《房屋條例》

向土地審裁處提出上訴，或於評定補價通知書發出的日期起計 28

天內要求覆核。  

 

 房屋署並沒有就覆核評定補價的工作訂下服務承諾。儘管如此，

房屋署致力在人手和情況許可下盡快處理，一般而言，覆核需時

1 個月左右，以仔細研究業主提出的理據（如單位狀況）、分析

最新物業成交資料、安排重新視察單位等。由於房屋署一般會優

先處理首次的評估申請，所以覆核個案需時較長。去年有關馬鞍

山區居屋補價的 32 宗覆核個案，平均需時 49 天。房屋署最近已

將有關評定補價及覆核工作重新外判，務求加快工作進度。  

 

 房屋署以覆核形式處理居屋業主就評定補價提出的反對，目的是

以一個較依法上訴更為靈活及快捷的行政手法處理分歧。為免業

主因等候覆核或上訴結果而不能適時處理物業，現行安排容許他

們在繳付初次評定的補價後，將單位出售、出租、轉讓或按揭。

在覆核或上訴後，如果重新評定的補價較原先的有所減少或增

加，房屋委員會將悉數發還或收回差額。現時的機制足以保障業

主的權益，而且行之有效，房屋委員會並沒有計劃進行檢討。  

 

(三 ) 《房屋條例》已明確訂下有關居屋單位轉讓的限制及補價安排。

居屋屬資助房屋，以低於市值的價格售予合資格的申請人，因此

居屋業主在公開市場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轉讓其單位前，便

須向房屋委員會繳付補價，以確保公共資源得以妥善運用。補價

款額乃根據《房屋條例》 附表規定的公式，按現行市值與最初

購入居屋單位所得的折扣率而計算。  

 

 我們不時就居屋的補價政策作出檢討，因時制宜，例如我們在

1992 年修訂了《房屋條例》附表，加入業主可就補價的評估向土

地審裁處提出上訴的權利。在 1997 年，我們亦加入條文，容許

居屋業主於居屋第二市場以無需補價方式將單位售予公屋住

戶，增加公屋租戶的流動性。此外，居屋轉讓的限制期亦在 1999

年由 10 年減至 5 年，以促進居屋的流通，配合市場需求。現時

有關居屋補價的政策已在居屋業主、房屋委員會及社會的利益之

間取得了平衡，現階段沒有計劃進行另一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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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馬鞍山區居屋單位業主  

就評定補價結果提出反對的個案  

（ 2003 年 6 月 1 日至 2004 年 5 月 31 日）  

 

覆核結果  

（與原先評定補價比較）  
接獲反對的  

時間  
個案數目  

下調  不變  上調  

6/2003 0 0 0 0 

7/2003 2
*
 1

*
 1 0 

8/2003 1 0 1 0 

9/2003 1 0 1 0 

10/2003 4 1 3 0 

11/2003 1 0 1 0 

12/2003 4 2 2 0 

1/2004 3 1 2 0 

2/2004 3 0 3 0 

3/2004 2 0 2 0 

4/2004 7 7 0 0 

5/2004 5 4 1 0 

總數  33 16 17 0 

 

＊包括一宗上訴個案，業主於 2003 年 7 月 4 日直接向土地審裁處上訴，裁

決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頒布，結果上訴人的評定補價獲得下調。  

 

 

保護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山脊線景觀  

Preserving Views of Ridgelines Along both Sides of Victoria Harbour 
 

17. 劉慧卿議員：主席，規劃署已把於 2003 年完成的“香港城市設計指引”

顧問研究中的建議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當中訂明在發展維多利亞

港（“維港”）兩岸時，應避免建築物遮檔山脊線景觀，而建築物的規模應

與外牆設計配合，以免形成“牆壁效應”。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預計在未來 3 年，分別有多少幢高度介乎 60 至 69 層、 70 至 79

層及 80 層或以上的樓宇在維港兩岸落成，以及它們分布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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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要求該等樓宇的發展商在設計階段，評估該等樓宇的高度和

外形是否符合上述準則；若有，是否知悉該等評估的結果；若否，

原因為何；及  

 

(三 ) 會否考慮在指定地區實施法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以保護維港兩

岸的山脊線景觀，以及避免沿岸形成牆壁效應？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3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根據現時的工程進度，我們估計未來 3 年落成於維港兩岸高度超

逾 60 層的樓宇共有 13 幢，其高度及分布地區詳列如下：  

 

 60 至 69 層 70 至 79 層  80 層及以上

(i) 尖沙咀地鐵機場

快線九龍站  

5  1 

(ii) 荃灣楊屋道  1 1  

(iii) 西灣河渡輪碼頭

廣場  

5   

 

(二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十一章“城市設計指引”是在 2003

年 11 月公布的，上述 13 幢樓宇的建築圖則在該日期之前已獲得

批准，所以有關指引並不適用。  

 

(三 ) 在 1998 年啟德機場遷移往赤角前，維港兩岸（特別是九龍半

島）的大部分地區均受機場及相關地區的法定高度限制，嚴格管

制建築物高度；加上部分地契內包括建築物高度限制，所以分區

大綱圖一般須就建築物高度設立限制。  

 

 在 1998 年啟德機場遷移後，為保護山脊線和維港的景觀，以及

部分住宅區的特色，規劃署已手檢討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以釐定合適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已納入高度限制的地區包括中環

填海區、北角、半山區東部、灣仔北、東南九龍、紅磡及石硤尾。

最近，規劃署剛完成九龍灣及觀塘商貿區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檢

討，城市規劃委員會亦已於 2004 年 3 月 19 日公布規劃指引，就

該地區定出臨時的建築物高度管制。規劃署現正就上述的檢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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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眾諮詢，及後會確定高度限制並列入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內。在完成九龍灣及觀塘商貿區之後，規劃署將陸續檢討維港兩

岸其他的地區。  

 

 

偽造智能身份證  

Forged Smart Identity Cards 
 

18. 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澳門及珠海市警方在本月初聯手偵破一個專

門偽造證件的跨境犯罪集團，搜獲的物品包括仿真度極高的假冒香港智能身

份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本港警方有否在情報及人手方面參與是次偵查行動；若有，參與

的形式；若否，原因為何，以及有否評估本港警方與澳門及內地

警方的聯繫及合作是否足夠；  

 

(二 ) 有否證據顯示本港警方過往搜獲的偽造智能身份證是由這個犯

罪集團製造的；若然，為何本港警方未能在更早的時間偵破該犯

罪集團；若否，估計現時有多少個跨境犯罪集團進行偽造智能身

份證的活動；及  

 

(三 ) 香港智能身份證的防偽特徵是否已為不法分子所掌握；若然，當

局有何補救措施？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一直重視及關注偽證集團的跨境犯罪活動。有關執法部門與

內地、澳門、外國有關當局及各國駐港領事代表已建立良好的溝

通機制，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包括偽證集團的跨境犯罪活動，保

持緊密聯繫和交流資料。就質詢所指的個案，我們瞭解，原先情

報顯示打擊目標並不涉及香港的身份證明文件，所以我們的執法

部門並未獲邀請參與有關偵查行動。但是，入境事務處（“入境

處”）在得悉該案件後，已主動聯絡內地及澳門的執法機關，並

取得相關的資料，以及作出適當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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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自今年年初首次發現有偽造香港智能身份證後，入境處已聯同內

地執法機關作出積極的調查。我們並不排除這些案件會涉及犯罪

集團的參與。有關案件尚在調查中，我們不便進一步透露有關詳

情。但是，目前沒有證據顯示過往在本港發現的偽造智能身份證

與質詢所指的集團有關。  

 

(三 ) 我們於今年年初檢獲的偽造香港智能身份證質素粗劣，破綻顯而

易見。近期檢獲的偽證，其質素有所改善，但仍無法掌握智能身

份證獨特的防偽特徵如光學變色油墨、多重激光影像、從不同角

度看的動態印刷、以聚碳酸不碎膠製成及高質素的雷射打印照片

等。只要市民小心留意，不難分辦真假。為避免市民或僱主受騙，

入境處已加強了有關的宣傳工作，除印製海報及小冊子給市民參

考外，亦為銀行、物業管理公司、建築公司及各執法部門提供講

座，此外，亦設立熱線電話（ 2824 1551），供市民或僱主查詢。 

 

 

公立醫院管理藥物  

Management of Drugs by Public Hospitals 
 

19. 羅致光議員：主席，就公立醫院管理藥物，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

悉：  

 

(一 ) 在過去 3 年，公立醫院藥房每年因藥物使用期已過而予以丟棄的

藥物的總數量及價值，並按藥物種類列出分項數字；  

 

(二 ) 在過去 3 年，每個醫院聯網每年丟棄的藥物中，數量最多或價值

最高的藥物的詳情，包括名稱、丟棄數量、藥物總值及所醫治的

疾病；及  

 

(三 )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否研究為何發生有些藥物使用期已

過而仍未使用因而須予以丟棄的情況，以及有何措施避免該情

況？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在過去 3 年，醫管局每年因使用期已過而廢棄的藥物按種類和成

本總額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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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總額（港元）  
種類  

2001至 02年 2002至 03年  2003至 04年

胃腸系統藥物  17,003 19,860 14,944

心血管系統藥物  98,882 82,492 52,424

呼吸系統藥物  36,975 37,243 34,612

中樞神經系統藥物  95,078 100,680 129,608

治療感染的藥物  91,744 91,992 86,607

內分秘系統藥物  56,964 69,689 100,886

婦產科及泌尿系統藥物 36,833 10,644 12,155

細胞毒素／免疫系統抑

制藥物  
136,005 44,423 54,181

營養／血液類製劑  135,618 58,116 147,418

肌肉與骨骼系統藥物  12,340 7,580 10,433

眼科藥物  16,484 13,255 14,183

耳鼻喉科藥物  3,484 2,260 1,625

皮膚科藥物  29,849 23,592 22,647

疫苗及免疫系統製劑  20,583 6,271 9,717

麻醉科藥物／醫療氣體 50,626 31,275 54,196

解毒及緊急用藥物  780,643 749,393 869,703

其他  25,926 44,672 32,527

總額  1,645,038 1,393,437 1,647,868

 

(二 ) 每個醫院聯網廢棄的價值最高藥物，包括其藥物種類、預定用

途、廢棄數量和價值，詳載於下表：  

 

 2001-02 年度  

 

醫院  

聯網  
用途  藥物名稱  數量

基本  

單位  

價值  

（港元）

港島東  抑 制 免 疫

系統  

環孢霉素 A 溶液
100 毫克／毫升  

5 瓶  13,041

港島西  抗毒  肉毒抗毒素注射

液 250 毫升  
3 瓶  4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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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聯網  
用途  藥物名稱  數量

基本  

單位  

價值  

（港元）

九龍東  抗精神病  莫林酮丸 10 毫克 676 藥丸  11,945

九龍中  抗毒  肉毒抗毒素注射

液 250 毫升  
2 瓶  33,300

九龍西  抗高溫  丹曲洛林鈉注射

液 20 毫克  
57 

小玻  

璃管  
20,954

新界東  抗高溫  丹曲洛林鈉注射

液 20 毫克  
73 

小玻  

璃管  
29,493

新界西  抗高溫  丹曲洛林鈉注射

液 20 毫克  
54 

小玻  

璃管  
23,986

 

 2002-03 年度  

 

醫院  

聯網  
用途  藥物名稱  數量

基本  

單位  

價值  

（港元）

港島東  解毒劑  依地酸鈣鈉注射

液 200 毫克／毫

升 5 毫升  

30 
小玻  

璃管  
10,461

港島西  抗生素  達 福 普 汀 +奎 奴

土汀注射液 500

毫克  

67 小瓶  32,160

九龍東  抗血友病  複合凝血第九因

子 注 射 液 [ 人 ]

[ 紅 十 字 會 ]500

國際單位  

42 瓶  16,968

九龍中  抗血小板  鏈 激  注 射 液

1  500  000 單位  
8 小瓶  7,480

九龍西  解毒  二硫丙醇注射液

50 毫克／毫升 2

毫升  

39 
小玻  

璃管  
24,346

新界東  抗毒  肉毒抗毒素注射

液 250 毫升  
4 瓶  66,600

新界西  血製品  血漿蛋白各部分

[紅十字會 ]注射

液 5% 250 毫升  

107 瓶  2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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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4 年度  
 

醫院  

聯網  
用途  藥物名稱  數量  

基本  

單位  

價值  

（港元）

港島東  解毒  二硫丙醇注射液

50 毫克／毫升 2

毫升  

20
小玻  

璃管  
12,443

港島西  調 節 內 分

泌  

溴隱亭膠囊 10 毫

升  
1  028 膠囊  5,140

九龍東  解毒  碘解磷定注射液

25 毫 克 ／ 毫 升

20 毫升  

128
小玻  

璃管  
24,894

九龍中  抗血友病  第十一因子濃縮

注射液  
6  300 單位  76,052

九龍西  抗 心 律 失

常  

溴銨注射液 50

毫克／毫升 10 毫

升  

180
小玻  

璃管  
78,070

新界東  刺 激 呼 吸

系統  

嗎乙砵酮注射液

20 毫 克 ／ 毫 升

20 毫升  

62 小瓶  27,768

新界西  解毒  二硫丙醇注射液

50 毫克／毫升 2

毫升  

55
小玻  

璃管  
32,908

 

(三 ) 在過去 3 年，每年廢棄的過期藥物總值，低於購買的藥物總值的

0.1%。這些藥物過期而仍未使用的主要原因如下：  

 

(i) 院方須保存足夠數量的備用藥物，例如解毒藥、抗蛇毒血清

和其他急救藥物，以治療中毒和一些急性致命疾病。中毒個

案和一些急性致命疾病並不常見，但一旦確診，便須立即處

方適當藥物。這些備用藥物大部分均由海外進口，而且通常

交貨期頗長。因此，醫管局須謹慎行事，經常保存足夠數量

的備用藥物，作緊急之用。這類藥物佔過期藥物全年成本總

額的最大部分；  

 

(ii) 醫管局須備存一些“二線”藥物，在病人對治療某些疾病的

標準（或稱“一線”）藥物沒有反應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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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因醫管局改變療法或引進其他更具成本效益的療法而遭淘

汰的備存藥物；及  

 

(iv) 因醫管局收到藥物有嚴重副作用的報告而須即時減少使用

或停用的備存藥物。  

 

 醫管局已採取下列措施，盡量減低過期藥物的數量和價值︰  

 

(i) 改善藥劑人員與醫生／護士的溝通，以釐定每種備用藥物的

最適當存量；  

 

(ii) 對於較少處方的藥物，要求供應商盡可能提供貯存期最長的

貨品；  

 

(iii) 加強醫院的藥房電腦系統，以持續監察藥房內各種藥物的存

量，把某些醫院較少處方的藥物分流到其他醫院使用；及  

 

(iv) 爭取部分供應商同意回收過期藥物，以換取新藥物。  

 

 

 

委任官立學校的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  

Appointment of Members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 Committees of 
Government Schools 
 

20. 張文光議員：主席，據悉，一名因示威而被判罰款 600 元及守行為 3 個

月的前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於 2001 年年底獲一所官立中學的校友會推選出

任有關學校的學校管理委員會（“校管會”）委員，卻被拖延十多個月後才

由有權拒絕委任官立學校校董的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常任秘書長提出

有條件委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事件的詳情，包括有關的人獲校友會推選的日期、教統局處

理此事的立場和進度、校友會的取態，以及自回歸以來，類似事

件曾否發生；若曾，詳情為何；  

 

(二 ) 教統局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委任的權力依據；若依據是法例，有關

條文的章節及其詳細規定為何；若依據是按政策作出的行政決

定，請告知有關政策文件、指引或規則等，以及選舉產生的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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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管會委員被拒絕委任時，是否與資助學校校董一樣享有尋

求司法覆核的權利；  

 

(三 ) 有否具體準則決定是否拒絕官立學校校管會委員的委任申請；若

有，請詳列拒絕委任選舉產生的官立學校校管會委員的條件及考

慮因素，並說明相關的程序安排；  

 

(四 ) 當局在考慮是否否決有犯罪紀錄的人擔任官立學校校管會委員

時，會否考慮有關罪行的性質；鑒於與上述事件有關的人所觸犯

的罪行十分輕微，為何教統局常任秘書長拒絕委任該人為校管會

委員；  

 

(五 ) 自上述事件中有關的人獲推選進入校管會起，至本年 6 月初傳媒

揭露此事前，當局曾否告知全校師生該人一直未獲委任，以及事

件被揭發後，當局有否交代事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以及缺乏交代是否違反校本的民主問責及高度透明的精

神；若有，結果為何；及  

 

(六 ) 自回歸以來，當局曾否委任有犯罪紀錄的人為官立學校校管會委

員；若曾，詳情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有關的人是該官立中學的校友會成員，並於 2002 年 11 月獲推選

為校管會的兩位校友代表之一。其後，該校友申報一項於 2001

年 5 月的刑事罪行，並表示正進行上訴。  

 

 校方及本局隨後與該校友聯絡，要求提供較詳細的刑事罪行資

料。該校友於 2003 年 1 月提供的補充資料中，披露他負有兩項

分別於 2001年 5月及 2002年 2月觸犯的刑事罪行。他正就其 2002

年 2 月的案件進行上訴。本局考慮到該校友的罪行在短期內觸犯

（即 2001 年 5 月至 2002 年 2 月），決定留待他就第二次罪行上

訴有最後結果，始決定是否委任他為校管會成員。  

 

 校友會在 2003 年 11 月的周年大會中選出新內閣，並維持原來的

推選決定。雖然法院已安排在 2004 年 2 月就他的上訴進行聆訊，

但裁決日期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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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上訴仍在進行中，並有鑒於校友會的決議，本局遂有條件委

任該校友為校管會成員，直至上訴的裁決公布後才作最後決定。 

 

 自校管會的架構於 1999－ 2000 學年引入官校以來，未有類似事

件。  

 

(二 ) 官校屬政府的教育機構，由教統局直接管轄。常任秘書長作為官

校的負責人，有需要就官校的運作制訂政策和作出指示。  

 

 為提高官校的效能及增加其透明度，官校自 1999－ 2000 學年起

成立校管會，制訂規章；而獲校管會主席建議的校管會成員，須

由常任秘書長根據校管會規章委任。除非有特殊原因，本局在委

任校管會成員時，基本上採納校管會主席的建議。  

 

 校管會是根據規章成立的行政架構，而校管規章並非法定條文，

因此司法覆核機制未必適用。  

 

(三 ) 由於學校是培養年青人的品德的場所，所以本局對參與教育工作

的人，包括校管會成員，在操守、誠信、人格等各方面都有嚴格

的要求。  

 

 一般而言，獲有關界別推選的校管會成員的申請，會經由校管會

主席審視，並決定是否建議由常任秘書長委任有關的人。  

 

(四 ) 如第 (三 )部分所述，本局對官校校管會成員在操守、誠信、人格

各方面有嚴格的要求。如涉及道德操守的越軌行為，將不會獲委

任。如在短期間重犯刑事罪行，亦有藐視法紀之嫌。  

 

(五 ) 校管會主席及校長一直基於問責及高透明度的原則，與校管會

（成員中包括校長和教師、校友會和家長教師會代表）及校友會

保持聯絡，並交代事件的進展。  

 

 校友會的推選申請涉及有關的人的個人資料，有關事件並不適宜

在校管會或校友會以外的場合，與其他非有關的人討論。  

 

(六 ) 自校管會的架構於 1999-2000 學年引入官校以來，本局未曾接獲

任何在過去 20年內有犯罪紀錄的人獲推選為校管會成員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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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的二讀辯論。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3 
 
恢復辯論經於 2003 年 6 月 1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1 June 
2003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案

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首先以《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主

要的目的，是撤銷《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中有關住宅租賃的租住權管

制，以及有關終止非住宅租賃的最短通知期限。法案委員會對於撤銷終止非

住宅租賃的最短通知期限並無異議，但對於撤銷住宅租賃的租住權管制卻有

不同意見。  

 

 現行的租住權管制是在 1981 年引入。根據有關條文，如果租客在續約

時願意繳交當前的市值租金，業主便必須同意重訂租賃。由於條例草案建議

撤銷租住權管制，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很多現有租賃的租

客會按現行的機制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訂立新租賃。這會大大加重土地審裁處

的工作量，造成個案嚴重積壓。經與政府當局磋商後，最終就過渡安排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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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根據有關安排，業主如果希望終止租賃，必須在原定租賃約滿當天或

之後，在擬定終止租賃的日期前不少於 12 個月，向租客送達過渡性終止通

知書，在這段期間，原來租約條款繼續有效，以確保租客有充分時間另覓居

所。至於沒有約滿日期的定期租約，業主可在條例草案生效後的首次租賃期

屆滿當天或之後，送達為期 12 個月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另一方面，租客

亦可在擬終止租賃的日期前不少於 1 個月，向業主送達過渡性終止通知書。

至於在條例草案生效後才達成的租賃，則不受此過渡安排制約。  

 

 有部分委員關注到撤銷租住權管制會推高私人物業市場的租金，對租客

造成不良影響。特別是那些單身長者、板間房及床位寓所的租客及長期病患

者等低下階層人士，由於他們難以另覓適當居所，所受的影響尤為嚴重。就

此，何俊仁議員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保留對應課差餉租值 6

萬元以下物業單位的租住權保障。政府當局已表明反對有關修正案，因該修

正案對應課差餉租值較低物業單位的業主極不公平。田北俊議員亦代表自由

黨議員質疑有關應課差餉租值分界線是否訂得過高，以致有半數的物業單位

不受條例草案規管。為加強對應課差餉租值較低物業單位租客的保障，楊孝

華議員表示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將應課差餉租值 36,000 元

或以下單位業主送達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的最短通知期，由政府所建議的 12

個月延長至 36 個月。  

 

 此外，楊孝華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亦已表明會提出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將租客去世時過渡安排所提供予租客的利益與保障，轉

授予租客去世時與他同住的妻子、丈夫、母親、父親或超過 18 歲的女兒或

兒子的範圍，分別伸延至包括租客去世時與他同住的兄弟姊妹、遺產代理人

或任何人。  

 

 條例草案除撤銷租住權保障外，亦撤銷業主（包括市區重建局（“市建

局”））在收購住宅物業進行重建時須向租客支付法定補償的現行條文。法

案委員會關注到，撤銷有關補償條文不但有違租客的合理期望（尤其是前土

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已宣布的餘下項目中已等候多時的租客），亦

與市建局所倡議的以人為本的方針背道而馳。委員更指出，當局在通過《市

區重建局條例》時曾作出承諾，受市建局項目影響的租客所獲發放的現金津

貼，不會少於《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下的規定。經法案委員會屢次要

求下，市建局最終同意對前土發公司已宣布的餘下項目合資格住宅租戶，採

用法例現行的計算補償準則計算特惠津貼及保留現行政策所訂的最低津貼

額。市建局並表示已將該等項目納入最新獲批的業務綱領中，以便優先處

理。就此，當局亦會把市建局的有關承諾，加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條

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發言的演辭中。法案委員會察悉有關安排只處理了法定

補償的部分，至於非法定補償的部分，則須由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與市建局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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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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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非土發公司的項目，市建局會另外制訂有關補償安排的政策。據委

員瞭解，合資格的受影響住宅租客將可獲安置到房屋委員會、房屋協會或市

建局自置的物業，而未合資格或合資格但不願接受安置的租客，會獲得特惠

現金補償。市建局亦會因應當時的情況及個別項目的要求調整有關補償安

排。  

 

 鑒於在撤銷租住權保障後，租客在租約期滿時，應沒有理由不遷走。因

此，法案委員會認為收樓程序應可進一步簡化。經諮詢有關部門後，當局將

會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將租客就業主的收樓申請提交反對通知

書的“反對期”，由 14 天減至 7 天。委員亦察悉，在司法機構政務長推行

業務重整程序後，執達主任執行管有令狀所需的平均時間，亦已由 30 天縮

短至 25 天。因此，視乎租客有否業主的申請提交反對通知書，已期滿租賃

的收樓程序，只需約 63 天至 70 天。  

 

 主席，我現在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發言。  

 

 香港經濟一直奉行自由市場與公平的原則，這亦是香港賴以繁榮與成功

的關鍵所在，也是民主、法治與人權以外，另一項重要的核心價值。其實，

放寬租住權的目的，正正是讓市場恢復自由運作，容許業主和租客自行作安

排，尊重合約精神。記得有一次，我的議員辦事處舉行法律講座，討論這項

有關業主與租客的條例，有人問為何兩夫婦結婚後如果不開心、性格不合，

也可以離婚，但法例卻強迫業主無論與租客是如何的水火不容，也不能在租

約期滿時收回樓宇呢？主席，對於這些飽受租客困擾的業主的問題，我覺得

實在難以給予答案。事實上，政府在 1981 年引入租住權保障，是基於當時

房屋供應嚴重短缺，租金大幅攀升，有其特殊的經濟與歷史背景。時移勢易，

今天的情況與當年有很明顯的差別：現時房屋供應充裕，租金方面，根據政

府當局統計，去年 9 月，樓宇平均租金與 97 年高峰期比較，亦大跌近五成。

因此，撤銷租住權保障可說是正合時宜。  

 

 政府強調，撤銷租住權保障有助推動租務市場的運作，以及協助擁有負

資產的業主鬆綁等。我認為這些考慮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讓物業的租

賃返回自由市場的軌道，將政府的干預減至最低。  

 

 從另一個角度看，撤銷租住權保障，再加上去年在本會通過，有關加快

收樓程序的法例，將有效遏止近年才出現的“租霸”猖獗情況。事實上，無

論是業主欺壓租客，或反過來是租客欺負業主，均屬不能容忍的行為，法律

應盡可能平衡兩者的利益，不能“側埋一邊”。法例若過分偏袒租客，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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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未獲得充分保障，亦會令不少原本想買樓收租的投置者卻步，市場發

展因而受到阻礙。  

 

 基於上述原則，我認為無論是民主黨提出每年差餉總值 6 萬元以下的租

約可續享租住權保障，還是自由黨提議每年 36,000 元以下的應課差餉租值

的租約，業主收樓要給予 36 個月通知期，均有違自由市場原則。事實上，

以單位的差餉將業主分類，並作出不同的對待，已製造了另一項不平等。人

們不禁要問，為何租值較低的單位，業主會獲得較少的保障？任何劃線都不

是自然的劃線，如剛剛在線上的租客或剛剛在線下的業主都會覺得不公平。

自由黨的修正案會導致線下業主若要收回樓宇，不論是於何時收樓，即使在

條例通過後 10 年才收樓，都一定要給予 36 個月，即 3 年通知期，而此段時

間內不能加租，這比市面上一般 1 或兩年的租約還要長，這是我不能支持自

由黨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的主要原因。  

 

 但是，照顧弱勢社的責任，我們是有需要承擔的，但不應由個別業主

承擔，我們希望由整體社會、由政府來承擔。我同意社會不應該容許有人無

家可歸，因此，政府應該搞好安全網，對於那些有困難的租戶，特別是單親

家庭、獨居長者、居住在板間房的家庭或單身人士，如果符合申請公屋的資

格，便應盡早作出安排。至於那些不符合申請資格的，如果情況特殊，亦應

考慮給予恩恤安置，或安排入住社會福利署與志願機構營辦的各類型院舍或

屋宇，以及提供綜援等。我知道政府為了游說各位同事支持今天的條例草

案，承諾除了訂立法例以外，還會盡一切努力協助有困難的租戶。我們稍後

會仔細聆聽局長發言時所作的承諾，然後才會作最後的投票，故此，我謹此

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  

 
 
何俊仁議員：主席，其實有關法律上的租住權保障，已在我們的法例中存在

了多年，可說已經超過 20 年。制定這項法例的時候，最重要的考慮，當然

是其穩定社會的作用，使政府有合理理據，作出合比例和合情理的介入。  

 
 以往關乎業主與租客的法例所提出的保障，其實在於兩方面。其中一方

面是租金的加幅。香港的住宅以往按租金的加幅可分為數類，大家還記得有

第 I 部、第 II 部和第 IV 部，亦是根據差餉租值劃分。隨環境的改變，很

多樓宇亦從第一、第二類，變成了第四類，即受所謂的第 IV 部規管。時至

今天，在這項法例於今天仍未通過之前，第 IV 部仍然是受保障的範圍，就

是租客須繳交市值租金，如果租客拒絕與業主就租金達成協議，業主亦有權

向法庭申請釐定市值租金。這是關於加租保障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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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的保障，就是所謂租賃權的保障。關於租賃權的保障，我們基

本上所關心的，絕大部分是所謂第 IV 部的住宅樓宇。現時，這些樓宇的業

主如果須收回樓宇自住，無論是基於個人需要，或是直系親屬的需要，甚至

他可能已另有物業，只要他能說服法庭他有合理需要，便可以把樓宇收回自

住。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業主要收回樓宇重建，他亦可以向法庭申請。法庭

在考慮到重建確實有基礎，以及業主有真正需要收回樓宇重建時，有權要求

住客交出樓宇。當然，業主須根據法例付出賠償。  

 
 主席，現有安排已實行了二十多年，亦在穩定社會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

用。兩年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提出進行檢討，希望全面放寬對租住權

的保障，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不要在自由市場上再造成太多束縛。據我記得，

當時不是孫局長，而是上一任的副局長鍾麗幗女士與我們討論時，亦提到物

業市場非常呆滯，很希望透過這些租住權的“鬆縛”，使市場更活躍。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在諮詢期間，民主黨亦採取了積極的態度，我們認為是可以考慮放寬，

但自始至終，我們也很清楚地表示，對於這類影響如此廣泛的社會政策，必

須很小心地進行社會影響評估，即所謂的 social impact study。由於受影響的

租戶有二十多萬戶，當中可能涉及數十萬人的租住權問題，是必須小心考慮

的，我們亦希望當局能盡早進行調查研究。我後來知道當局進行了多次的問

卷調查，但我們以往也曾在事務委員會上提出，我們對問卷調查的抽樣等各

方面，皆有一些意見。  

 
 我們在事務委員會上曾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當局沒有很全面地告

知受訪者關於法例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一些舊樓。如果這項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會完全撤銷租住權保障，倘若要收回這些舊樓重建，租客是完

全不會獲得賠償的。當局完全沒有告知他們這項事實，尤其是當時很多舊區

已列入為須發展的重建區。  

 
 事務委員會其後開會時發覺，首當其衝者是市區重建局（“市建局”）

已公布會重建的二十多個區，而這二十多個區的人，是一直在等待政府安排

何時收樓，何時安置和給予賠償。在《市區重建局條例》通過時，政府官員

曾多番到訪社區，余志穩副局長那時確實很勤力，他很清楚地向這些受重建

區影響的人解釋，並表示一切不會改變，一切承諾亦會維持，而補償會按照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所訂明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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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政府有一段時間曾提出爭論，指出保障既已取消，便不會有補償，

按照法例的規定就是零補償。這種說法當然引來很大的反響。我在此只想提

出一點，就是政府在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時，完全沒有詳細研究會否出現一個

情況，就是租住權保障一旦全面撤銷，會出現很大的收樓潮，這是第一方面。 

 
 由於當局沒有充分進行研究，以致政府後來提出 1 年的過渡期，其中一

個考慮就是擔心法庭須同一時間處理很多案件。我認為政府應事前就此方面

作出周詳的考慮。  

 
 第二，剛才余若薇議員亦提到，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一些弱勢社或較低

收入的家庭。這些低收入家庭很多均是住在舊區，境況相對較佳的可以居住

在一個單位，較差的便可能要住板間房。基於各種原因，那些低收入的家庭

不能入住公屋，部分在輪候當中，另一些則可能有一半的家庭成員居港不足

7 年，也有一些人可能曾向房委會貸款買樓。不過，他們的情況再差也不能

歸入可獲政府恩恤的該 5 類。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和房屋署也解釋過哪 5 類人

會獲得恩恤。雖然很多人的境況未致於到這個地步，但他們是屬於很低收入

的家庭，既不能入住公屋，也住不到房協的單位，他們必須租住舊樓。他們

一旦被迫遷，他們的選擇也不多，由於舊區的舊樓租金較廉宜和較近市區，

交通費較低，所以他們很大可能再租住這些地方。  

 
 如果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令業主可以自由收樓的話，在每次簽訂兩

年或 1 年的租約屆滿後，他們倘若不能與業主談妥租金便須搬走。他們搬家

須面對兩個問題，第一，是搬遷費的問題，這對低收入的人來說會產生很大

的影響；第二，對於一些收入不太穩定，或不能提供入息證明的人，如果他

們家庭成員眾多，包括老人、小孩，甚至長期病患者等，他們在租樓時，業

主可能會要求他們付出更多租金作為保障。這個情況也是可以理解的，出租

樓宇的人有權要求收取更多租金作為保障，也可能要求租客付出更多按金。

這種情況對一些支付三千多元租金在舊區的五樓租住房間、板間房或小單位

的人來說，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和沖擊。他們每一次搬屋，對於他們來說，也

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因此，民主黨雖然不反對這項法例的基本方向，即要放寬監管，全面監

管了如此長時間，現在也應該是進行檢討的時機，但是否應該一次過放寬或

一步到位，還是應分階段來實施？最少現在可先放寬一半，兩年後再檢討，

這種做法是否真的完全不可以考慮呢？為何關乎政治的問題，才須如此審

慎，而關乎社會政策、自由市場的，便要全部“鬆縛”呢？  

 
 至於利用差餉租值作為劃分會否造成不公平的問題，我也承認就每件事

情最好是採取一致的做法，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現在說的是改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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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我們現在不是要求政府介入，反而是要求政府不要介入。改變現狀，對

於一些受惠的人來說，他會歡迎；但對於一些沒有受惠的人來說，他的情況

不會變差。所以，為何不更為審慎行事？  

 
 民主黨並非不贊成進行檢討，我們建議首先放寬 12 萬戶，然後才再作

檢討，又有何不可呢？為何要這麼急呢？特別是在沒有進行全面社會影響評

估的情況下這樣做。再者，把這些住宅分為不同的類別而作出不同管制，以

往一直是這樣做的，我不認為會有技術上的困難。差餉物業估價署會清楚地

根據其估值作為基礎。此外，這項條例的第 I、 II、 IV 部也一直是這樣的。

我覺得以有秩序、有策略的方式來放寬這個已進行管制了這麼久的租管制

度，是應該的。這次的做法，如果在將來的租務市場造成不穩定，造成嚴重

的收樓潮，令很多人將來承受很大的痛苦，是由於一次過放寬租管所致。我

認為政府須負上責任。我再三指出，讓今天記錄在案，政府對自己未曾作出

清晰、清楚、周全的評估，須負上責任。  

 
 民主黨今天提出的修正案，很大可能不獲議員的支持，尤其是我們要進

行分組投票。但是，為了在原則上立論，我們必須提出意見。另一個問題是

關於過渡性的安排。  

 
 我很感謝自由黨的田北俊議員在開會期間很仔細聆聽我們的看法，亦考

慮到弱勢社可能受到的影響。關於他所提出的修正案，我希望不要設定時

限，即關於那 36,000 元，我希望當局可以在這項經修訂的條例實施了一段

時間後，再檢討是否可進一步放寬。不過，他最後也建議設下了一個 3 年的

期限。當然，這是自由黨的決定，但無論怎樣，有總比沒有好。所以，我會

支持自由黨的修正案。  

 
 至於政府現在提出 1 年通知期的修正案，當然會比法例的原來版本好，

但由於投票次序的安排，我沒法支持政府。如果我支持政府的話，便不能支

持自由黨。我覺得在原則上或道義上，我皆應該支持楊孝華議員，我相信他

是代表田北俊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的。  

 
 我欣賞市建局的做法，它這次聆聽了很多議員的意見，亦考慮到整件事

情的發展背景。現任的市建局成員沒有參與法例的通過，他們不知道政府作

了甚麼承諾，但最後他們仍願意照顧市民的合理期望，承擔以往的責任，對

此我是表示歡迎的。不過，這項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最不公平的地方就

是私人發展商在收樓時，是完全無須作補償的。只有法定機構或市建局所收

的樓，才有一些所謂法律以外的補償。對於這種不公平的情況，我感到有點

遺憾。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114

 最後一點就是關於“租霸”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情況與此法例完全無

關。當然，在制定這項條例草案期間，我們促使了政府改善程序，我們也表

示歡迎，但整項法例並不能夠改善“租霸”的情況。“租霸”的情況是利用

了法庭程序上的漏洞，所以，我希望大家區分清楚這種情況。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租務管制的法例是政府早年制定的。當時，由於可

供出租的住宅單位嚴重缺乏，租客議價能力薄弱，因此有需要引入這條例，

保障租客免受無良業主迫遷，或保障租客免受業主大幅加租之苦。  

 

 時移世易，租管的條例發展到今天，只剩下了保障租客免受迫遷的權

利，其他如租金管制的部分其實都已取消了。正因為香港今天的租盤供應量

十分充裕，大部分租客不用害怕租不到合適的單位，或遭業主無理抬價，因

此，徹底取消租管的條文，是切合時宜的做法。  

 

 自由黨認為，條例的租管部分一旦撤銷之後，可以令市場上超過 20 萬

個租住單位即時“鬆縛”。業主無須再擔心租約期滿而不能收回出租單位，

可以放心將物業放租，搞活租務市場之餘，租客租樓的選擇亦會較多。業主

的束縛少了，會直接為物業市場帶來正面氣氛，這是大家也希望做得到的。 

 

 與此同時，撤銷租管可以順帶處理一些令業主頭痛的所謂“租霸”問題  

─  當然，大家同意這個並非主要的針對問題，但這問題的確存在  ─  令

業主無須再經過繁瑣和昂貴的訴訟程序，便可以從這類“租霸”手中收回單

位，將業主的損失盡量減至最低。  

 

 自由黨贊同政府撤銷租管的觀點，即不用再對租客提供不必要的保障，

並且將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至最低，讓市場恢復自由之餘，也可以藉此搞活

樓市，而不論業主或是租客，均可按市場的情況，作出最有利自己的選擇，

這正是一舉數得，甚至可說是百利而無一害。  

 

 剛才亦提到，稍後會有各式各樣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提出，我

有一些意見原本想留待屆時才說的，但政府似乎點過票數，稍後可能沒有機

會發言，倒不如現時全部提出來好了。（眾笑）我們的看法是，政府撤銷租

務管制，以助私人租務市場恢復自由的做法，能鼓勵更多業主將物業放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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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自由黨對某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在支持撤銷租管的同時，我

也希望大家不要漠視最低下階層的住屋需要。正如何議員剛才所說，有些人

是居住在板間房的。因此，我今天代表自由黨提出修正案，建議月租 3,000

元或以下的住宅租客可獲較長的 3 年通知期。因為我們恐怕一旦通過撤銷租

管之後，可能會令這批租戶有機會在覓得住所之前，被業主迫遷，或因為他

們缺乏議價能力而受到損失。政府最初聽到我們的建議時表示，這樣做可能

會影響很大或對部分的小業主不公平。  

 

 我想指出，現時全港月租低於 3,000 元的出租單位，共有約 35  000 個。
政府表示，其中有七成人會在單位內租住少於兩年，此外，亦有兩成多會在

4 年內搬走，餘下一成，大約有數千戶，這些很多是租住板間房的人。他們

不是中下階層而是最基層的人，一部分是老人家，未必有機會及資格入住公

屋。我們為何要提出這項修正案呢？可以說是出自良心而為一部分最低層的

人提出的。自由黨經常說，應說“ yes”便說“ yes”，應說“ no”便說

“ no”。只要是為香港好，我們便會做。  

 
 我謹此陳辭，自由黨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二讀。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對於政府今天提出通過的《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

合）（修訂）條例草案》，打算一次過撤銷目前對租戶的一切保障，我認為

是罔顧租戶利益的做法，特別是會對低收入家庭和生活困難的租客造成一項

最大的打擊。  

 

 政府及支持撤銷租管的人士的看法是  ─  主要從投資角度出發，認為

可以刺激租務市場，有利投資。不過，一些業主也同時覺得（我也認同這

點），這做法可以打擊“租霸”。不過，必須明白的是，儘管撤銷這項關於

租管的條文可帶來一個良好的刺激方案，可以刺激租務市場和打擊“租

霸”，但一項政策不能單從這方面思考，而應從整體的影響，特別會否對弱

勢社帶來嚴重影響的角度出發來作考慮。  

 

 代理主席，我們不同意政府一次過撤銷租管的原因，在於有關政策對於

相對弱勢的小租客會構成極大的影響。撤銷租管，必定造成租金的飆升。雖

然政府一再強調目前的物業市場跟 30 年前訂立有關法例時截然不同，當時

由於物業市場供不應求，以致租金不斷飆升，而政府指出，在 2002 年年底，

市場上約有 74  000 個空置單位，至 2003 年 9 月，租金亦較 1997 年的高峰期

時下跌了 49%。由於這樣，政府便認為即使撤銷租管，租戶亦不會承受很大

的租金壓力。但是，我必須指出，儘管有 74  000 個空置單位，租金亦沒有很
大調升，不過，問題在於這 74  000 個空置單位是否全部放租的呢？其實，當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116

中很多單位都是用作出售，而不是用作出租的。即使是用作出租，其租值是

否一般小市民、低下階層或弱勢社所能負擔呢？絕大部分也不是的。所

以，無論租金升跌，對弱勢社來說，根本沒有大意思，而我們所關注的，

是一些低收入人士所租住的房間。  

 

 政府同時指出，租金上升，並非現時的條例所導致的最重要問題，但我

希望政府明白，即使目前租金下跌，低下收入家庭的收入也同樣在下降。如

果他們的收入正在下降，撤銷租管的條例一旦實施，而租金卻上升的話，這

弱勢社的境況便會很悲慘。由於他們的收入現時並無增加，如果租金上

升，對他們來說，一定會造成很大的打擊。他們除了生活壓力加重外，可能

還要另想辦法，便是選擇較差的環境居住。這樣來說，撤銷條例的租管條文，

對這小租客有甚麼好處呢？  

 

 當然，政府或會認為根據目前的情況，租金不會大幅上升，對於低收入

租戶的影響不會太大。如果這是事實，為何政府會預期有更多人投資物業作

出租之用呢？如果政府真的有這樣的看法，是否自相矛盾呢？  

 

 其實，租戶擔心的不單止是租金的問題，而是整體住屋權的問題。正如

一些租戶團體指出，房屋是必需品，不能只從一件普通商品的角度來考慮。

在現時的法例保障下，租住權或租住房屋的延續性是得到保障的，這樣可以

令租客有一個較為安穩的居所，安心地在社區生活。當修訂後的條例一旦生

效後，勢必影響這種穩定性，令租客可能經常被迫搬屋，俗語有云：“上屋

搬下屋，唔見一籮穀”。法例生效對租客必定帶來重大的滋擾。或許，政府

認為目前大部分租約只是以兩年為限，租客應該有心理準備，兩年後也要搬

屋的。因此，即使法例生效，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不過，正如地產代理聯會亦指出，有關法例的修訂剝奪了租客原來的續

約權利。在現時的法例下，租客在原有的租約條件不變下便有權延續租約，

以致很多租客通常很少會考慮租約的長短。一般來說，即使是短期租約，對

租客來說，也根本不是大問題。不過，在修訂後的條例生效後便不同了。當

條例生效後，如果租約期短的話，租客便要每隔一段短時間不斷搬來搬去。

這對小租客來說，真的會產生很大的滋擾和沉重的壓力。  

 

 這項條例除了影響一般的低收入住戶、租戶外，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便

是會對於一些受重建影響的租戶造成不明朗的情況。條例除撤銷租住權的保

障外，亦令業主（包括發展商及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在收購住宅物

業進行重建時，可能無須向租客支付任何的補償。這方面實在令人懷疑政府

在修訂這條例時，是否同時想為減輕市建局的賠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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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原先認為，有關的經修訂法例通過後，市建局的賠償應按修例後的

做法而相應減少，令部分租戶得到的賠償可能少於原來的一半。在幾經多方

要求下，政府才承諾過去土發公司已承諾的項目，會照原定計算方法賠償。

我們對於政府最後能夠作出這樣的看法，當然是認同，亦非常贊成。不過，

對於市建局未來的重建計劃能否按 2000 年法例通過時的原則賠償，仍然是

未知之數。局長稍後或會重申這些承諾，但我們對於這方面的承諾並沒有信

心。我們也擔心政府稍後又會再進行修訂法例，令所謂的承諾均最終成為泡

沫，亦不能保障租客獲得賠償的權利。所以，我們覺得這項條例草案會對租

客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  

 

 賠償當然是租戶關心的問題，但除了金錢外，租戶亦擔心在新條例實施

後，居民會面對迫遷及安置問題。有統計指出，有 6 萬份租約現時是以短期

租約的形式運作。這意味法例一旦通過，有六萬多戶的租客便有可能面對

要在短時間內被迫搬遷，因而被迫面對無家可歸的情況。因為他們可能已不

符合原先的續約條件，即不能受到現有法例的保障。  

 

 除此以外，業主亦可能因為單位即將重建而要求租客在原有租約屆滿後

遷出，令業主自己的賠償增加，令租客苦候多年的重建或安置等賠償落空。

政府在草擬條例草案時，根本沒有從租戶的角度來考慮這個漏洞問題。  

 

 同時，可惜的是，政府根本無法解決租戶目前在重建時未能得到合理安

置的問題。很多租客團體均指出，租戶可能因為過去曾經得到房屋資助或其

他原因，在未來重建時可能不符合上樓資格。即使他們有資格上樓，由於須

重建的樓宇大多數位於市區，區內很少公共屋，以致他們可能須搬遷到偏

遠的地方，對他們的生活情況，例如交通費，必然帶來很大的影響。對於老

弱的人，影響可能更大，因為他們可能要遷離自己的社區。大家都知道，居

住在社區的老人家很多時候會得到左鄰右里的照應，如果他們被迫離開原來

的社區，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困難。所以，條例草案亦應考慮到重建為租戶

所帶來的困難，但很可惜，政府並沒有考慮到這問題。  

 

 我必須在此一再強調，政府一次過撤銷租管的做法，除了對小租戶產生

剛才所提的影響外，當然也有一些小業主會歡迎這種做法，認為可幫助他們

處理一些“租霸”問題。事實上，我也同意這點，“租霸”問題是我們必須

認真重視和處理的，因為很多小業主亦蒙受了很多損失。同時，目前的條例

亦令部分負資產的業主，難以處理他們的負資產問題。不過，問題在於，這

項經修訂的條例能否解決“租霸”的問題，以及這確實是否唯一的方法呢？

事實上，我認為要打擊“租霸”，不一定要採用這種方式，而可採用很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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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處理，特別可以在簡化現時的收屋程序上研究和考慮，而無須採用如

現時般的一次過做法。因為這做法對小業主、小租戶實在有很大的影響。  

 

 很多業主代表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論點，便是協助低收入租戶

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不在於小業主，政府不應利用租務管制把責任推到小業

主身上，變相令小業主補貼低收入的人。對於這個論點，我是非常贊同的。

因為為低收入租戶解決租住問題的責任，應由政府承擔。可惜，政府在興建

公屋方面的進度、速度及數目，均不能達致現時目前的需求。因此，政府如

果真的要實施這條例，請同時加建公屋，讓低收入人士能有資格盡快入住公

屋，以解決居住問題而無須依賴私人市場，亦讓他們無須面對要經常搬遷、

租金不受管制或租金飆升而令生活出現很大的壓力的問題。  

 

 因此，我會支持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希望能對小租戶作更大的保障。 

 

 我謹此陳辭。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自由黨一直對《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的看法

就是，此條例已實施了數十年，以前我們實施此條例的理由，是當時房屋數

量不足。當然，我們所說的房屋，不是指寫字樓，廠房或經營零售批發的鋪

位，純粹是指住宅。  

 
 這麼多年來，政府實施的政策，沒有分高價樓、中價樓或低價樓的；擁

有淺水灣豪宅的某個地產商或某個投資者，可能是把豪宅租給了豐銀行或

花旗銀行，儘管租客可能比業主更富有，該樓宇同樣受到租管。我們一直覺

得在這情況下，租管是沒有大需要的，因為兩者均屬商業機構，兩者均有能

力議價，而且大多數是公司為居住者付租金，把租金列入居住者待遇之中，

這樣又何須政府作干預呢？可是，政府說不是，全部樓宇均須列入這個租金

管制方案之內。  

 
 當然，我們也留意到，在七十、八十年代，公屋和居屋都不足夠，社會

低層或較貧窮的市民會發覺，租賃便宜的樓宇時，如果沒有保障，業主便隨

時隨地可要求租客搬走，總之，兩年的合約期滿，便可以要求租客搬走，這

樣對租客是不公道的，於是政府便訂立了一項條例，說明除非業主收回樓宇

自住或重建，否則，即使業主的兒子結婚，想收回樓宇給兒子住，也是不行

的，要自住才行。我們一直覺得，如果市場是未備有足夠樓宇供人居住，便

讓這項條例放置在這裏吧，然而，這數年間，房地產市場事實上起了很大的

變化，“八萬五”的政策導致大量樓宇積存在香港，既然如此，租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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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別於從前，租樓困難的說法亦不復存在。況且，我也留意到，所謂不存

在，亦不單止是租用某一個水平的樓宇的困難不存在，其實，供求之間的關

係已獲得紓緩，從淺水灣山頂的豪宅，到中產的樓宇，甚至是較平價的樓宇，

全部都是樓宇數量比租客人數為多的。所以，現時的情況根本無須再有租金

管制，就這點而言，自由黨是支持政府的說法，因此，當政府提出這項條例

草案，自由黨便表示支持政府撤銷《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的租管部分。 

 
 當然，在審議的過程中，我們提出了很多關於市建局在重建市區方面的

問題。我們留意到市建局最初建議作出一些賠償，到後來增加了賠償，令租

客如果被迫搬遷時也可以取得多一些賠償，我們覺得這是對的，而且很開心

見到他們能達到這共識。除了市建局在重建市區方面所面對的問題（梁耀忠

議員是有其他的看法）外，我覺得重建社區時仍要平衡社會各方的訴求。重

建後，居民當然不可能幸運地獲得在原區安置，所以可能要搬遷到較遠地

方，因而感到不方便，這情況是一定會有的，但自由黨覺得為了平衡社會整

體的利益，我們仍要進行市區重建，儘管有些人會有些不幸，在重建之後，

不可以再在旺角或灣仔居住，可能要搬往較遠的地方，但我們希望他們作為

居民的能夠明白到平衡社會利益這一點，支持政府。  

 
 接，說到租值較高的住宅解凍後，租值較低的樓宇又如何呢？最初，

何俊仁議員建議，如果月租在 5,000 元以下的樓宇，便全部豁免受到這項法

例的規管。自由黨覺得如此的建議與立法原意大有不同。立法原意是全部撤

銷租金管制，而不是說在現時約 22 萬的租賃合約中（ 5,000 元租金以下的有

11 萬份），一半撤銷，一半不撤銷的。我們覺得這樣做會令政府的政策混淆，

所以我們不支持。  

 
 不過，同時，由於他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來，我們也覺得不錯，現時事實

上既有一較貧窮的租客，亦有一小業主。我們就此方面查詢過很多數

據。我們問及如果不是 5,000 元月租的租賃有多少？ 4,500 元的有多少？

4,000 元的有多少？ 3,000 元的有多少？ 2,000 元的又有多少？我們發覺，月

租 3,000 元以下的合約，大約有 35 000 份，這是楊孝華議員剛才已經提過了。

如果說 22 萬份的合約中，只有 35 000 份是屬於月租 3,000 元以下的，我們

覺得數量不算很多。楊孝華議員亦提醒我們，在條例草案審議過程中，法案

委員會亦從差餉物業估價署查詢得知，原來有關這 35 000 個單位，幾乎七成

的租客是住不滿兩年的，即有些租客只住十多個月便自動搬走，既然是自動

搬走的，對業主來說不會構成甚麼困難，租客亦不會遇上甚麼困難。還有兩

成的租客是會在 4 年內搬走，即是說，幾乎有九成的租客都是在三四年內搬

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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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餘下這一成左右可能租住得長於四五年、租金在 3,000 元以下的租

客，我們就政府原本提出把 1 個月的生效期改為 1 年的建議，進一步建議政

府不知可否把 1 年的生效期多延遲兩年。我們覺得這建議能夠在一窮租客

和小業主的利益之間，從中取得平衡。  

 
 我絕對同意有些人所說，這些業主或租客所涉的樓宇，都不是自由黨或

工商界會買來作投資的，因為這些樓宇皆是一些價錢很便宜的樓宇，那麼，

為甚麼我們還要為這事項提出這建議呢？我們覺得，既然參與了一項條例草

案的審議過程，便不應該偏離政府希望我們做到的事，亦不應該全部變成橡

皮圖章般，對於總之是政府的建議我們便全部支持，說生效期為 1 年我們又

支持，忽然間變為在 1 個月後生效，即所謂 1 年的有效期沒有了，我們也支

持的。另一方面，我們覺得對於租金低廉的，如果不多加兩年才生效，便一

定不行的了。我們覺得，既然我們花了這麼多心機來研究這條例草案，我們

提出這項修訂建議是合理的。  

 
 當然，我亦明白，如果政府不同意我們的看法，大可以自行進行分析的。

在這審議過程中，我們也留意到一件事。很多人問，為甚麼想給予那些租住

數千元樓宇的人多些時間呢？我們認為，租住 3,000 元以下租金的樓宇的

人，賺取的工資可能都很低，他們亦可能就是在居住的那個區內工作。雖然

說市面上租金在 3,000 元以下的樓宇可能有很多，但問題是，如果忽然要求

他們由觀塘搬到大仙居住，所需的交通費也很可觀。我們也須同時計算他

們所須付的交通費。他們會覺得，每天要走來走去的時間和要付的交通費均

可能對他們引致不便。我們當然希望經濟好轉，但現時經濟正值復甦的階

段，又未完全復甦，如果將來經濟好一點，這些人可能會多賺一點薪金，屆

時要求他們搬遷，他們的負擔能力便可能大一些。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建議

多給他們兩年的生效期，應該不會令他們太難做的。  

 
 當然，政府還有一種說法，就是仍然有一樣東西叫合約的，有合約的那

些樓宇又如何處理呢？其實，我們根本沒有需要討論這方面。無論是政府把

1 個月的生效期改為 1 年也好，或我們建議的 3 年後生效也好，我們均須尊

重合約精神的，如果合約是為期兩年的，當然要合約期滿了才可以這樣計算。 

 
 又有人說，如果在 3 年期滿後又再計算兩年，那麼便變成是 5 年了。如

果這項經修正後的條例草案通過了，任何業主知道條例草案是如此通過的，

對於現時的合約，在未來的 3 年中，當合約在所謂兩年的合約期滿後，便要

聰明些，無論如何都要在接續的兩年內，令租客變成 monthly tenant，即租

賃是按月計算；如果是按月計算的，計算到 3 年期滿時，何須再給予兩年通

知呢？我們現時很多的租約，已經是這樣的情況了。業主仍要讓租客租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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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當然租客要付市價租金，這樣便能保障業主，但業主無須跟租客續約兩

年的，業主可以說現在不準備續約，所以變成按月續約了。現在有很多人的

租賃是按月續約的，很多人是這樣做的。既然是按月續約，在 3 年後，撤銷

租住權保障限制生效時，根本無須等到 3 年零 1 天前，合約剛好期滿，還要

續約兩年，變成是 5 年的了。我們覺得這種說法，是假設可能有這種做法，

但事實上如果業主是“心水清”的話，根本不可能在這 3 年內就任何期滿的

合約，再這麼愚蠢地繼續給予一個兩年合約的。業主應對租客說，總之，你

現在的租賃所剩下的無論是 18、12 或 11 個月內也好，我便讓你成為 monthly 

tenant， 3 年後，撤銷租住權保障限制生效時，便亦會對此租賃生效了。  

 
 代理主席，最後有一點，我也是想提一提的。政府游說議員支持某一些

議案，或不支持某些議員的修訂，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可是，我這裏有一

封由孫明揚局長簽署的信件。我還以為我眼花，這封信寫的是“ 2004 年

5 年 28 日”，這不可能是 5 年，一定是 5 月。這封信是在 5 月 28 日發出的，

是寫給我們整個法案委員會的委員  ─  真棒，他們居然連“ 2004 年 5 年

28 日”也寫得出來。信裏有一句是怎樣說的呢？他們當時反對的  ─  他們

以為是我提出的建議  ─  “基於上述理由，政府反對田議員的建議，這項

建議對業主和住客均無好處，我們不會主動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修

訂，但是希望田議員可以重新考慮是否有需要提出這項建議。”這些話都沒

有所謂，但接在後面的那一句卻令我覺得很奇怪，“其修訂如獲通過，勢將

淪為‘史上劣法’”。不是吧？是否真的變成這麼“大件事”呢？就任何

法例的修訂，如果政府建議某些事項是 1 年後開始生效，而我建議多加兩年

才生效，是否這樣便會令法例變成“史上劣法”？  

 
 代理主席，我便是想提這點出來。《證券及期貨條例》於 2002 年 3 月

13 日通過，當中有很多措施，都是給予兩三年寬限期的，我們是否便要說局

長的另一位同事  ─  馬時亨局長，又訂立了一些史上劣法呢？最近，一項

很具爭議性的《教育（修訂）條例》預算將會在下星期通過。關於校本管理

方面，政府最近的建議是給予 5 年加兩年，即長達 7 年的寬限期，比我建議

的這 3 年寬限期還長得多。李國章局長所訂的法例是否又是史上劣法呢？說

回孫局長自己就掘路工程許可證所訂的法例條文，是在 2003 年 5 月 14 日通

過的，但生效期是今年的 4 月 1 日，同樣是給予 1 整年的時間。通過政府所

建議的法律條文，不論何時通過，儘管寬限期是一年、兩年、三年，全部都

變成了歷史上的好法，為甚麼我們所提議的，卻是史上劣法呢？孫局長平時

為人很和藹，所以我覺得就這封信，他可能只是簽上一個名字而已。  

 
 代理主席，我想說的，到此為止。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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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我最關注兩部分，第一，

是受重建影響的住宅樓宇的租客所獲的補償，因為我很擔心政府會改變以前

在審議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的有關條例草案時作出的承諾；第二，是

低收入租客和不符合現時入住公屋資格的基層市民在租住權方面的保障。  

 

 代理主席，原則上我不反對撤銷租住權的保障，因為從數字上來看，空

置的租住單位較以前增加，而且社會上，特別是業主，確實有這種訴求。我

們亦看到租住權的保障是在 1981 年引入的，當時引入的原因是房屋短缺，

在租約期滿時，租金會大幅上升、是“無皇管”的攀升。儘管法例實施後，

我們仍然看到有“鞋金”等的問題，但當時這項條例的訂立，確實限制了業

主隨便趕走租客，以及任意增加租金的不當行為。同時，隨公屋量的增加，

我們發覺有關的問題已得到了一點改善，例如“鞋金”的問題，現在好像有

了改善。  

 

 2002 年推出的“孫九招”中，有一招是撤銷租管，搞活租務市場。很明

顯，這是政府的托市行為；雖然政府說要對付“租霸”，但我相信這是附帶

的條件。不過，一旦撤銷租住權的保障，同樣令我們擔心租金會被推高。雖

然政府說現時有很多租住樓宇，但我們仍然有疑問，不知這些樓宇是否分布

於市民想居住的區域呢？我們覺得這方面對租客的影響會很大，當中涉及的

包括單身長者、板間房和床位，以及有關的低收入人士，這些人現時的收入

少，賺錢能力低，他們所受的影響可能會帶出很多新問題。  

 

 面對這兩個部分的問題，我曾多次接觸居住在舊區的租客和一些社

工，我看到這些租客都是一些基層市民，他們是很貧困地居住在舊區中的，

他們要求政府保留某條線下的租住權保障，今天下午，他們亦再三提出此

點。當我與他們見面時，我也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我對他們表示，我是很

明白他們的處境，不過，我亦同樣看到出租單位的業主也是窮業主或小業

主，如果我們對某些方面作出限制，對這些窮業主或小業主同樣是不公道

的。這些業主亦寫了不少信件給我們，並向委員會提出了不少意見。我們在

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曾面對這兩難，我們感覺到兩方面也是有需要照顧的。

但是，如何能找出平衡線呢？這是我們在審議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困

難，以及有最大角力的地方。  

 

 代理主席，我認為對於租管的撤銷，一是完全贊成，否則便要完全反對。

如果要我就某一條分界線作考慮，我對於包括何俊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所作

的建議，亦考慮了很久。我覺得把線劃在 5,000 元或以下的租賃，所影響層

面會更大；如果把線劃在 3,000 元或以下的租賃亦影響了最窮的那部分。於

是，我便就這條線“上上落落”地作出考慮。我相信與我接觸的居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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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社工，均知道我的矛盾心情。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劃出某一條線，可能

更會帶出很多問題。  

 

 我的同事曾質問我說：“嫻姐，你沒有理由幫大業主，而不幫助小業主

的。”那些大業主  ─  其樓宇租賃在 5,000 元或以上的  ─  可以自由把

樓宇租予任何租客，自由揀客，小業主便沒有這種自由度了。又怎可以如此

呢？這些是我一直被身邊的人所質疑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為何要在這兩條線之間不斷徘徊呢？因為我看到過去有保

障租住權時，嚴格來說，這是居住權。受保障的是一些窮市民，我覺得，照

顧他們的責任，原本應該由政府負起，不過，現在的情況好像是造成對立，

是住客與業主對立。我曾向居民指出，如果問及政府現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的，照政府原有的政策是，不會令香港“有人無屋住”，這是政府再三表示

的。本來這責任是應該由政府負的  ─  “孫公”，你也點頭，即是說對了  

─  然而，在這問題上，政府並沒有為窮市民提供保障。  

 

 代理主席，我除了接觸過一批現時住在舊區的居民外，很多時候，我也

會在自己的區內舉行居民大會的，往往會有人走來對我說：“嫻姐，你經常

幫公屋居民，為何你不幫我們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住在舊區裏有不少

是不符合公屋資格的居民，特別是現時不斷把入住公屋的入息水平調低，致

令不符合資格的人便更多了。這些人之中，很多是長者，有些則是剛成家立

室的人。這些人的入息水平可能剛好超過限額，因而被政府拒諸門外，於是，

他們便被迫住在舊區裏。他們可能是曾與父母居於公屋的，但礙於富戶政

策，他們便被迫搬離公屋，那麼，他們可怎麼辦呢？我在這問題上也一直不

斷地徘徊。  

 

 代理主席，前天晚上，我與一位姓譚的官員談至很夜，請他答應我保障

這基層市民入住公屋的權利。我希望稍後“孫公”能就此點作出回應，因

為租管一旦被撤銷，這人勢將面對更大的困難。當然，政府的另一個部門

說這是無須擔心的，現時有大量樓宇等待他們租住，但我所看到的，卻不是

這樣。例如說灣仔某些地方，現時要重建了，住在灣仔的人想以現時的租金

在灣仔租住樓宇，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這情況，因為我亦居住在灣仔。那天

晚上，我與姓譚的官員會面時，請他以有關居民現時所付的租金水平租住灣

仔的樓宇，我則看不到如何可租住得到。但是，他卻說：“不是的，是有很

多租住單位。”我對他說：“你錯了，例如在我居住的大廈裏，有一位大業

主買了很多單位，但他卻無意把單位出租，他只準備逐一收購。”因此，請

政府不要誤會以為有單位空置，便有單位準備放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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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政府明白，當要放寬租管限制時，須考慮如何保障業主，

同時亦須考慮到有困難的租客的情況。我希望稍後聽到“孫公”的回應，我

真的希望他可以給我一個答案。我不希望今天做這決定時不理會有困難的

人，雖然我感覺到社會是改變了，已有條件撤銷租管，但在撤銷時，如何保

障這人的權益呢？我希望政府真的能夠有承擔，不要把責任放在小業主身

上，這方面亦是我很難作出決定的部分。  

 

 代理主席，我要再三強調，政府經常說這些舊區的租客不是想選擇房

屋，而是想選擇錢。我曾對 Billy（林中麟）說：“你是錯的。”其實，這些

租客真的想選擇入住公屋，問題只是提供的單位卻可能在天水圍，即要他們

由深水遷往天水圍，或由深水遷往上水，或原居於香港區又被分配到

“無雷公咁遠”  ─  因為香港區很少公屋，那麼，他們可怎麼辦呢？希望

大家明白現時的情況，不要被表面的信息誤導，不要令政府以為這些舊區住

客只想得到補償金。實際上，我問過 10 個這類租客，他們之中有九個九也

說想住公屋的。可是，政府在清拆樓宇進行重建時卻把他們嚇怕了。如果想

聽聽其他例子，大可以請他們來說一下，這是我曾經接觸到的經驗。代理主

席，實際上，政府對於一基層市民，特別是我剛才提及的一沒有資格申

請公屋而面臨困難的邊緣者，是有責任的，不要在住客和業主之間製造矛盾。 

 

 此外，我亦想談一談剛才提到的市建局。市建局很精采，可能因為它現

在沒有錢。當我們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我留意到有關以前土地發展公司

（“土發公司”）公布的 25 個項目中，現在剩下十多項，這是我很關注的。

我發覺市建局說我們審議市建局的條例時提出，而余志穩先生原先應承立法

會的“ 7-5-3-1”方案沒有了，總之來了一個例子之後，所有原來的計劃便

一個也沒有了。立法會的同事和居民對此表示極力反對，我們每個人都把希

望放在土發公司方面，不能夠說不可能便不做的。我們也不能把責任全放在

林中麟身上，政策局本身亦應該要承擔這情況。  

 

 第二，既然作了承諾，所有居民也有了這預算；第三，這人是很困難，

很凄涼的。自從土發公司於 1997 年作出公布後，他們已經等待了很長時間，

現時卻無緣無故說在撤銷管制之後，連對他們的承諾也沒有了。我們對這方

面很有意見。經過多番爭論後，市建局最後是同意了，照我估計，政府可能

是撥了款給林中麟。  

 

 不過，又有一項承諾是當局想靜靜地消失了的，那是居民如果在限定的

日期內搬遷，原本可獲額外補償的，現在聽聞又想修改此項條件了。各事項

也一直在修改。我很擔心，我想對孫局長說，請不要修改曾經在立法會上次

審議市建局的條例草案時作出的所有承諾，否則，會產生無日無之的爭論，

而我們亦會與有關人士不斷上街的。因此，我很希望政府能監察市建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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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局也不要說董事局說不可以便不可以，理論上，該董事局也是由政府管理

的，他們不能無法無天地修改政府以前向我們作出過的承諾。  

 

 代理主席，我很希望“孫公”真的監察市建局，指示該局不要亂來，不

要讓它說董事局如何如何的，因為該董事局也要聽政府的。我質問 Billy 是

誰委任他的？如果當初政府不答應我們這各點，今天便沒有市建局，他亦不

會有這職位。代理主席，當天我是很憤怒的。所以我希望“孫公”能監察市

建局，敦促該局履行過去的承諾，不要在放寬租管後便推翻以往的所有承

諾，這是我想說的內容。  

 

 此外，我還想說一點，代理主席，你可能也記得，當我們審議市建局的

條例草案時，曾經差不多告吹。討論到租客時，為租客提供的豁免單位，只

有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的 1  000 個單位，我們說這是不足夠的。當時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堅決不肯提供更多單位，他說房協提供的便可以，無須由

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了。當時立法會的法案審議委員會不同意，最後，由主

席去信董先生，問題才獲得解決，最終由政府多撥 1  000 個單位。  

 

 我想與代理主席分享一下，市建局現時重建的有關項目，已經清拆了 10

個，不算多，也不算少。可是，現時提供的單位只有六十多個，是不足 100

個，明顯地，其中是有人拿刀來“鋸”居民。我們一番好意地請政府不要

限制窮居民，並說明他們只是想入住公屋而已。有些地方他們可能是踩界

了，便讓他們入住公屋好了。又例如他們的入息多了少許，便讓他們入住公

屋好了；他們家中有老人，便讓他們入住好了；又或他們是單身的人，便讓

他們入住好了。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時已提過上述所有的問題，可是，有人

現在卻拿刀“片來片去”，把他們都嚇怕了。因此，我覺得政府應該監察

市建局，察看該局究竟有否履行當初審議法例時答應要按居民的實際情況來

提供單位的承諾，而不是像現時般只提供六十多個單位，是不足 100 個單位，

我對這情況實在覺得很遺憾。  

 

 代理主席，我再三要求特區政府主理有關房屋事宜的政策局履行諾言，

這諾言是：住在香港的人不會“無瓦遮頭”。然而，提供這“瓦遮頭”所包

含的意思，是不能不理會他們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以致迫得他們“有瓦”

等於“無瓦”。大家也知道交通費是很昂貴的，來回深水和屯門的交通費

最少也要 50 元，對基層市民來說，每 1 元也是錢。所以，我希望政府要履

行本身所作出的承諾，不要做到在放寬租管後，便等於令一基層市民可能

要在私人市場重新面對各種威脅。如果在另一個市場裏，有公屋足以保障

他們，最少公屋也不會隨意加租，這樣便可以制衡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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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亦很希望就我剛才所提出的意見，“孫公”稍後會作出回應。

我想再三指出，在審議過程中，大家也會有很多爭拗，有些官員是願意聆聽

我們的說話，像余志穩般便能夠親自與居民討論，我覺得這樣做是好的。不

過，討論還歸討論，要真的能幫助居民才行。我很希望“孫公”在放寬租管

之際，能就如何幫助基層市民租屋方面提供一些意見。多謝代理主席。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今次政府提出條例草案的原意其實比較簡單，目的

是要減少干預，使租務市場能夠自由運作，因為根據現行的法例，除非業主

是以重建或自住為理由，才可以收回有關物業。根據政府現在提出的條例草

案，將來在法例生效之日，便可解除剛才提及的限制，使業主與租客可在一

個平等的位置上討論新租約，包括拒絕與租客續訂新約。這對於租務市場來

說，我們覺得也是一種正面的做法，可使業主有更大的自主權，也可鼓勵市

民放心將單位作出租用途。  

 

 其實，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在考慮是否支持條例草案時，對於

小業主和租客的利益，我們覺得是必須充分顧及的。就租客而言，我們相信

租客在現時的市場上可較容易覓得居所，就現時來看，困難的程度不是太

大。我們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可看到截至 2003 年年底，私人住宅

單位約有 100 萬個，而實用面積少於 40 平方米（即大約 400 平方呎）的空

置單位有超過 15 000 個，佔樓宇總面積存量 4.5%。此外，在月租 5,000 元

的出租單位當中，接近九成的租賃時間少於 4 年。當中，有接近七成的租賃

期只維持在兩年或更短的時間。  

 

 從上述的資料，其實可以看到現時在私人市場上的供應看來似乎比較充

足。我們如果撇除單位供應是否充足的問題而只眼於租金問題，其實可看

到租金持續下跌的現象非常明顯。以今年（ 2004 年）3 月全年平均的租金指

數為例，與 1997 年 10 月的樓市高峰期比較，我們看到租金下跌了超過 46%。

綜觀以上的客觀因素，是否繼續保留租住權這項問題其實已引起了社會廣泛

的討論。  

 

 民建聯在去年進行了一項租金調查，在 667 名受訪者當中，有五成四的

受訪者贊成把租金管制全面撤銷。如果政府一旦放寬租住權的管制，根據調

查的結果，五成七的受訪者表示一定會、或會考慮購買物業，用以收租。  

 

 所以，按主觀及客觀的條件分析，民建聯認為現時也是一個適當的時

機，把租住權的管制撤銷，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市場上有足夠的單位供應，但

與此同時，亦須兼顧業主在本身擁有業權的情況下，可如何使用其樓宇。所

以，民建聯會支持今次這項條例草案取消有關租管的限制。政府也透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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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條例草案內加入發出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的安排，作為一項過渡安排。

這項安排規定在法例生效後，業主須給予最少 1 年的時間，通知租客不再續

租。我相信這項安排可以給予租戶時間，以便他們可考慮 1 年後的住屋安排。 

 

 另一項問題是在條例草案內有關重建區居民的問題，這點剛才多位議員

在討論中也曾提及。這項條例草案在通過後，原先的考慮是過往的市區重建

局（“市建局”）或前土地發展公司所訂定的法定賠償便會被取消，這點引

起了我們極大關注，因為我們看到有關重建區的居民其實已經因等待重建及

法定賠償而望眼欲穿了，如果再取消既定的安排，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因

此我們感到十分關注，並在會上強烈要求市建局須繼續保留為 20 個已經宣

布重建的舊區的居民訂定的賠償辦法，即“ 7-5-3-1”的計算方式。  

 

 經過大家努力後，我相信剛才已經有議員提及，市建局在這方面最終亦

接受了議員和舊區居民的意見，使他們的合理期望不致消失於無形。當然，

關於如何再進一步令他們獲得他們所要求就搬遷作出的一些補貼，這些問題

也是值得我們在今後探討的。  

 

 總括而言，我們須平衡業主與租客的利益，我們更看見有部分舊區的業

主是以出租單位的租金維生的，經濟未必富裕，今次修例只是讓他們多一個

選擇而已，並不代表他們必須或一定會行使租住權，令他們與住客終止合

約。我們亦看到，對於有經濟問題的舊區租客，我們亦在此強烈促請政府盡

快關注他們的居住問題，不要因為這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而令他們在租住樓

宇方面出現困難。我們覺得這個責任是特區政府的責任，我亦希望孫明揚局

長能夠對這方面密切關注，以保障弱勢社的居住權利。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多謝代理主席。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我和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民協”）也認為，作

為一項基本權利，居住權是維持市民生活的一項重要元素，尤其是對議價能

力一向較低的基層市民來說，保障他們可以享有基本而合理的居住權利，是

我們多年以來一直努力的方向。對於政府今天提出的條例草案及分別由民主

黨及自由黨提出的修正案，我和民協均按如何維護低下階層市民的基本居住

權這項原則來考慮，從而決定我們投票的取向。  

 

 當局提供的資料顯示，提出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了因應一些房屋

市場的變化而修改不合時宜的租住權保障條文。按照現行法例，如果租客續

約，並願意繳交當前的市值租金（我強調是租客願意繳交當前的市值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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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便毫無選擇地必須與租客重訂租約，但基於某些法定理由，例如租客欠

租、涉及政府的重建計劃或業主有需要收回物業作自住用途則例外。我和民

協也認為，由此可見，現行的法例條文能夠提高經濟能力較差的租客在重訂

租約上的議價能力，對中下階層的市民是利多於弊的。  

 

 不過，我們感到失望的是，當局目前根據兩個理由，提出希望撤銷有關

限制，令租客在租約期滿時縱使願意支付市值租金，業主仍然可以收回單

位。根據政府所述，現時的限制不僅令物業投資者卻步，亦會妨礙私人物業

市場的自由運作。換句話說，政府背後的原因是希望透過這種做法刺激樓

市，加快“托市”。政府提出修訂法例的另一個理據是，由於近年無良的“租

霸”橫行，他們藉種種理由拖欠租金，直至業主忍無可忍，鬧上法庭時，

他們便會大肆破壞租住單位，之後便去如黃鶴，令不少無辜業主備受損失。 

 

 就這兩個理由而言，我相信沒有人會接受所謂“租霸”的某些行為，甚

至以一些更嚴厲的方式來處理、處置及防止這些“租霸”出現，我相信是沒

有人會反對的，同時也值得我們的支持，因為這是一些不合理，亦可能是不

合法的做法。不過，如果把租住保障完全取消，其實是把二十多年以來政府

自己不願意承擔的責任推卸給業主，而業主在負擔責任二十多年後，當局立

即“一刀切”地作出 180 度的轉變，究竟作出這種如此急速的轉變，是否恰

當呢？是否真的如政府所說，現時政府已經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了，如果出現

這些問題，在法例下受保障的人真的可以繼續在其他政府政策之下，受到同

樣的保障呢？作為一個自由市場，我同意業主應該在最後（我是說“最

後”，即正如《基本法》所說般，最終會有普選）、最終應該可以有選擇自

己租客的權利。但是，現時的社會條件是否已達致這個地步呢？我稍後會提

出我的分析。可是，我覺得現時的做法是一次過立即將這種保障全部取消，

只提供一段 12 個月的緩衝期，我認為是不行的。  

 

 或許有人會質疑，有關撤銷這項居住權管制後，對基層市民會帶來打擊

的說法是危言聳聽的，情況根本並非那麼嚴重。我和民協曾會見一來自舊

區的居民，他們以自己的經驗及情況，向我們表示他們現時在租約下的保障

如果撤銷，對他們來說便等於把他們擺在砧板上，變成完全沒有議價的能

力。有些居民更表示，屆時他們要繼續在自己本區以合理的租金租住同樣水

準的地方，會越來越困難。第一，是在支付按金方面的問題。如果要搬一次

家，其實他們須重新租住另一個地方，租金通常也會不同，而上升的機會比

較大。他們須預備一個月的“上期”和一個月租金，而這筆錢也會增加。第

二，在同區租住類似他們現時居住的單位或房間，是越來越困難的。舉例來

說，在深水、大角咀、舊紅磡區，甚至可能是西環或舊荃灣等地區，很多

低收入家庭所居住的單位一來通常是由一個單位間隔分為三四個房間的，然

後便出租給人。現時，經過政府多年來的清拆及重建，以深水為例，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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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拆的舊單位越來越多，剩下的單位已經越來越少。雖然剛才很多議員同

事說現時的租金已經減了 46%，有些甚至減少了一半，但我要告訴大家，深

水的板間房和床位的租金在近數年的分別不多於 20%，即其實租金是高企

的。如果相對於剛才所說的 1  000 呎或 500 呎的單位的租金可能下降一半的

情況，在深水並沒有這種情況。即是說，由於越拆得多，剩餘的單位便越

少，其實這些單位的租金會變成越來越貴，而不是越來越便宜的。  

 

 其次，有人說不如輪候公屋。現時，市區的公屋單位是不接受輪候的，

即市民不可以申請市區的公屋。現時，就申請市區的公屋而言，在上個月才

剛剛更改規定。在上個月前，即 1999 年 3 月 31 日以前，是不接受申請市區

公屋的。在上個月，即在 5 月，已改為在 2002 年 7 月 1 日前提交的申請才

可以輪候市區的公屋，但在 7 月 1 日以後的輪候編號，便不能夠申請市區的

公屋了。如果要輪候市區的公屋，最少須輪候五六年。換句話說，如果我是

住在剛才所說的地方的長者、單親家庭、新來港移民或入息有限的人，如果

真的在租約期滿時，要在同區尋覓單位，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協助呢？根據有

關法例，業主是不能夠提供協助的，也不會提供幫助。政府有甚麼新的房屋

法例、新的房屋政策或新的輪候公屋政策可提供協助，或可否解除所有輪候

的限制呢？政府不應規定在 2002 年 7 月 1 日以前提出申請的人才可以申請

市區公屋。其實，這正正反映了現行的公屋政策是不能處理在放寬現行的居

住保障權後，受影響的低收入家庭所面對的問題。  

 

 我同意保障租客不是小業主的責任，但即使情況不應是這樣，卻已經維

持了 20 年。這 20 年來所出現的情況，是政府的錯。政府以前動一動手或以

前說一句話，便把責任推卸給小業主。現時，它說一句話，便不理會那受

影響的租客，這兩種做法也是錯誤的。當然，我不會說負負會得正。政府今

次在處理這項問題上，如果不可以提供另一種方法，令我剛才所提及的人獲

得保障，我便很難支持政府現時提出的修訂。  

 

 此外，當然還有重建的問題，即發展商及市區重建局的清拆重建問題。

如果這項法例獲通過後，便不會再按與應課差餉租值掛的機制計算，對受

影響的租客作出賠償。雖然市區重建局表示，對於所涉及的 20 項計劃，會

按舊有規定作出賠償，那麼，在該 20 項計劃以外，第二十一項又如何？以

後的又如何呢？我相信是不會這樣作出賠償的了。私人發展商的重建項目又

如何呢？我相信是沒有的了。安置的問題呢？答案是不知道。也就是說，由

這項條例草案所引致的，其實便是這些全部仍未有答案的問題。如果我支持

這項條例草案，其實我也應該支持政府就這些會出現的問題所採取的補救辦

法。如果政府一直沒有補救方法，我們便一天也不能夠“一刀切”地放棄整

項保障居住權的條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代理主席，我是不能夠接受

政府提出的這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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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民主黨的修正案，其實是劃一條界線，以 5,000 元月租作為分界線，

即是說月租 5,000 元以下的單位仍然有這項租住保障權，而 5,000 元以上的

便予以放寬。這樣，我覺得可以說是把一項問題切開兩邊，一邊是租金 5,000

元以上的單位，大多數是高收入的人，又或許是一家一主，獨自住一個單位

的人才能負擔的，但這些並非我剛才所描述的租客。我覺得這樣還可以接受

或忍受，因為我相信那類人的能力，即議價能力或尋覓居所的能力也會較

大。如果我能夠接受民主黨的這種說法，其實，我也應接受最後的問題並不

是小業主的問題，不是小業主須負責和承擔的問題。可是，我覺得政府必須

知道，租客在一直受保障的情況下，如果突然被置於撤銷全部保障的情況，

可能會因此而產生另一些問題，我覺得如果政府不理會，是不可行。我覺得

民主黨這項的修訂最少是提供了多一個階梯，即一個級別，今次是先處理這

一人，下次再處理另外一人。下次可以是在一兩年後或兩三年後，在政

府研究出另一個方法、政策或法例後，便再放寬租金在 5,000 元以下的類別。 

 

 至於自由黨提出設定 3,000 元以下的類別及把有關通知期延長至 3 年的

建議，這些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因為原則上這項建議其實是接受了政府的說

法，把所有居住保障全部放寬，也沒有處理我剛才所提及的居住在市區舊樓

受影響的人所面對的一系列清拆、重建及安置問題。  

 

 代理主席，我亦要另外提出一點，便是在數天前，我覺得政府“出口

術”，說千萬不要支持兩個黨的修正案，否則，在條例草案生效時，便會只

剩下 1 個月通知期，租客便會更慘。這種說法，我覺得只是說出了事實的一

半。其實，政府提出 1 個月通知的修正案，也只是一項修正案，我們是可以

反對的。即是說，如果通過民主黨或自由黨的修正案，便根本不會再有政府

的原本提議的條文。當然，如果政府提出的修正案不獲通過，我們再進一步

不通過政府原有的條例草案，那麼，甚至由政府所提出、只有 1 個月通知的

修正案也不存在，便會返回到最初未經修訂的現有法例，因此，這根本是沒

有問題的。  

 

 代理主席，基於上述的看法，以及我認為政府在這 20 年內已經造就了

一種狀況，而鑒於這種狀況，是不應該、不能夠，也不可以“一刀切”地，

一下子把所有問題，即所有租住保障抽起的，因此，我是不能夠接受這項條

例草案，而在條例草案二讀及三讀時，我也會投反對票。  

 

 

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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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沒有加入這個法案委員會，一般而言，就我沒有加入法

案委員會來審議的條例草案，我也很少會發言。可是，為甚麼我現在又發言

呢？一來是因為這項條例草案具爭論性，二來是因為自從上個多月以來，有

很多業主和租客（特別是租客）來找我，我也曾向他們解釋我不是法案委員

會的成員，不過，我告訴他們我也會照樣聆聽，而且我亦曾在此大樓的二樓

跟他們舉行了很多次會議。  

 

 首先來找我的是何俊仁議員，他說他會提出一項修訂。由於我當時不是

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所以我邀請了房屋局及巿區重建局（“巿建局”）的人

來跟我們一起傾談。後來，有業主來找我，也有租客來找我，於是我再次邀

請他們來。因此，房屋局與巿建局的人最少也來過 3 次了，我在此要多謝他

們，因為他們即使在本會外，也有跟我們開會。現時公眾席上亦坐數十位

租客，他們曾與我在樓上開會，其後我又約政府接連地開會。聽完各方面的

意見，翻來覆去討論後，我們前本身也開過會。代理主席，我們前最緊

張的，就是自由巿場；同樣地，甚至可說是更緊張的，便是照顧弱勢社。

此項條例草案的核心問題涉及這兩件事情，因此，我們前也感到很關心。

為甚麼我們每次執委會舉行會議也要擴大會議呢？因為有很多會員和諮友

也來了，所以大家便一起進行討論，每一次我也會把情況向他們匯報，代理

主席，甚至包括貴黨提出的一些要修改、不予修改的事項，我也會盡量令前

的人跟得上。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我們前最終是贊成取消租住權的保障的，因為我們覺得（剛才

很多同事也說到了）保障低下階層的巿民、弱勢社的責任，不應落在小業

主身上，而且我相信，即使是我非常尊敬的何俊仁議員，或同樣尊敬的梁耀

忠議員，也不會否認有些業主，即那些很小、很小的業主，也是弱勢社。

我自己的辦事處在這數年間亦接過他們的一些投訴。不過，我亦同意何議員

所說，不是說這項條例便可以完全處理“租霸”的問題，可是，對於作為法

案委員會主席的余若薇議員剛才所說的個人意見，我是很同意的。我也不會

重複很多她的話。我覺得現時應該這樣做，原因是，第一，租金水平下降了；

第二，樓宇供應是有的。因此，我也跟街坊說（可能有些街坊不是那麼喜歡

聽，不過，我也照樣跟他們說），如果有房屋可以讓他們遷入，租金又不是

那麼高，他們是否也可以考慮呢？當然，有些街坊便正如剛才有些議員同事

所說的，不喜歡遷往那麼遠，又說沒有了自己原來的社。這些事情我們也

是明白的，主席。因此，在數次會議中，我自己也跟房屋局的官員譚榮邦先

生和巿建局的成員說，他們要盡量照顧街坊，令街坊可以安心。我相信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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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局長一會兒能清楚說明）會盡力照顧他們，因為責任是落在當局

身上的。  

 

 當時，甚至事後，我們收集到一些資料，知道是從幾方面手進行的，

巿建局不用說了，剛才有議員同事說過這點，何俊仁議員也說頗好。可是，

陳婉嫻議員卻說好像有些承諾被拖延，如果是屬實，局長便沒法脫身了，所

以局長要搞清楚有沒有拖延。可是，可以怎樣幫助其他人呢？當然，如果那

些人在住屋方面有問題，而且也合資格的，那當然是房屋委員會的責任，房

屋委員會是會給他們提供的。有些租客則說他們已經在輪候公屋之中了，但

現在又給人趕走，那怎麼辦呢？當局承諾會檢視有關個案，看看可否讓他們

快些入住公屋，特別是那些相差只約 1 年或差不多輪到的申請人。當局說會

看看，當然不是說一定會提供得到，可是，他們是會看看的。對於一些正在

等待入住公屋，而現在又被迫遷走的申請人，當局應可乾脆的讓他們入住公

屋，使他們快些把樓宇單位交出。  

 

 另有一些租客，是當局說可以安排入住臨時收容所的，至於可入住臨時

收容所的那些，則如果他們是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的，便可以讓他們入住中轉

屋。可是，主席，臨時收容所的環境很差，我希望不要讓那些租客住在那麼

差的環境內。當局也告訴我們，有 66 個家庭服務中心和社會福利署（“社

署”），以及其他非政府機構均可以協助他們，我相信這是一定要落實，特

別是我們能夠說得出居民是真的面臨困境，而弱勢社的家庭數目又不是那

麼多。我覺得局長今天一定要代表當局承諾協助這些家庭，而我在會議當天

也曾在所有官員面前對街坊說，如果遇到問題，請他們來找我的。我不知道

在 9 月、10 月的時候我是否還在本會，然而，主席，無論我身在哪裏也好，

我也會落力幫助街坊的。我更希望當局當時向我作出的承諾，今天也可以兌

現。  

 

 此外，談到社署和非政府機構也可以向租戶提供幫助，是甚麼幫助呢？

社署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辦理恩恤安置，一些合資格的租戶，當然可以申請

院舍的服務。我還希望如果租戶是有需要等待的，也可向他們提供幫忙。此

外，當局說過，有超過 1 萬間，面積是少於 40 平方米的這類樓宇，而希望

租金也不是很昂貴的。當局認為這類樓宇有很多，那麼當局會怎樣幫助他們

呢？便是把關於適合他們作居所的樓宇的街招，報章廣告，以及地產代理的

資料告知有關的居民，主要是幫助他們在地區內尋找樓宇單位來居住。  

 

 此外，如有需要，個案的工作人員是會陪同有關的人四出物色單位的。

雖然局長是房屋局局長，我也希望局長可以代表社署，承諾會做到這些事。

我相信即使當局說了會做，也未必能令現時坐在上面的租戶安心的，他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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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還有些地方感到不滿意的，不過，如果當局當時說了會這樣做，便希望當

局能盡最大的努力來幫助他們。  

 

 此外，社署也可以發放信託基金替被迫遷的租客繳付租賃樓宇的按金及

其他搬遷的開支，我希望這點也可以做得到；還說到可提供輔導服務，以紓

緩租客被迫遷時所感到的不安情緒。因此，主席，就目前的情況，我是明白

的，所謂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特別是我們作為直選議員的，無論我本身

的選區有沒有這類人，我們也是要從整個香港，整個大局來看這項條例草案

的，而且無論我怎樣投票，也會有人不高興的。可是，我們是不怕的。我們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還會把話說得清楚，而選民無論是業主或租客，在 9 月

12 日也有機會回應我們。  

 

 因此，我希望說清楚我們前的立場，我們覺得這項條例草案的精神是

值得我們支持的。撤銷管制，把樓宇的租賃釋放出去，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

搞活自由巿場，從而可提供更多地方作此用途。對於那些真的有需要支援的

人（是真的有這些人的），便由當局負起這個責任了。無論孫明揚局長喜歡

與否，主席，責任也是落在他的肩頭上的。他是代表當局，今天參與這項條

例草案的辯論，他是完全無法閃、無法避的。我也不是唯一一個人這樣說的，

其實有很多同事已經說過了。因此，主席，我真的希望我們可以安心地支持

當局，我希望孫局長發言時，會完全回應大家的擔心。雖然局長未必能令所

有租戶滿意，但我希望局長對於絕大部分的問題，也可以清清晰晰地回應。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發言答辯。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 2003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及其他委員，在審議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時，提

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會提出一系列修正

案，這些修正案，均是採納了法案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然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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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 2002 年 11 月政府公布的房屋政策聲明中表示，我們有需要全面檢

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下對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條例草案的主

要目的，正是要撤銷該條例第 IV 部對住宅租住權的管制，從而減低政府對

私人租務市場的干預，讓市場全面回復自由運作，令業主與租客的權益得到

更好的平衡。  

 

 很多議員提及租住權管制，這是在 1981 年引入的。當時房屋供應嚴重

短缺，因此租客的議價能力不大，業主在續租時，往往會要求大幅度加租。

為了保障租客的權益，政府實施了租住權管制。在管制下，除非業主能夠提

出某些特殊理由，例如收回物業自住或重建物業，否則，只要租客願意繳交

市值租金，業主便不能拒絕約滿後續租。時移世易，現在的市場情況已有很

大改善：近年來出租單位供應充裕，租金大幅度下調，租客的議價能力已大

為提升。在此情況下，租住權管制，不單止是不合時宜，而且對物業市場造

成很大的干預，更令物業投資者卻步，減低他們出租住宅物業或購買新物業

的意欲，妨礙了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自由運作。基於上述原因，並經過廣泛

的公眾諮詢後，我們提出了撤銷租住權管制的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另一個目的，是撤銷現時終止非住宅租約須給予的最短通知

期。目前，非住宅物業的業主須予最少 6 個月的通知，租客最少 1 個月的通

知。這項規定，限制了業主與租客之間協議通知期的自由。我們建議撤銷這

項干預，讓租賃雙方按照合約精神，訂定互相同意的通知期。  

 

 正如法案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在較早前的報告中指出，法案委員會討

論取消租住權管制時，關注到租客可能會在條例草案生效前，向土地審裁處

申請訂立新租約，以期在現行機制下獲多一次續約。這可能會大大增加了土

地審裁處的工作量，並延長了審理有關個案所需的時間。  

 

 為了解決這個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確保所有現存租約的租客能適應有

關轉變，我們將會引入一項過渡安排。在這項安排下，即使在條例草案通過

取消租住權管制後，所有現存租約的業主，如希望在租賃期滿後終止有關租

賃，必須在他打算終止租約日期前最少 12 個月，向租客送達一份過渡性終

止通知書以終止有關租約。這項過渡性安排會確保所有現存租約的租客，在

租住權管制撤銷後，仍可在現居的出租單位，最少可多住 12 個月，這項安

排可以大大減少租客急於在條例草案生效前湧往土地審裁處申請重訂租賃

的需要，同時，亦可給予有需要搬遷的租客更多時間作出搬遷安排。我稍後

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案，加入這項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的過渡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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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法案委員會亦關注到取消租住權管制後，可否進一步簡化收樓程

序。在取消租住權管制後，如果業主希望在租約期滿後收回物業，租客便不

能藉故拒絕遷出。我們已就這一點徵詢司法機構及有關部門，經研究後，一

致認為可以縮短租客反對業主收樓申請的法定時限，這項建議將會加快租約

期滿後收樓的程序。我稍後亦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有關的修正

案。  

 

 法案委員會另一項關注是重建補償的問題。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及這問

題。目前，法定的重建補償機制，是建基於法律賦予租客的租住權保障。一

旦取消租住權管制後，法定重建補償亦會相應地撤銷。所以，受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住宅租客的特惠現金津貼安排，成為法案委

員會討論的另一個焦點。  

 

 我想解釋市建局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其董事會負責不時制訂補償的

政策。就前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於 1998 年年初公布的 25 個項

目，市建局已經開展了其中 17 個項目，受影響的合資格住宅租客，均會獲

得安置安排或按照《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發放的法定補償。至於其餘

8 個項目，我很高興向各位表示，我們已取得市建局同意承諾透過行政措施，

為受該局拆卸重建項目影響的合資格住宅租客，提供安置安排或發放特惠津

貼，而有關津貼的金額，亦會按照現行未修訂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的補償準則計算。此外，市建局亦會保留現行政策的最低特惠津貼額，即一

人家庭最少可獲港幣 7 萬元，而二人或以上家庭可獲港幣 8 萬元。  

 

 對於議員提及市建局應優先處理前土發公司餘下的市區更新項目，市建

局表示，已把這些市區更新項目納入該局最新獲批准的第三份 5 年業務綱領

之內處理。事實上，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市區更新包括拆卸

重建、樓宇復修、復興舊區和保存有價值的建築物，並宣布政府會考慮加快

市區更新的不同可行方案，讓社會各界人士有機會廣泛討論。就此，我們會

全面開展市區更新政策檢討，包括檢討市區重建策略，並考慮市建局不同市

區更新工作的比重及步伐。  

 

 至於有議員就市建局如何為餘下土發公司項目內住宅的租客提供特惠

津貼及安置安排提出的建議，正如我剛才所說，市建局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定

機構，其董事會有權制訂及調整有關政策，我們相信市建局會根據以人為本

的準則，以及項目發展的情況來決定有關的特惠津貼及安置安排，在過程

中，我們會盡力向市建局要求盡量考慮市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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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數位議員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的立場是堅決反

對的。  

 

 何俊仁議員建議對應課差餉租值少於 6 萬元，即每月租金約 5,000 元的

物業的租約，繼續實施租住權管制。這項建議等同把住宅租務市場大約一半

的租客及業主，豁免於條例草案之外。此建議徹底破壞了政府希望恢復整體

租務市場自由運作的立法原意。更重要的是，建議對某租值以下物業的業主

極不公平，因為他們將要繼續受租住權管制的約束，而不能在租約期滿後選

擇收回物業。  

 

 楊孝華議員則建議更改我們提議的過渡安排，要求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

36,000 元，即每月租金約 3,000 元的物業的業主，須在終止租約日期前最少

3 年，向租客送達過渡性終止通知書。楊議員希望藉此能令租客在撤銷租住

權管制後仍然享有最少 3 年的租住權。我們認為這項建議同樣對低租值物業

的業主不公平，而且 3 年的終止通知期實屬過長，並不合理。因此，我們不

同意這項修正案。  

 

 對於田北俊議員提及我所寫的一封信內的表述方式，我聽了田議員剛才

的說法，我現在事後看來，也覺得我信中有關“劣法”的表述是不友善及魯

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緊記，其實，當時我們在信中提及田議員的提案，

並非楊議員今天的提案，兩項提案是不同的。我在信內所提及田議員的提

案，是建議將法例生效時間對其所要求的人延遲 3 年才生效，而非今天的提

案所建議將通知期延長。所以，我希望記錄在案，這兩個是分別不同的提案，

與我們所說的並非同一件事。不過，這無減損我剛才提到這表述是不友善及

魯莽的。  

 

 至於其他問題，我將在稍後的辯論加以闡釋政府的立場及反對有關建議

的理據。  

 

 我現在想提及對較貧窮租客的關注，剛才很多位議員也對這一點提出很

多意見，我明白議員就條例草案可能對某些租客帶來的影響所表示的關注，

這是可以理解的。余若薇議員、陳婉嫻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剛才曾分別詳細表

示了她們的關注，我們知道條例草案可能會對部分較貧窮的租客帶來困難。

我們對這些關注亦深表認同。但是，我想強調，香港政府的政策是，我們已

提供了一個社會安全網，而對於最有需要的人，剛才各位議員也表述過，我

們有不同方式可以照顧到這些有需要的人。當然，我們目前的照顧方式，是

否居民認為最適合的方式，或是否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則是另一回事。因

為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會受種種限制而無法做到，例如剛才提到市建局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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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重建，但市區內確實並沒有公屋。例如在港島，雖然現時在東區勉強還有

少量公屋單位，但當這批公屋落成後，便不會再有。因此，我希望議員能夠

理解，當我們提及盡量提供協助時，我們未必能夠符合所有居民在這方面的

要求。  

 

 至於安全網，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這方面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有關社會福利署（“社署”）方面，劉慧卿議員反覆表示，今天我站在這個

位置，雖然這並非我的工作範疇，但我也要對這方面表示關注。我當然會與

社署聯絡，就居民提出的各方面的需要及要解答的問題，進行商討。但是，

我在這裏不可以不負責任地信口開河，作出一大串承諾；我可以在這裏嚴肅

地表示，政府會就這方面，對有需要的人透過房委會、社署及其他非政府

機構提供房屋協助。我們亦會對個別有困難的租客，包括邊緣的居民提供協

助，以確保他們不會因為業主收樓而無家可歸。  

 

 至於具體方法，議員希望我可以談一談這些具體方法。不過，我希望大

家明白，如果我們提及具體方法，須視乎當時受影響居民居住的地點，以及

我們當時手上有多少樓宇單位及可提供哪些協助。因此，我現時不能籠統地

概述如何提供協助，但我可以承諾，如果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時，一定會視乎

當時面對的情況而定出具體方法。我希望大家瞭解我們在這方面有良好紀

錄，我們以往也不會讓無家可歸的人無處容身的。  

 

 此外，我可以較具體提出的，便是剛才有議員提到已在公屋輪候冊上等

候的家庭，這是我工作範疇以內的事務，我們會積極考慮因取消租住權管制

後而不獲續租，但已經在公屋輪候冊上輪候的家庭，並會加快他們獲編配公

屋位的時間。我們會盡量在房委會有關程序上審慎處理。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不可以在此許下承諾，因為處理時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不過，我可以在

這裏說，當出現這類情況時，房委會會適當地處理。  

 

 最後，我懇請各位議員，投票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多謝主席。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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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何鍾泰

議員、李家祥議員、李華明議員、吳亮星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

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

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

員、劉漢銓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羅致光議員、譚

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議

員、麥國風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黃成智議員、葉國謙議員、劉

炳章議員、余若薇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及馮檢基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0 人出席， 47 人贊成， 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0 Members present, 4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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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2003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3 年業主

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4、 6、 8 至 13 及 15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1、 2、 7 及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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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修正第 1、 2 及 7 條，以及刪去第

1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修正建議已得到法案委員會審議，並獲得法案委員會支持。修正案的目

的是把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訂在條例草案刊登於憲報的當天。我們原本建議

把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訂在一個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指定的日期，原意

是把這日期訂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的兩個月，從而提供一個寬限期，讓業主及

租客能有適當準備。不過，由於我們引入這項過渡安排，所以便無須有寬限

期。我們建議條例草案應在刊登憲報的當天生效，而無須另訂生效日期。因

此，我們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1、 2 及 7 條，以及刪去指定日期及定義，代

以已生效的日期。至於刪除第 14 條，則純粹是一項技術性修正。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I）  

 

第 2 條（見附件 I）  

 

第 7 條（見附件 I）  

 

第 14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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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刪去第 14 條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第 14 條已

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 1、 2 及 7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3 條。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請你批准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91 條，動議暫停執

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以便全體委員會可以在考慮第 5 條前，先考慮

新訂的第 3A 條，因為它是與第 3 條相關的。  

 

 

全委會主席：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

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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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何俊仁議員，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以便全體委

員會可以在考慮第 5 條前，先考慮新訂的第 3A 條，因為它是與第 3 條相關

的。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

以便全體委員會可以在考慮第 5 條前，先考慮新訂的第 3A 條，因為它是與

第 3 條相關的。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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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新訂的第 3A 條  不受廢除影響的租賃。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3A 條。  

 

 主席，其實，第 3A 條主要是把整項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只限制適用於

租值為每年 6 萬元以上的住所。換言之，我這項修正案的目的是要把年租在

6 萬元以下的樓宇，豁免於法例的應用範圍內。  

 

 主席，如果我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所帶來的影響便是有 12 萬戶將繼續

享有租住權保障。正如我剛才在就恢復二讀時所說，我提出這項建議並不是

要永久地將保障權凍結在這個水平上，而是希望能在兩年或 3 年後進行檢

討，看看這項條例草案在獲得通過後，對社會所造成的整體影響，然後才決

定是否進一步放寬，以及放寬的程度是如何。  

 

 局長剛才提到曾說過如果田北俊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便是劣法，後來

在發言時承認他的說法是不友善和魯莽。可是，他剛才提到我的修正案時說

如果我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所造成的後果是極不公平。我覺得他這說法也是

不大友善，甚至有些魯莽。（眾笑）為甚麼呢？他似乎有一個假設，說租住

權保障一是 100%，一是零，不會有中間的，但這點他又錯了，因為在 1981

年引進租住權保障時，其實是一項延伸的做法。在 1981 年，部分低租值的

樓宇其實已有租住權保障，那便是《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的第 II 部。

第 II 部是有關較低租值的樓宇，一直是有租務保障的。到了 1981 年，由於

覺得租務市場太不穩定，於是便把租住權保障延展到第 IV 部，令全體均有

保障。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保障也是分為兩種的，那麼，當時是否便很不

公平呢？是否一直也很不公平呢？其實，主席，租住權保障是不單止是 20

年的光景，最少有部分樓宇已經有三四十年的保障，更不要說第 I 部所指的

戰前樓宇了，因為那些樓宇其實有更長的租住權保障。事實上，政府長久以

來也是“斬件”提供這保障的。如果今天告訴我們撤銷租住權保障要分階段

便是不公平，那麼，對不起，這是極為魯莽的判斷。其實，不友善也不要緊，

但千萬不要錯。  

 

 此外，我不想重複，我只想很簡單地說，其實，繼續有租住權保障，業

主是不會如別人所說般要補貼租客的，因為他們仍然收取市值租金，而市值

租金是由法庭釐定的。如果他自己或家中直系親屬要居住，他是可以收樓自

住的。政府說這些業主現時正在承擔社會責任。正如局長剛才說，如果通過

這項條例草案，他也清楚承認一些較貧窮的租客便會面對更大困難，雖未致

於無家可歸，但也會面對更大的困難。換言之，如果整項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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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對一些低收入家庭帶來更大的困難。然而，政府卻說已設置了安全網，

不要再由小業主承擔。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修正案，正正便是告訴政府我不相信這個安全網是

足夠和有效的。無論政府說多少也好，我不想再詳細討論政府的安全網如何

不足。不過，最少有一點是在開會時已說了很多次的，那便是如果不符合入

住公屋的入息限制，便怎樣也“無得傾”。儘管市區重建局向政府提出  ─  

因為他們手邊也有 2  000 個單位  ─  可否讓他們靈活地處理，不看入息限

額，房屋委員會也說不可以，一定要保持一致。所以，入息限額本身已是一

種限制。局長必須知道，近兩年來，入息限額已連續調低，這是基於通縮的

理由。其實，我們覺得原來的起點根本已是偏低的了，現在更連續兩年調低。

我們在處理基層的個案時，知道很多人其實是超過了或剛剛超過了入息限額

的要求而不能入住公屋，但他們的生活環境卻是相當困難的。  

 

 主席，我當然瞭解如果要小業主繼續面對租住權保障，他們會覺得對他

們來說是不大公平：為何對一些人獲得放寬，但卻不能對他們放寬呢？可

是，主席，我只提出一點，那便是租住權保障從來都是一個現狀，政府現時

所帶來的是一項改變，但這改變並沒有讓我們安心，或讓我們覺得這改變不

會造成更多人受痛苦。  

 

 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只希望這個現狀的改變不要這麼急速，不要是一

次過、全面的，而只是讓月租 5,000 元以下的租客維持現狀。我們覺得最少

對低收入的人來說，現狀的急速改變不會令他們陷入困境。至於月租在 5,000

元以上的，我們覺得他們是有能力解決他們的問題。如果月租是 5 萬元的，

當然更完全沒有問題，我也會非常支持就這情況放寬租管。  

 

 所以，總括來說，無論政府剛才說了多少話，大家也可看到那些只是非

常空泛的解釋，希望一些議員能安心。可是，對於我們這些每天在前線面對

基層市民的議員來說，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便覺得這些所謂的安全網是遠

遠不足。我們非常相信今次全面放寬，會對低收入家庭帶來很大沖擊，為很

多人帶來新的困難，我們覺得是不應這樣做的。我們覺得應逐步行事，先進

行第一步放寬，然後再作檢討和觀察，這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所為。  

 

 我謹此陳辭。謝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3A 條，予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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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何俊仁議員提出有關要求繼續保障月租 5,000 元以

下的租客的租住權，而非一次撤銷租住權的修正案，自由黨是不會支持的。

正如我剛才說，自由黨支持政府撤銷租金管制的做法，以助私人租務市場恢

復自由運作，亦能鼓勵更多業主將物業放租。可是，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卻

涉及香港差不多一半的出租單位，這數量實在非常大，影響太廣泛了，以致

有違撤銷租金管制的意義。  

 

 我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有些說話是剛才何俊仁議員已經說過了，不過，我覺得

我還是想重複。第一，關於租住權的問題，在我第一次提及時是說那是二十

多年前的事，但其實也是說少了，即一直也是存在這項租住權問題的。第二，

我必須強調，現在何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月租 5,000 元的單位可以繼續享

有租住權，其實這對業主來說，首先，在金錢上是沒有損失的，因為他們完

全可以收回市值租金，不會因為有所謂的租住權而令他們在金錢上蒙受損

失。其次，便是如果真的要收回樓宇自住，也是可以收回的，唯一的問題是

在於業主儘管可以收取同樣的租金，但卻不能因為不喜歡租給 A 而租給 B 而

已，分別便是在於此。為甚麼單單由於這個分別，便可以剝奪一些租客原本

希望繼續在那樓宇單位居住，特別是在某個社區居住的權利，使他們受到影

響呢？  

 

 第二，便是剛才劉慧卿議員在發言中也提到，她曾與很多官員開會，那

些官員對她也作出過很多不同的、我也不知是否正式的承諾，但我卻不曾在

本會內正式聽聞過。即使在剛才局長提及的事情當中，也沒有答應劉慧卿議

員那一連串、一系列的承諾，包括如果有人給趕走，有官員會協助他找住屋，

例如體恤安置、入住志願機構的院舍等。局長也沒有答應這些事，只能夠說

如果涉及社會福利署，會盡量替有關的人說話而已。如果涉及房屋署，他便

會回去與房屋署討論，希望該署在輪候制度上加快一點處理。劉慧卿議員剛

才提及幾件事情，我其實也想作出一些申述，便是在我的認知當中，我不相

信官員會幫助一些被人趕走的租客找房子，這點我是不相信的，除非政府作

出很清晰的公布，說這是將來的一項政策，等到這項政策成為事實了，我才

會相信。但是，到今時今日的這一分鐘，我也是不相信的。  

 

 第三，關於體恤安置，我所理解的體恤安置是比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更困難的。體恤安置是在綜援之下，可能再要加上其他例如健

康條件、社會條件等，然後才可獲得體恤安置的。即使是今天的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余志穩當天在這裏開會時，答應我們說可以把 1  000 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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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房屋協會和 1  000 個來自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公屋單位撥給
受重建影響的街坊，甚至每一方面也有 400 個單位可供市建局自行決定怎樣

運用，可以不用依循房委會的輪候規例等，現在也是不能兌現的，而所持的

理由是除非你能夠獲得體恤安置才行。很多人不大明白體恤安置所指，舉例

而言，現時要入住公屋，收入須在 1 萬元以下，而體恤安置是指即使收入達

11,000 元的，也可以獲得體恤安置。原來正正不是這個意思。所謂體恤安置

的意思是所涉的人每月收入須在 5,000 元以下或 6,000 元以下  ─  但卻不

是月入 1 萬元以上也可以，而是要境況更慘的才可以。因此，換句話說，如

果想透過業主收回你的樓宇而獲得體恤安置，那麼， 99%現在能夠正常地交

租，沒有拖欠租金，屬於非常良好類別的租客，是一定不能夠獲得體恤安置

的。除非有人告訴我體恤安置另有的定義，否則，想獲得這類安置是很困難

的。  

 

 志願機構的院舍是有的，但那些是怎麼樣的院舍呢？讓我告訴你深水

有甚麼院舍吧。有些是給受虐待婦女入住的院舍，有些是給單身露宿者和流

浪者入住的院舍，有些是給被人遺棄的小朋友入住的。這些院舍完全不是為

一些正在租住正常房屋而現在被業主趕走的人所設的。這些人不能因此而到

那些院舍居住。原因是，那些院舍未必肯出租地方給他們，也未必肯安置他

們，因為他們根本不符合入住這些院舍的條件。據我估計，這些人是一般我

們稱為正常、家庭內部並沒有任何糾紛導致他們無家可歸的那一類人，所以

我看不到有甚麼院舍可向正常的低收入的人提供可以租住的住宅單位。如果

有，我便想請政府告訴我，有哪幾間呢？有多少個單位呢？現在這些人應該

已可以前去租住了，不必等到被人趕走才租住，對嗎？因此，我覺得要解釋

清楚，才可以說政府有一系列政策，因而可取消所謂的租住保障，對於取消

原有的法例而會引致的問題，政府必須有一系列政策，讓我們知道它是真的

可以補救因這項政策而引致的問題才可。  

 

 我覺得在局長剛才說的一番話裏，並沒告訴我有一項這樣的政策，局長

唯一一件有信心去做的事，便是說會回去與房委會談一談那些程序、條例

等，看看可否在輪候方面處理得快一點。就是只有這一點而已，而且可以快

多少，也是不知道的。我剛才告訴局長，我相信局長也比我更清楚，在 2002

年  ─  這是在上個月才更改的  ─  在 2002 年 7 月 1 日以後，申請公屋

的人是不准申請市區公屋的。即使是在 7 月 1 日之前申請市區公屋的人，排

隊也要排 5 至 6 年。如果我在今年被人要求在 12 個月後遷離我現時居住的

市區單位，我又怎樣可以透過輪候，取得一個市區的公屋單位呢？如果稍後

局長可以回答  ─  但我相信局長一定回答不來，又會說要返回房委會詢問

了。可是，房委會又會告訴局長，對不起，在現行政策下是不能這樣做的，

除非局長更改政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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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所有就這項法例所會造成的問題作出補救的說法全部也是空話，

並不是承諾，即使有承諾，屆時向左走或向右走，也是可以的。  

 

 主席，就這項條例草案，我剛才一開始已經說過了，我完全同意保障市

民的租住權是應該由政府負責，而不是由小業主負責，但在這幾十年來，政

府是一直採取這種做法，如果一下子全部抽起這項安排，我仍然覺得現在是

做得過於魯莽的。政府應該有一系列的政策、一個方向。我記得在上星期，

我們也曾辯論過，便是在房屋方面應該有一個方向、一套價值觀，令人覺得

政府是有一套房屋計劃，令我們在香港居住時，可視香港為我們的家；令我

們住得安心、住得穩定，必須有一套這樣的政策才行。如果政府因為在兩年

前要托市、要救樓市，於是接連地不准興建居屋，不准出售居屋，又把所有

人也推入市場，覺得市場是萬能的，市場可以給香港人，特別是低收入的人

一個穩定的居所，則這種看法本身是有問題的。現實是，即使是市場，香港

的市場也不是一個完整和完美的市場，不是一個 perfect market，而是有很多

漏洞的，這正正是有需要由政府在有漏洞的地方進行修補。  

 

 今天，如果把這個租住保障權推給市場，其實也是會打開一個很大的漏

洞。今天，政府沒有作出任何承諾，但我要告訴大家，也想告訴政府  ─  我

叫這做忠告，也可以說是警告政府  ─  在一兩年後，這項問題會跟政府糾

纏不清，以致永遠解決不了香港人的居住問題。局長，這是你的責任，也是

你的權力。可是，局長今天並沒有運用他的權力來盡這個責任。多謝主席。 

 

 

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支持全面撤銷在租住

權上的管制，因此，民建聯對於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是不會予以支持的。 

 

 其實，在法案委員會進行討論時，我亦曾在會上立即詢問何議員，究竟

他為何要把界定分界線的款額定為 6 萬元，或月租 5,000 元呢？何議員當時

的答覆正如他剛才的答覆一樣，說需要有一段時間來看看實行後會出現甚麼

問題，認為這樣做會比較穩妥。  

 

 其實，如果我們看看民主黨的修正案，目的是要在平均每月應課差餉租

值 5,000 元劃一條線，使全港一半的出租單位不受經修訂的條例所影響。如

果說這是一種循序漸進的做法，其實並不可取。讓我們分析一下吧。月租低

於 5,000 元的住宅通常也是小單位，如果業主須供樓，即是說如果他不是一

次過付款買他的單位，而是可能須供樓的話，那麼，連差餉、地租、管理費

等，他每月的開支可達 5,000 至 7,000 元。有樓收租，早已是一門蝕本生意，

如果不幸遇上惡租客，每月的開支便更甚於供養父母。這些小業主以節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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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錢，或以少許的盈餘作出投資，如果遇上惡租客，根本沒有能力聘請律

師，可能連自己的權利也無力保障。如果我們還要求小業主保障別人的所謂

租住權，這可能是稍為過分了一點。  

 

 何議員指出，透過這項修訂，可保障低收入的、年長的或長期患病的租

客，特別是板間房、梗房及舊樓的租客。其實，如果我們認真分析一下，現

時的修正案是以應課差餉租值作為單位，板間房及梗房的租客根本無法受

惠。以一個六七百呎的單位分開為 6 間板間房為例，每間房月租 1,000 元或

千多元，整個單位的月租便是六七千元。當然，小業主有權要求每個床位或

每個單位分開估值，可是哪裏有業主為了要受多些規管而自願把板間房分開

估值的呢？所以，在估值的問題上，實際上已經不能夠保障這些居住於板間

房或所謂低收入的人。此外，如果現時整個單位的估值是多於 5,000 元，小

業主便可向差餉物業估價署申請修改估價，差餉估價的爭議必然會大增。因

此，就租金劃下一條線，其實是同時製造了變相的最低租金。因此，想以修

訂有關業主與租客的條例草案來保障弱勢社，現實中是不可行的。何俊仁

律師的善意，可能最終只會淪為口號。  

 

 既然公營房屋已提供了一個保護網，因此讓租值 5,000 元以下的單位維

持租管，並不能達到保障弱勢社的目的，結果只會剝奪了小業主處理他們

那些少少私產的權利。基於這點，我們覺得這項建議是不可行的。因此，民

建聯反對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先回應一下局長的說法，如果就是這樣劃出一條線，

便不公平了。按剛才的情況，不要說租值多少，我們也是訂下了一個低租值，

即我們認為某個價錢是低租值，但無論怎樣劃，也會變成有兩個不同的部分。 

 

 一直以來，站在何俊仁議員的角度來說，便是不要說由 1981 年起，而

是由戰後開始，已有實施所謂租管，即例如 Part I，我們通常稱之為第 I 部，

還有第 II 部及第 IV 部等，事實上，這些條文是一直照顧社會上的需要的，

至於這第 I、第 II、第 IV 部的商業方面暫且不提，及至最後，即在八十年代，

開始有了政策  ─  便是慢慢（用政府的字眼）退出。這十多年來，我曾就

數項跟租管有關的法例條文做過工夫，除了這項條例草案外，我也提出過修

訂。政府政策內所用的字眼是 gradual（漸進）、phasal（分階段）及 or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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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秩序）的 withdrawal（退出）。所以，這些意念不是今天才突然間說出

來的，我要承認，政府一定有想過，但要記，政府一直以來的意思是：

gradual，phasal 及 orderly 的 withdrawal，既然這樣，所謂不公平，一直以來

是完全存在的，因為由第 II 部增加至第 IV 部，便可見一斑。剛才何俊仁議

員也說過了，第 II 部所規管的租值較低，增加至第 IV 部時，所規管的已是

較高的租值，這部有租住權的保障，但不管制租金或加租方面的事宜。  

 

 後來，到了 1992、93 年，甚至 1994 年，便逐漸取消了 Part II，即關乎

對加租保障的部分，然後全部轉為 Part IV，即關乎租住權的全面保障。我記

得當時曾將漸退  ─  即以後全部沒有 Part II，變成了 Part IV，只涉及市值

租金  ─  的這一部分延後，所以，業主是不會蝕租，是最低限度可收取市

值租金的，這已回答了葉國謙議員所說的市值租金了。當時的延後應該是由

1995、 96 年延後至 1997、 98 年，即再延後了兩年。我記得當時黃星華局長

也不甚高興的，不過，這樣做始終符合政府原本的政策：即慢慢漸進，分階

段。最多便是大家可以討論是延至 1995、 96 年好，還是延至 1997、 98 年好

呢？即延至哪一年才不要 Part II（第 II 部）的加租保障呢？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真不明白為何局長現在有如此的表現，尤其是局

長是這般資深的官員，他服務過很多部門，應該會完全明白這些歷史，我反

而屬於後輩一些的。何俊仁議員做得更多，而李柱銘議員更早於十多年前關

注此方面，那時亦做了很多。但是，現時有些情況尤其令我不能明白的，例

如按楊孝華議員所說，他們自由黨當初想提出的是，田北俊議員說過 3 萬元，

於是便由此數額開始進行檢討，後來稍稍轉向，說不如改提出 3 年的生效期，

但後來連 3 萬元、3 年之說均慢慢移走，慢慢褪了，而且都被政府說成是“唔

掂”、“離譜”。我覺得真是很奇怪，因為整項政策也是這樣的，對嗎？現

時這些只不過是延續這個政策，只不過要穩妥一點，再看一看而已。所以說

到公平、不公平，對低收入、低價值樓宇的業主（或稱他們為小業主）不公

平，其實是延展這個方向和政策，即分階段來撤退，一直都是這麼樣的。 

 

 因此，別要突然說（現在局長突然間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甚麼的），要

把租管全部拿走，還說若不同意那麼快拿走，便是不公平。嘩，這樣說也可

以嗎？局長在政府服務了幾十年，應知道政府的政策是延續的，即使到九七

之後，也可看到做法是 by phases，即是分階段的，一直是這樣持續施行政策

的。從來沒有突然間（像突然間良心發現般），不知怎樣，做了某件事，便

說之前的全部都是不公平的。這不是等於馮檢基議員指某官員不對的情況？

那次是討論貸款買樓的，突然間，該官員說，借錢給市民買樓不道德，市民

蝕了錢的時候，便會怪我們。情況是一樣的。政府借出款項時說了一套，其

後不做了，便說這樣做不道德。不要那麼樣，否則，變成大家便很難理性地

進行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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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馮檢基議員剛才所提出的質疑，我是很同意的。劉慧卿議員說

政府游說她，她聽過之後，也認為政府是對的，而政府官員甚至帶她去與地

產經紀會面，於是，她聽了那些話，便以為“是的，是的，是很好。”馮檢

基議員已經指出，現時所談的不是政策，最少政府現在於條例草案二讀時仍

沒有說它會怎樣做，這樣做會否成為政策？會否撥配資源？又或會怎樣做

呢？當然，政府認為很簡單，它會說，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有何喜華，對嗎？

或前去找李麗娟秘書長  ─  但不可以了，她已經調走了。政府找到何喜華

時，可以說，“喂，你多做一些這些事情吧，這裏幫幫忙吧，找那些 NGO

（非政府組織）幫忙吧，又或找與市建局有關的社區的一些社工隊伍，幫幫

忙做這些吧。”政府惟有這樣做，但實際上，政府是沒有一個目標，或一個

建議，或整個計劃來進行這件事，只不過能做到四出游說而已。於是，那些

議員便說，“怎麼辦呢？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那麼，政府便告訴他們，

“是有方法的，也可能有的”，但那並不是一個穩妥的做法。  

 

 此外，就是馮檢基議員剛才說到的，例如政府說會放寬一些入住的條件  

─  說的已不是市區地點，只是說居民的背景，例如他們有多少年是不是在

香港，是不是永久居民等，但政府又不肯就這些方面放寬。我曾在一次會議

上問，有些受市建局重建影響的居民是否可以申請入住政府批准的所謂 20%

的房協的樓宇？又或對於一些屬於可入住房委會樓宇以外的遺珠，即所謂夾

心人，可否對他們放寬入住公屋的資格呢？可是，譚榮邦副秘書長卻一口拒

絕說，“不用問了，這方面拿捏得很緊的。”然而，當他游說議員時，卻說

得天花亂墜，甚麼恩恤安置等都可以，合不合資格的都可以。他這表現，令

我想起一位已離職的首席助理局長  ─  該助理局長曾不斷重複又重複的

說某一點，以為多次重複，大家便會相信，但事實上該點是假的，因此最終

也是不成功的。  

 

 到了最後，坦白說，我猜想街坊是不會露宿的，不過，他們便要承受迫

遷之苦，他們會再找回樓宇居住的，因為他們現時已是付出市值租金，小業

主也是沒有蝕的。居民付得起市值租金，反正要付的也是市值租金，只是他

們便須彷徨地四出找尋居所。到了最後，這樣是會產生一個 disruption，即

我們所謂的沖衝，因為就一般來說，大家都知道並且相信，這住舊樓而低

收入的居民，要他們搬來搬去，他們是比較難於適應搬遷等事宜的，所以，

這些也是他們要面對的困難。  

 

 何俊仁議員還提出了一項修訂，是沒有議員討論過，在會上也沒有特別

提及過的，其實，這項修訂的效果是甚麼呢？就是會影響私人發展商。市建

局的項目我們已經說過了，它現在大致上是會就舊的計劃，即那 25 個項目

所餘下的 20 個，沿用舊的賠償標準，不過，卻打了折扣，甚麼例如搬遷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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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快點交樓便多一點津貼以作吸引力的那些已經完全沒有了。不過，剩餘

下來還有若干賠償，最少那 20 個項目的賠償照舊，但對於接下來的項目便

會調低，這部分已經說過了。對於受影響的私人發展商來說，放寬租管，說

得好聽一點，就是會對他們造成 unintended effect，即不經意地擦過他們：

“哎，是無意碰到你們，你們死了，那怎麼辦呢？”對私人發展來說，這

就是零，即本來要作出補償，按一個方程式訂出的補償，突然間卻變成了零。

然而，政府卻說當時它沒有想過這些。政府惟有說沒有想過，但其實不是這

樣的，因為較早前，在通過提交這項租管時是有幾份諮詢文件的，當時在地

區也舉行過兩三個那些會議，有些助理署長，甚至差餉物業估價署總估價主

任均有出席。我們當時已經跟政府說過了，其他議員，據我記得，例如李華

明議員等均有說過，政府一旦取消租管，連租住權也沒有保障的話，那麼即

時受影響的私人發展商要作出的補償便變成零了。政府當時說寫下了此點，

但他們回去後卻可能沒有再理會。政府內部沒有醞釀甚麼，也沒有研究甚

麼，可說是甚麼也沒有做。我如果說得好聽一點，政府就是遺漏了，說得難

聽一點，便可能是刻意遺漏，刻意令發展商可更容易收樓，請記住，這不一

定是私人小業主的問題，而是發展商原本已計算了的數目突然變成了零。  

 

 好了，如果何俊仁議員的這項建議現時獲得通過了，就一些幾十年的舊

樓而言，那邊街清拆的可能是由市建局進行，而這邊街清拆的卻不是，而是

由某一發展商進行，因此之後，發展商與市建局的關係便變得很微妙。為甚

麼呢？因為 cost 變得不同了，儘管是同一條街內的樓宇，卻可能就是因為如

此被隔開了，於是發展商是否會那麼積極與市建局合作呢？因為發展商可能

不用賠償的。我們可見不管是由哪一方重建，收樓最要緊的是快，即使現時

利息是低，但所涉及的 cost、成本未必是邊緣性的。在此情況下，變成私人

發展商在重建樓宇時，最後可能會令租客在補償方面，突然間變成零，就是

這個效果了。不過，這項建議似乎沒有甚麼人特別提及過。當然，可能有人

在心裏想：“發展商當然覺得這應該變成零了，這樣便可加速拆樓。”不知

是不是這樣了，甚至不知這是否根本就是地產商代言人的想法。石禮謙議員

當然是地產商的發言人，他明明就是，但有些人是暗地裏代言的，對嗎？他

們不會特別說那事項，但條例草案通過了之後，總之就說是自由市場便行

了；總之，私人發展商會自動得到很大的利益，在這方面是幫了他們。其實，

這方面究竟應怎樣處理呢？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事實上，政府的政策一直以來都是分階段、穩妥

的，到最後，除非政府能提出一個這樣的理據，否則，按道理，自然會有人

說，“ 6 萬元是不是過高，一半又如何？”正如葉國謙議員所說般；自由黨

曾經提出了 3 萬元，款額便真的是細小了很多，對嗎？後來，當然，他們又

作 U-turn，變成了 3 年，還變成了一個過渡時間，但過渡時間亦即表示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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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終極目標，但記住，我們是不能返回頭的，因為大家已經按了掣，表決

了 3 年後便沒有了租管。  

 

 所以，我覺得大家同事能否想一想，我們是否應有一個檢討，當然，到

了最後，事情便很簡單，如果在檢討完畢後，市場有持續的增長，樓宇的供

應量足夠，並可持續地看見是沒影響，沒有問題的話，其實民主黨和大家也

一樣，會認同那終極的政策根本是一樣的，但現在不是時間。我們現在是否

應坐下來，穩妥一點、小心一點行事，因為我們應如此對待一些尤其屬低下

階層市民的租客呢？況且，一直以來，政府也是以分階段的形式來撤退的，

這是會比較穩妥一點的。進行檢討後，便能令政府，以至我們更放心地全面

退出租管，為租管劃上一個句號。  

 

 當然，我只希望大家在這一方面如此做，這可能是一個判斷的問題，但

低下階層市民的適應能力，無疑是有困難的。我這樣說的時候，跟劉慧卿議

員一樣，我是知道有些小業主確實亦面對一些困難的。但是，大家要記住，

一直以來，這項政策都是這樣的，很多小業主在買樓時是知道有租管的，還

有，這裏涉及的是一個預期的問題。小業主不要說我現在買樓，政府 trap 我、

“陰”我，突然間訂立了租管，不是這樣的，租管已經存在了 20 年，而且

政府也沒有承諾說，2004 年便突然間會完全沒有了租管的，所以政府並沒有

“陰”小業主，也沒有害小業主。小業主應該是一直有所預期，政府一直是

by phase（即分階段）來撤退租管的，所以政府是不會令那些小業主覺得好

像被戲弄，致令他們很痛苦的。此外，大家還要記住，Part IV 現在仍然存在，

即業主是收取市值租金的。我知道兩方面都有困難，但仍希望能進行我提出

的做法，這是比較穩妥，並且應以這樣的政策來處理。多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舉手示意）  

 

 

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你稍後可以再次發言的。  

 

 

何俊仁議員：我稍後可以再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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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的，你可以就這項條文再次發言，因為這項條文是你動議的。 

 

 

何俊仁議員：好的。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何俊仁議員動議新訂的第 3A 條，目的是使

條例草案建議撤銷租住權管制的條文，不適用於應課差餉租值低於 6 萬元的

住宅物業租約，我們反對這項建議。  

 

 事實上，我們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已多次指出，何俊仁議員修正案的

建議是不合理及充滿弊病的。首先，建議的修訂破壞了條例草案的立法精

神，不能達致刺激全面恢復租務市場自由運作這項政策目標。租務市場的運

作模式，應由市場力量決定，而並非受規管制度操控。再者，在自由市場的

原則下，業主與租客均應享有同樣的權利和自由，透過雙方協議，按照合約

精神釐定租約下的各自責任及權益。這些正正是撤銷現行租住權管制的主要

原因。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會局部保留這項不合時宜的管制，而且會延續對市

場不必要的干預。如果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在全港 24 萬租戶中，估計其

中約有一半會繼續受租住權管制這項條文規管，勢將大大削弱這項條例草案

所能撥揮的實際作用。  

 

 涂謹申議員剛才用了很多時間和篇幅，解釋為何他認為應以分段式的方

法，慢慢撤銷這項管制。其實，我們要看看究竟有關條件是否成熟，以及現

時的條件跟從前的條件是否有很顯著的分別。借用涂謹申議員剛才發言的

話，他說如果增長持續，樓宇的供應量足夠，便可以這樣做。我覺得在他整

篇發言中，我最同意的便是這一句。以此作為指標、準則，我們現在便看看

能否達到了這情況。我覺得如果大家是公平地看，我們現時確實是達到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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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所以，現時的條件是成熟的，而且是水到渠成。所以，我們能說現時

正是適當的時機，做適當的事情。  

 

 其實，修正建議衍生出最大的問題，便是會造成雙重制度，對於某一租

值以下的住宅物業的業主極不公平。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某些業主純粹因為其

物業的差餉租值而繼續被剝削，以致犧牲了在租約期滿時轉換租客的自由。

低價住宅物業的業主，本身在經濟上亦可能不是十分富裕，如果強迫他們照

顧貧困租戶的住屋需要，硬性規定他們必須無止境地把單位租予租客，實在

是不合情和不合理的。  

 

 此外，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經驗，低價住宅物業的業主跟高價住宅物

業的業主相比，亦可能較易遇到問題租客的困擾，即剛才所說的“租霸”。

因此，他們亦較高價物業的業主更有需要享受轉換租客的自由權。建議的修

正忽略了低差餉租值物業住宅業主的權益，在面對“租霸”等問題時，繼續

受到困擾。  

 

 我們撤銷租住權管制，會提高業主出租物業的意欲，進一步增加租住單

位的供應，並且提高租務市場的競爭力，對業主和租客雙方均有利。至於另

覓居所有困難的租客，正如我剛才說，社會上已有全面的安全網  ─  我剛

才已說過，現在再次記錄在案，那便是房屋委員會、社會福利署及一些其他

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房屋協助。我們會確保租客絕對不會因為業主收樓而無

家可歸。  

 

 此外，我們建議的過渡安排，將會確保所有現存租約的租客，在條例草

案生效後享有最少 1 年的租住權保障，讓租客有足夠時間適應新的安排。有

了安全網和過渡安排，租住權管制實在沒有保留的必要。  

 

 基於上述理由，政府反對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請你再次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政府再次重複它覺得住宅樓宇礙於租值不同而受到不同

管制，將會造成不公平的情況，這其實是再一次犯了一個毛病。我剛才已說

了，當你要改變現行的政策時，你便會把政策“踩”得一錢不值，把它描繪

為惡法、劣法，說成是極不公平的。其實是否要這樣做呢？會不會將來要修

改這項法律時，又要再說這是一條惡法，造成了社會混亂，造成了很多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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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障？是不是要這樣呢？政府是不是每次修改法律時，便要把現有的法律

批評得體無完膚呢？  

 
 我為何這樣說？主席，我剛才已經說了，從來歷史上便是把樓宇分為不

同組別，而即使是說到租住權保障，在 1981 年前，也只是有部分樓宇有保

障，有部分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局長熟悉這些與否？如果你不熟悉，請回

去再查看一下。不過，我希望局長以後叫下屬代寫稿時，不要經常犯這個毛

病。例如上一次也是這樣。終止貸款不要緊，但稿上寫的是別人貸款很不公

道，跟銀行爭生意；要別人投機，買樓蝕本，是不公道的。局長為何要這樣

做呢？當局長數年前游說我們支持時，請不要忘記，局長是聲嘶力竭，四處

拉票，盡出“狗仔隊”，說政府的貸款政策是如何好。為何要這樣做呢？這

是非常不成熟，我覺得甚至是魯莽的表現。局長自己再想一想吧。  

 
 不過，總括來說，主席，我不贊成今次這麼魯莽地一次過全部放寬租管，

原因正正是會在社會上造成很大沖擊，而目前對於這個沖擊，並沒有足夠的

評估。我們所要求的，便是政府素來強調的  ─  行事審慎。政府現時的立

法精神，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因為其中並沒有照顧到我剛才說的原則。  

 
 最後，我只簡單回應一下葉國謙議員剛才所說的問題。他說我的修正案

有技術上的問題，幫助不到板間房或梗房的租客。我不明白他何以會這樣

說。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修正案全部看完。修正案中有一項條文是說如果是

一間住所，它的部分租值也是可以計算在內，而這些部分是可以視作一個單

位處理，以令我這項修正案可以適用。所以，葉議員一定要先看完，如果沒

有看完便攻擊別人，說有技術上的問題，那便是一種很傻的做法。我當年建

議這項修正案時，是有跟法律顧問商討過，並看過了全面影響的。如果把一

間市價租值 1 萬元的樓宇，改建為一個房間供人住，而那間房的租值只是

3,000 元，難道這間房不受保障嗎？我們絕對有想過這問題。當然，葉議員

最後不支持我，心裏說是因為我想幫助業主，那不要緊；你說窮的租客或弱

勢人士不要緊，現在是自由市場，讓他們天生天養，適者生存，這也無妨；

又或許葉議員說信政府會把事情處理妥當，亦不要緊，但葉議員不要在沒有

好好研究這項修正案，便用技術的理由來提出反對。  

 
 還有一點便是“租霸”的問題。我非常詫異，局長竟然提出“租霸”的

問題。其實，我覺得如果局長熟悉條例的精神，或知道立法的原意，便會知

道這根本不是一個相關的問題。由始至終，在把條例草案拿到法案委員會討

論以至在立法會簡報時，局長完全沒有提及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租霸”

的問題並不是說那些“租霸”不應將樓宇交出來，在法律上，他已喪失了居

住在那處的權利，因為他不交租，因為他違反了租約。“租霸”便是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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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通過程序需時而盡量拖延，讓他拿好處，讓他騙人，讓他再作破壞。然而，

我們這項條例草案是決定甚麼時候收樓的，跟“租霸”有甚麼關係？無論怎

樣放寬條例的管制，如果法庭不改善收樓的程序，也是沒有幫助的。況且，

在這項條例下，當然我也做了很多工夫，希望有助改善法庭的收樓程序，但

我由始至終也在問，有多少“租霸”？有沒有數字？政府卻不能提供。所

以，政府也得承認這並非這個立法政策主要須處理的問題。局長提出這個問

題，不知是否因為自己也不太明白為何要訂立這項法例？我覺得“租霸”這

問題完全是不相干的，但無論如何，我們覺得趁今次的機會改善了那個程

序，我們也是歡迎的。  

 

 

全委會主席：在我就二讀新訂的第 3A 條向各位提出待決議題之前，請委員

留意，全委會就何俊仁議員擬議新訂的第 3A 條的二讀及增補議案所作的決

定，會影響楊孝華議員是否獲准動議二讀他的新訂第 5A 及 5B 條。如果二讀

議案及增補議案均獲得通過，即表示楊孝華議員稍後不可就他新訂的第 5A

及 5B 條動議議案。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舉手示意）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可否要求發言？  

 

 

全委會主席：局長，不好意思，我剛才看不到你舉手示意。你可以先坐下。

讓我解釋一下給大家聽。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和官員均可以發言多

過一次，所以，局長，你是可以要求再發言的。不過，如果你下次想再發言，

請早點告訴我，請你發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以為你會問我的。我不是想發言，只是想

記錄在案，我剛才發言時完全沒有提“惡法”。我有提及“劣法”，但我是

提到“劣法”的背景，我剛才已解釋清楚了。我覺得很驚奇，不知道何俊仁

議員為何會對號入座，自己加上“惡法”的表述。我只想記錄在案：我沒有

提過“惡法”，即使提及“劣法”，也不是針對何俊仁議員或其他議員的。

那只是相對於自己的一種寫法，向田北俊議員解釋而已。我希望這一點能夠

記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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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可以，局長，這一點當然會記錄在案，因為本會的會議是逐字

記錄的。我亦想向你建議，其實，何俊仁議員剛才發言完畢後，如果你覺得

他誤解了你的話，你可以立即要求澄清，而我亦必會立即讓你發言。  

 

 

涂謹申議員：我是再次發言的。我再發言，其實同樣是關於一個觀點，那便

是雖然何俊仁議員不是提出這項條例草案的政府官員，但有見及他已解釋了

本條例草案，說出了他的論據，所以我發言邀請局長在這個階段，解釋他先

前說這項條例草案跟解決“租霸”的問題是怎樣直接或間接有關，因為他剛

才並沒有詳細解釋。局長要是不再詳細解釋兩者是怎樣有關，好讓大家在紀

錄上知道為甚麼是有關，便請收回他的話，或說他原來真是看錯了，兩者任

擇其一。我發言是邀請局長澄清，作進一步解釋，否則請收回他剛才說這項

條例草案是跟“租霸”有關的話。  

 

 

全委會主席：還有哪一位？何俊仁議員。  

 

 

何俊仁議員：我也是想簡單澄清一下，我想提出一個比喻。局長對我所提出

的修正案表示是極不公平，我覺得這種是魯莽的態度，是等於局長批評楊孝

華議員的修正案，說他是劣法或惡法般，也是同樣地魯莽的。我已提出過，

政府似乎不太熟悉整個政府一直以來的立法歷史和背景。  

 

 我曾再三強調，有很多事物有需要改革，那是不要緊的。局長說時移世

易，有些事物要改，以便更適合這個時代的需要，有很多憂慮是不必要的。

這些是不要緊的，局長可以這樣說，但局長服務了這麼久，達二三十年之久，

有些事物現在不要了，局長便說保留是不公平，這種做法實在是太不成熟

了。作為施政者，是不應這樣的，這會激起很多議員同事反感。以往我曾舉

過一個例子，指出當你邀請我們支持時，便來求我們，但當你要推翻某些做

法時，卻說以往所做的事如果保留下來，便是不公平、有道德風險、連累別

人蒙受損失。這件事是剛剛在房屋事務委員會發生的。我只是想向局長進一

言，希望局長以後的思維不會像我剛才所說般，即一旦有屬於不再要的事

物，便徹底攻擊，使之體無完膚，忘記了局長以前曾要求我們支持政府時的

態度。  

 

 

全委會主席：在我未問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是否要再次發言前，我想看看

是否還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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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沒有委員想發言了，對嗎？局長，你是否需要再次發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只是簡單說一說。對於涂謹申議員的要求，

我覺得我沒有甚麼要補充。對於何俊仁議員所說的，我想大家也明白，我們

要與時並進，因時制宜。對於某些事物，我們不可以一部通書看到老的。有

很多事物，像駕駛車輛般，如果車輛沒有，你說有多危險﹗車輛便只會一

直向前直衝、盲衝一輪。我們有時候貶義地批評別人時，會說別人“轉”，

但其實很多時候，大家試想一下，如果車沒有，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世界？

我敢相信，在座每一位在不同的情況下也試過“轉”，當然包括真正駕駛

時。（眾笑）我深信如果駕車時不轉，大家也不會坐在這裏了。（眾笑） 

 

 多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我再發言是希望局長“轉”，收回他剛才說“租霸”這論點

是與這項條例草案有關的一點，或作進一步解釋。如果局長沒有能力解釋

“租霸”怎樣與這項條例草案有關，那麼局長剛才所說的觀點便是虛詞。這

是我的發言，我再次邀請局長。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我也應該起來說，我尊重涂謹申議員的

看法。我當然有自己的理由，但我不覺得這是一個適當的時候，讓大家在這

裏針鋒相對的。所以，我在這裏只說這一番話，沒有補充了。  

 

 

全委會主席：沒有委員舉手示意想發言了？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

是：新訂的第 3A 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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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

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

宇人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

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馮檢基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

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余若薇議員、朱幼麟議員、

吳亮星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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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3 人贊成，21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 10

人贊成，15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thre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6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的其餘各項條文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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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

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雖然大家很高興，（眾笑）但會議仍要繼續，所以請保持肅靜。  

 

 我命令若稍後就《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的其

餘各項條文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由於何俊仁議員擬議新訂的第 3A 條已被否決，即表示何俊仁

議員不可就第 3 條動議其相關的修正案，因這與全委會已作出的決定不一致。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5 條。  

 

 

全委會主席：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楊孝華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涂謹申議

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就第 5 條動議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由於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是負責

有關條例草案的官員，我會先請他動議他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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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5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

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建議加入一項只適用於所有現存住宅租約的過渡

安排。除非在條例草案生效前，租客或業主已根據現行未修訂的條例發出通

知書要求新租約或終止租約，否則他們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只能夠透過送

達新建議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予對方，才可終止現存的租約。  

 

 送達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的細則，會在我們稍後會建議加入的第 5A 及 5B

條中訂明。這項過渡安排旨在保障現有的租客，確保他們的業主會在收樓前

最少 12 個月通知他們收樓的意向，租客因此能夠有充分的時間作出適當的

安排。此外，第 5 條的修正案亦訂明在條例生效當天或之後，倘若租賃立約

雙方更改租約的任何條款，或就終止租約通知的期限達成其他的協議，則過

渡性終止通知書的安排將不再適用。這項措施能確保雙方可選擇透過相互協

議的形式終止現存的租約，而無須受過渡安排所限制。修正案亦訂明過渡安

排將不會影響租約本身及現行條例賦予業主終止租賃權的權利，或租賃賦予

租客退租或提前終止租賃的權利。  

 

 此外，修正案訂明現存的租約在按照有關過渡安排終止前將會根據原有

的條款（包括租金）繼續有效，以減少業主或租客就過渡期間的租金產生爭

拗的機會。  

 
 此外，我們亦建議修正案訂明若租客去世，則租客在過渡安排下所享有

的保障，將會伸延至在租客去世時，與他們同住的妻子、丈夫、母親、父親，

或超過 18 歲的女兒或兒子的其中一人。就此項建議，楊孝華議員、何俊仁

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將會各自提出修正案。楊孝華議員建議將過渡安排中給予

租客的保障，伸延至在租客去世時與他同住的妻子、丈夫、父親、母親，或

超過 18 歲的姊妹、兄弟、女兒或兒子。相比政府的修正案所建議的保障範

圍是擴闊至與去世租客同住的姊妹或兄弟。何俊仁議員則進一步將保障的範

圍擴闊至包括與租客去世時，與其同住的超過 18 歲的遺產代理人。涂謹申

議員更進一步將保障的範圍擴闊至與租客去世時，與其同住的而超過 18 歲

的任何人。  

 

 就這些建議，我想指出一點基本的原則，便是政府所建議的保障範圍是

根據現行法例下的租住權保障範圍而釐定的，建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與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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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緣關係的而又同住的直系親屬，即妻子、丈夫、父親、母親，或超過 18

歲的女兒或兒子，能夠獲得與去世租客同樣的保障。有關保障的制度行之有

效，一直沒有發生任何問題，直至目前為止，也沒有案例顯示與租客有血緣

關係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須有租住的保障權，更遑論是過渡安排的保障。  

 
 在考慮到有關保障只是一項過渡性的安排，我們認為無須將保障的範圍

擴展至與租客同住的任何人或遺產代理人。因為這些人士可能與租客沒有任

何血緣關係，只是恰巧在租客去世時與他同住，例如是探訪租客的親戚、朋

友，如果將這些過渡安排給予租客的保障伸延至他們身上，是對業主不公平

的。再者，如果將保障的範圍加大，也可能會增加受益人就保障其繼承遺產

的權利而產生爭拗或紛爭的機會，政府因此反對所有有關的建議。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會請楊孝華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就房屋及規劃地

政局局長的修正案及他們各自的修正案發言。不過，在此階段他們 3 位不可

動議修正案。  

 

 至於稍後他們是否可動議各自的修正案，須視乎全委會就已動議的修正

案所作出的決定。如果全委會通過某一方的修正案，即表示餘下的人不能動

議他們各自的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正如局長說，我們的修正案主要是將保障伸延至租

客的 18 歲以上的姊妹和兄弟。針對租客不幸去世，將過渡安排提供的利益

或保障範圍伸延到其年齡達 18 歲而又同住的兄弟和姊妹，自由黨認為是比

較合理的。同時，兄弟、姊妹的定義是不難界定，跟局長剛才舉出的其他例

子不同。在法例的執行上，亦不會因此而造成混淆的情況。這便是我們提出

這項修正案的原因。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這項修正案是將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再擴闊，加進遺

產的代理人。情況很簡單，如果有任何人與享有租權的人一起居住，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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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  ―  總之他們是沒有血緣關係  ―  是密切至可以承辦租客的遺

產的，我便看不出為何他不應繼續享有租住權保障。大家也知道，這項修正

案的應用範圍很窄，因此，我也不打算多說了。我只想多說一點，那便是絕

對不要因為害怕有甚麼糾紛  ―  因為會牽涉到遺產  ─  而於是令一些

應享有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因此，我覺得這項修正案是合理的。多謝。  

 

 

涂謹申議員：主席，事實上，應用範圍是很窄的，因為這是在一段過渡時間

內的安排而已。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就這部分的條文，其實無論是楊孝

華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我所提出的修訂，也是因我而起，是由我搞出來的，

（眾笑）因為當時在法案委員會裏，不同派別的議員，甚至連獨立的議員也

不明白，為何楊孝華議員會提出那項修正案呢？因為兄弟、姊妹當然有血緣

關係（我當時是這樣說的），因此局長也不可以說是否真的有那麼湊巧同住

在一起，沒有血緣的，也會很容易界定。  

 

 可是，我當時忽然間想到“託孤”的情況。例如原租客死後，單位內有

一個 18 歲以下，可能年齡是很小的小孩與他同住的。同住的又可能是一個

結拜兄弟（像黃宏發議員所說的）或金蘭姊妹，即梳起不嫁的那些。於是，

原租客便有可能運用遺產來“託孤”，即把那孩子的撫養權、監護權等轉給

了那個金蘭姊妹  ―  其中所涉的不一定是同性戀性質的，當然，甚麼也有

可能，也有可能是同性戀的  ―  總之組合起來便是“託孤”的形式。當

然，在這過渡期間，沒有理由令這小孩得不到保障的，而可能濫用的情況亦

會很少（這些 cases 很少）。原租客也可能有立下遺囑，於是便可指定“託

孤”了。但是，有些情況是沒有“託”，因為原租客沒有“孤”（因為他沒

有子女），但曾與他同住的總之就是結拜的金蘭姊妹，大家是梳起不嫁的，

像媽姐之類，現在還是有的。那麼，不如另訂一項“同住的人”的條文便可

處理了，於是便產生了這項條文的 3 種變體。  

 

 最後，我終能說服多位議員，有議員同事喜歡保障包括“姊妹、兄弟”，

有些更喜歡包括“兄弟、姊妹”加上“遺產代理人”，最後，我守尾關，建

議包括“所有同住的人”。  

 

 因此，無論包括誰也好，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看看，又或考慮局長的意見，

會否有濫用的情況？又或考慮可能會出現的 cases 那麼少，我們是否可

generous 一點（即比較寬鬆一點），讓這項租管完結得安樂一點？可否在這

段最後的時間裏，讓一些 odd cases，即樓宇內有些比較奇怪、特別的組合的

租客，即一些非核心家庭的租客，可有一段較安樂的過渡時期？如果按政府

所提議，這段過渡時期最後便是有 1 年的保障。希望大家可以 generous（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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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一點。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以

及楊孝華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涂謹申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主席，正如剛才從局長及 3 位委員就這個問題的演繹，我們看

到這是一項臨時的過渡時期安排。由局長開始，一直到楊孝華議員、何俊仁

議員、涂謹申議員，他們均是在擴闊條文的保障範圍。民建聯的看法是，既

然是一項過渡安排，我們便不覺得很有需要過於執地說一定要限制得這麼

嚴格。因此，我們認為這 4 項修正案也可以接受。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楊孝華議員，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剛才發言時，涂謹申議員還未提出他就該部分的

意見，所以我現在就他那部分的意見發言。對於涂謹申議員提出要把保障伸

延至包括任何人，我們覺得是比較難界定的，所以未能接受他那部分的修正

案。不過，我亦留意到，局長原本提出的範圍，我們是支持的，但就技術上

而言，如果我們不反對局長的建議，便不能提出修正案，所以我們稍後便不

能支持局長，因為我們的修正案會包含了所有內容。我們是否應該這樣理解

呢？我的理解便是這樣。  

 

 

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何俊仁議員表示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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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涂謹申議員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在我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修正案向各位提出待決議題之

前，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楊孝華

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均不可就第 5 條動議他們各自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還有哪一位委員未作表決？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何鍾泰議

員，你是否不打算作出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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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我已按鈕作出了表決。  

 

 

全委會主席：你已按鈕作出了表決？可是，在電腦熒幕上看不見你的表決。 

 

 

何鍾泰議員：我是有表決的。  

 

 

全委會主席：現在看見了。（眾笑）我需要少許時間看看是否還有其他委員

未作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朱幼麟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吳亮星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國

強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

議員、胡經昌議員、麥國風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

劉炳章議員、余若薇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

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

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

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員、張宇人議員及黃成智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47 人出席，25 人贊成， 21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委

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7 Members present, 2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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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由於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楊孝華

議員、何俊仁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不可就第 5 條動議他們各自的修正案，因這

與全委會已作出的決定不一致。  

 
 
秘書：經修正的第 5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5A 條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  

 

 

全委會主席：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及楊孝華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就本

條例草案動議增補新訂的第 5A 條。  

 

 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二讀他

新訂的第 5A 條。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5A 條，有關內容已載

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正如我在較早前所述，這項新加入的條文旨在訂明有關過渡性終止通知

書的各項規定。議員剛通過經修改的第 5 條時亦提及這項建議新訂的條文。

新訂的第 5A 條條文訂明，由業主發出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必須在通知書

生效前最少 12 個月送達租客，而發出該通知書的時間亦不得在早於租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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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一天。這是確保租客在租賃期屆滿後最少有 12 個月時間作出搬遷準

備。假如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由租客發出，則須於通知書生效前最少 1 個月送

達業主。  

 

 第 5A 條亦訂明，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的規定適用於分租租約。就這項新

訂條文，楊孝華議員在我們提出的方案的基礎上建議作出修訂，把應課差餉

租值不超過 36,000 元的物業業主所發出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的最短期限，

由 12 個月增至 36 個月，從而使所有現存租約的租客在取消租住權管制後，

仍能在租約期滿後享有不少於 3 年的租住權。我們反對有關的建議。我必須

重申，我們建議的過渡安排，主要是使現存住宅租約的租客，如果因為業主

正式收回物業而須遷出，仍能有足夠時間適應法例上的轉變，以及作出搬遷

的準備。我們認為要求業主給予租客最少 12 個月的通知期，已能達到這個

目標。如果把發出通知書的時間增加至 36 個月，便等於硬性把現存的租賃

期在屆滿後額外延長 3 年。就這一項過渡安排而言，這是沒有需要的。  

 

 正如何俊仁議員的建議，楊孝華議員的建議對於低租值物業的業主是極

不公平的。如果建議獲得通過，將會大大延長在租約屆滿後收回物業所需的

時間。正如我較早前所述，小業主往往有較大機會受到問題租客困擾，相對

於高租值物業的業主，這些小業主更有需要盡快重獲轉換租客的自由。楊孝

華議員的建議是隨意把整體租戶和業主分為兩類，這種做法等同分化社會。

再者，我們看不見任何理據顯示較低租值物業的租客有需要享有一段較長的

通知期，而高租值物業的租客則只須有較短的通知期。此外，楊孝華議員的

建議，亦扭曲了租務市場的運作。根據建議，在業主發出通知書後的最少 36

個月內，租金要維持在原有水平，換言之，應課差餉租值低於 36,000 元的

物業的租金，在未來 3 年會被凍結於現時水平，相對業主而言，這樣會構成

一定的經濟損失。  

 

 在執行方面，業主要提早 3 年通知租客終止合約的意向，是一種較為不

切實際的做法。租客可能在該段期間內忘記了通知書上終止租約的日期，立

約雙方亦可能對是否送出或收到通知書一事產生無謂爭拗。我想指出，為有

需要的人提供居住的協助，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是私人住宅業主  ─  特別

是某一租值物業業主  ─  的責任，政府現時已提供足夠的公營房屋予有需

要的人，對於未能符合入住公營房屋資格的人，我們會積極檢討是否可進一

步加強對他們的協助。  

 

 最後，我必須強調，有一個代表業主的團體多次向政府和立法會表示對

楊議員的建議有所憂慮和反對，他們認為一般住宅的租賃期只是兩年，但楊

議員的建議又額外把租約增加 3 年，以致實際上租約可能由原來的兩年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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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 年，在這額外增加的 3 年內，業主不能改變租金和原有的租約條款，所

增加的年期較租約原先的租賃期更長，因此，這項安排對於他們來說，是不

合理的。基於以上理據，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政府所建議的新訂的第 5A 條。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會請楊孝華議員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及他本

人擬議新訂的第 5A 條發言。我只會在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議案被否決

時才會請楊議員動議二讀他新訂的第 5A 條。如果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

議案獲得通過，即表示楊孝華議員不可動議二讀他新訂的第 5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新訂

的第 5A 條，予以二讀。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在二讀時，已解釋過為何我們覺得付月租 3,000

元以下的租客應獲得幫助。我已說過一遍，而田北俊議員亦曾經就此發言，

我原本以為由於這些意見已全部說過，亦澄清了有關“劣法”的問題，便無

須重複了。不過，剛才局長再提及“分化社會”的說法，我真的不知道局長

是否想觸動某些人的神經或想引起一場辯論？我剛才曾指出就這類租約而

言，全香港其實只有約三萬多份，經我們計算過，真正受影響的可能只餘下

一成，並不是那麼多，試問又怎會分化社會呢？這種說法，不知是否因為講

稿是由別人代寫的，而局長只是照讀的，才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不過，主席女士，正如我所說，剛才的各項理據我已說過一次，現在只

好在作總結時再說一遍，自由黨提出這項修正案，是由於我們覺得這人真

的可謂是低下階層裏最低下的階層，我們只是發自良心，認為他們須得到一

些幫助，正如自由黨的同事剛才說，應說“ yes”時便說“ yes”，應說“ no”

時便說“ no”  ─  一切都只要是為香港好。  

 

 

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市場上還有 15  000
個月租 3,000 元以下的空置單位。即使個別人士對我們的社區有特殊的感

情，在這方面來說，我們其實感到他們應不會遇到特別的困難。最近，我有

一位朋友便以月租 2,000 元租了一個約三百多呎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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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黨的修正案，建議每月應課差餉租值 3,000 元以下、現時約有 37  500
個的單位，在現有租約期滿後 3 年才解除租住權管制。如果說每月租值 5,000

元以下的小業主所面臨是“慘情”，那麼每月租值 3,000 元以下的業主更可

能是“連棺材本都蝕埋”。差餉物業估價署估算租值，是以一個住宅單位作

計算，如果一個單位被估計租值不足 3,000 元，其實大多數、或絕大部分都

是樓齡超過 20 年、甚至 40 年的唐樓。這些小業主很多都是上了年紀的公公

婆婆，年青時省吃儉用買了一層樓，期望年老時可依靠收租過活。由於他們

有樓收租，當然無法領取綜援，平日往往是一罐罐頭“食幾餐”。近期，我

們看到政府對屋宇維修的重視，以致經常出現左一個消防令，右一個屋宇維

修令，對這些老人家構成很大的負擔，動不動便要花費一千幾百元，早已令

他們“喊苦喊忽”。他們即使想賣樓，卻又因樓宇單位仍有租約，根本是難

以出售，如果要再等 3 年，我相信這些單位早已變成他們的遺產了。對於數

十年來，付出勞力及憑節儉買樓的公公婆婆，要硬性剝奪他們處理一點點

私產的權利，會否過於殘忍？我們身為立法者、立法會的議員，是否要間接

地懲罰努力，懲罰節儉，要公公婆婆“臨老唔過得世”？  

 

 政府的修正案建議讓租客有 1 年時間來搬屋，其間小業主既不能加租，

亦不能收回單位，應已經考慮到今次修正案會對業主帶來的影響。我們不要

忘記，該等單位是小業主用血汗所建立、所買回來的產業。保護私有產權，

難道只是大財團的專利？難道租值不足 3,000 元、 5,000 元，不是豪宅的樓

宇，便不應受保障嗎？  

 

 在業主與租客之間，我們其實要求取得一個平衡，其實我也聽到很多不

同的意見。曾有租客代表親身到來，向我提出他們很多的擔憂、顧慮和看法，

我覺得他們有他們的道理。他們也覺得政府應該因條例草案對他們構成影

響，而給予他們賠償，包括裝修費用及購置家具的開支，他們就此提出了很

多這方面的要求。同時，亦有很多上了年紀，又是業主身份的老人家對我“喊

苦喊忽”，他們特別提到自己雖然有樓收租，可是，他們“聲音又不夠大”，

“說話又不夠力”，“打架亦不夠別人打”，他們的處境其實也是非常值得

同情的。所以，說到這裏，究竟甚麼人屬弱勢社，我們其實必須逐個個案

來看，然後才可得出最終的結果。  

 

 民建聯不會嘗試討好任何人，我們只會實事求是，知道在現今的房屋政

策和私人租盤的供應情況下，我們感到再沒有充分理由維持現有任何形式的

租管。所以，身為立法者，我們不應硬性干預市場，強迫省吃儉用的小業主，

承擔租客的居住責任。如果要保障弱勢社的居住需要，便應從房屋政策

手，這樣才是更可行和更合理的做法，這也是政府的責任。所以，民建聯會

反對這項議案。  

 

 謝謝主席女士。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172

余若薇議員：主席，楊孝華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與民主黨提出的修正案有一個

很大的分別，除了所訂定界線的高低（即差餉租值是 3,000 元或 5,000 元）

以外，最大的分別在於，按照民主黨的修正案中所提出的租住權，業主所獲

得的最低限度保障是租客必須繳交市值租金。但是，楊孝華議員所提的修正

案的效果是，如果業主要收回樓宇，給予租客的通知期是 3 年，而在這 3 年

期間內，租客只繳交原來的租金，即業主 3 年內不能加租。其實， 3 年的期

限很長，一般人作為業主，給予租客的租賃期一般都是兩年，如果收回樓宇

要有 3 年通知期，而且 3 年內不能加租，對一些業主來說，這樣可能會構成

困難。  

 

 楊孝華議員指出，修正案把差餉租值定在 3,000 元，受影響的租戶約有

35  000 個，他並指出這些租客七成會在兩年內搬走。正正因為根據現時的遊
戲規則，租客最低限度要付出市值租金，但如果業主收樓則要給予 3 年通知

期的話，假設租金上升，租客一定不會搬走，因為要他搬走也要給予 3 年通

知期。這樣一來，可能導致七成人不會在兩年內搬走，由於有了這項保障，

租客便會繼續居住下去，可能較原來的租約期更長，於是現時的條例草案便

不適用。  

 

 即使如他所說，剔除這部分，只有一成人會留下，主席，這一成業主正

正是最需要保護的人，不單止是租客方面。由於這一成租客會繼續留下，而

這一成租客有可能是生活上有困難的人，他們可能會因為“一時手緊”而有

需要遲交租，甚至不能交租。剛才葉國謙議員也提過，那些業主可能是一些

低收入或沒有收入的公公婆婆，他們就是依賴這些租金來生活的。他們花了

一生積蓄才能買得一個單位收租，如果租客不交租或遲交租，他們可能沒能

力趕走這些租客，亦沒有能力聘請律師來趕走租客。在這情況下，是否因為

租客很慘，所以業主便要與租客分擔問題？如果業主要趕走租客，或不想繼

續租給這些租客，他們便屬於無良業主呢？在這情況下，主席，我覺得要反

過來看，要考慮的可能不是那一成租客，而是要如何幫助那一成受影響的業

主。我同意葉國謙議員剛才所說，這是房屋政策的問題，而不是租務問題，

不能把問題推到那一成業主的身上。  

 

 主席，通過法例的難處在於法例須適用於所有人，我們的眼點很多時

候會放在那些境況很慘、受影響的租客，不過，我們不能因為這一成受影響

的租客，便要所有人遷就他們。英文有句話是“ hard cases make bad law”，

很多時候在看到一些特別需要幫助、特別窮困、特別悲慘的個案時，便會為

了他們而扭曲、改變本身的原則和法例來遷就這些特殊個案，造成很壞的先

例，這句英文成語便是由此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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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明白到難以兼顧的問題，在通過這些法例時，的確是會影響一些

面臨困境的租客，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亦希望堅持一個大原則，只是就

一些有需要幫助的個案，以獨立個案的形式處理，希望政府能夠落實政策，

做到真正兼顧各方利益，而不是像馮檢基議員剛才所說的向左轉向右轉般。

我希望政府各個部門及議員能夠協助有需要幫助的租客。  

 

 主席，我謹此陳辭，我不能支持自由黨的修正案。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我們覺得租管條例以往是甚麼都管的，不論是高價

樓、中價樓，以至下價樓，全部也在管制之下。政府今次建議全部撤銷管制，

但給予 1 個月的通知期，這是政府初時的原先的看法。政府如果要提出修改，

是否應把 1 個月的通知，全部改為 1 年通知，不論是月租 3,000 元的平價樓，

月租 3 萬元的中價樓還是山頂最貴的、月租 30 萬元的整幢樓呢？  

 
 我們覺得真正有分別的，反而應該是一些高價樓。業主可能把物業租給

豐銀行的高級職員，豐銀行當然比業主更富有，是否對那些單位政府便

應該不加理會，政府何須把原來建議的 1 個月，無故改為 1 年呢？如果要修

改，倒不如不要“一刀切”，全部給予 1 個月通知，既然議員有意見，何不

把通知期全部改為 1 年？  

 
 主席女士，政府初時的建議是 1 個月的通知期  ─  政府官員似乎在看

我，在思考我在說甚麼  ─  政府最初建議的生效期是 1 個月，後來由 1

個月改為 1 年。我們覺得沒有需要把全部 22 萬幢樓宇撤銷租管的生效期由 1

個月延長至 1 年。豪宅的生效期應該維持為 1 個月，因為那幢樓宇的租客可

能是豐銀行，而業主可能是一位公務員。反過來說，對於社會上最基層的

人所居住的樓宇，我們便要視乎情況。我們現在所說月租 3,000 元以下的那

些單位，共有三萬五千多個，這是政府提供的數字。政府並指出，這些單位

的租客大多數會在兩年內，即住十多個月便會自己搬走。自己搬走的理由是

甚麼呢？現在的租管保障，根本照顧不到業主。租客自己離開，可能是因為

工作地點改變了。如果只有一成租客租住超過數年， 35 000 個單位的一成，

是否即三千多個單位？如果所影響的只是三千多個單位，為何會令香港如此

混亂？  

 
 葉國謙議員也是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他作出了一個很簡單的假設，就是

小業主一定是老人家，而且必定是哭哭啼啼的那些；相反，租客必定是有錢

人。老實說，自由黨對於這些所謂的苦業主與這些所謂窮租客兩方面，也不

是很瞭解。對我們來說，兩方面都可能是社會上較不富裕的人。相反地，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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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業的人表面上也似乎比租客更有錢或有更多資產。按我想像，哭哭啼啼

的公公婆婆可能是每月交 3,000 元租金的租客，而不是正在收取每月 3,000

元租金的業主。  

 
 我們是否只幫助這一小撮人呢？況且，我們並非如何俊仁議員所說，月

租 5,000 元的單位便可給予豁免，我們只多給該租客 3 年的撤銷租管的生效

期。當然，法案委員會的主席余若薇議員很清楚這些事情，即 3 年不能加租，

但最近的租金並沒有增加，而是正在下跌中。這項安排對業主會有好處，因

為是維持現有的租約。現時市面上的業主都在減租以吸引租客，我所指的是

低下階層的住宅，而不是在某些商場的鋪位或寫字樓。  

 
 所以，在這 3 年內，合約中原有的安排是不能改變，租金既不能加也不

能減。如果不能減的話，那位苦業主反而可能沒有這麼苦，因為如果市場上

的租金正在下跌的話，他所收取的 3,000 元租金，可能因隨市價租值而變

成 2,500 元，那位苦業主豈不是更苦？關於把通知期由 1 年延長至 3 年可否

加租的問題，我們當時已留意到，亦覺得此點並不很關鍵。相反地，政府本

身也建議把 1 個月改為 1 年了。在這一年之內，所有到期的租賃合約也不能

加租，我們只不過是按政府的情況，多加了兩年而已。就政府的建議，有關

樓宇單位也不能加租，那怎樣處理呢？  

 
 說到最大的原則，局長也曾指出，這是 1981 年制定的法則，現在已是

2004 年，是 23 年前的法例。既然 23 年前已有這麼多苦業主，這麼多哭哭啼

啼的公公婆婆，他們也哭了這麼多年  ─  是哭了 23 年，我們現在建議生

效期由 1 年改為 3 年，會否令他們真的出現這樣的實際情況呢？主席女士，

我們並不知道。據我們評估，事情並沒有數位議員或官員所說般嚴重。多謝

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回應田北俊議員剛才問如果租金下跌會怎樣，是否會益

惠了業主？主席，答案是很簡單的。如果租金下跌，租客可給予 1 個月通知，

然後便可以隨時離開。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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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先說政府的修正案，無論如何，現時的修正案也是較

原本的條例草案條文有所改善。原則上，我當然應支持這項修正案，但我再

看了自由黨楊孝華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後，我稍後會說出，基於一些原因，我

是支持他的修正案。  

 

 礙於表決的次序，是會先就政府的修正案進行表決，而如果獲得通過，

便無法就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進行表決，所以，我只能反對政府的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建議在過渡期內一次過向那些最貧窮，即

最低收入的租戶提供 3 年的生效期。不過，請記，這只是一次過的。在條

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如再有新租約，即使租值是低於 3,000 元的，也是沒關

係的了。所以，這只是一個我們所說的 grace period，是向這些人提供一次

過的寬免。  

 
 田北俊議員剛才說得很好，這項法例在我們的法例書內已存在這麼多年

了，這些所謂“喊苦喊忽”、不公平的事情，政府已製造了二十多三十年了，

那麼，我們一次過讓這些租客  ─  可能全是“喊苦喊忽”的公公婆婆  ─  

有多一點時間喘息，是否便是分化、不公平和不公道呢？我也不說了，因為

我覺得田北俊議員剛才已說得很好，我無須再浪費大家的時間來聽這辯論。

不過，我只想說，既然我的修正案現在不獲得通過，我們現時所面對的便可

能是全面放寬。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只能為那些相對於一些最少擁有一層

樓宇的業主來說，是甚麼資產也沒有、是較貧窮的租客，爭取多一個一次過

的喘息機會。  

 
 無論葉國謙議員剛才說那些公公婆婆是怎樣慘也好，我卻完全不明白他

為何說到似乎業主連租金也收不到。為何會收不到租金呢？在那 3 年內，他

們最少是會收到租金的。如果他們要收樓自住，是可以收回樓宇自住的，因

為在那 3 年內，是有條文說明業主可收回樓宇自住的。他們可能已面對租管

二三十年的時間了，如果他們慘了這麼多年，現在只要 3 年便可以取回自己

的樓宇，為何還會很慘呢？相對於一個住了某個樓宇單位 20 年的租客來說，

他們現在可能被迫遷，那麼誰是較慘呢？  

 

 所以，總括來說，我其實不大想說到要讓租客和業主“鬥慘”般，或以

此作為我辯論的根據。我是不想這樣的。由始至終，我只覺得政府現時是在

改變現狀。要改變現狀的任何一方，應要提出良好的理據，說明為何對社會

或某些人來說會是有利的，以及總體的結果會是更公平的。截至現在為止，

我看不出政府如何能履行這個責任，或告訴我這項改革是好的。目前，我只

希望能維持一個局部的現狀，但由於不成功，所以便只好希望讓這現狀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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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長久一些，讓一些最貧窮的人有多些機會喘息，只是這樣而已。所以，如

果說是分化，便真的有些言重、有些言過其實了。  

 

 我覺得縱使自由黨的修正案只是非常局部和非常短暫，所包含的只是一

次過的觀念，但總較沒有為好。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想作出簡單的回應。剛才，我在發言時十分強調一點，

便是究竟現時哪些人是弱勢社，其實是未知之數。在這項條例草案上是否

出現分化的情況呢？我不認為這是分化，而只是道出了一些雙方在實際上遇

到的情況而已。剛才，何俊仁議員說，作為業主的，最少有一層樓，又可以

收取租金，究竟是否有可能比哭哭啼啼的老人家的環境還差呢？答案是有可

能的，因為很多人便是靠一個單位來養活自己下半生的，他們必須靠收取租

金來生活。如果租客方面真的有一些很貧窮的人，其實他們已經有資格獲安

排入住公屋了。因此，往往是有這些情況出現的，而租客不一定便是弱勢社

，而業主也不一定是弱勢社。其實，必須視乎實際情況，才知道究竟誰

是弱勢社，真的是必須視乎實際情況，才會知道的。我覺得民建聯認為不

能夠支持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正正便是因為我們看到現時的情況是，在我

們的社區內，那些月租在 3,000 元以下的樓宇的租客或業主，大家其實也可

以說是身處社會的低層，他們均面對很多困難，因此，他們雙方可能都是弱

勢社。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提到要分辨出弱勢社是誰，其實意義不大，實際上，

兩者也是弱勢社，兩者都是窮親戚。舊樓業主和舊樓租客均是香港資本主

義制度下、香港官商勾結的社會裏、香港政府偏袒大財團的權勢下的受害

者。所以，現在面對這兩窮親戚，我們要向哪一提供多一點幫助，是一

個很困難、很困難的決定。  

 

 記得在八十年代，我初出任議員的時候，已經收到很多投訴，亦採取了

很多行動來幫助這些真正的弱勢社爭取他們的權益。當時，曾經有居於舊

樓的居民被無良業主大幅加租，又有人利用黑社會勢力迫舊樓業主搬走，因

為當年舊樓的炒賣情況熾烈，大財團亦看到了舊樓的升值潛力。當時，石禮

謙議員曾替這些財團經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公司”）進行收樓重建，很多

在這制度下的受害者真的面對很多問題。不過，石禮謙議員當年也曾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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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社提供很大的助力，令他們獲得的賠償也算不錯，尤其是荃灣七街的

業主，他們很多謝石禮謙議員當年藉土發公司的身份幫助了很多租客和業

主。石禮謙議員，你稍後無須發言了，我已為你調解了分歧。（眾笑）  

 

 主席，過去 7 年，我組織了不少行動。早年，即在 1998 年，便組織了

苦業主大行動，其後演變成負資產大聯盟。數年前，我亦成立了一個業主權

益會，我現在仍然是這個業主權益會的主席。在過去的 7 年時間裏，我接觸

過不少業主，特別是聽到舊樓業主的哭訴，因為他們面對很多困難。當然，

我亦絕對瞭解另一個弱勢社，即租住舊樓的市民所面對的苦困。可是，如

果你問我，今時今日，在 2004 年 6 月最後的一天，在七一回歸前，慶祝七

一大遊行前一天的晚上，在這兩窮親戚之間，要我決定幫助哪一，我自

己也感到面對兩難的局面。  

 

 然而，相對來說，我覺得舊樓業主所面對的苦困更大。讓我試解釋一下。

現在大家說樓價回升、甚至上升了，但樓價上升的其實是豪宅、新樓，而不

是舊樓。舊樓業主想賣樓，仍然是很困難的。在樓宇按揭方面，新樓可以按

九成  ─  大約有九成，很多財團也可以提供這些貸款優惠，舊樓按揭則仍

然只有七成。但是，在估值方面，很多時候，舊樓在估值後只值樓價的五成，

舊樓的估值被低估的程度，可能大家也不會相信。如果借錢買舊樓，銀行會

諸多留難；如果要把手上的舊樓出售，更是難乎其難。不過，政府仍然只是

偏幫大財團賣新樓，對舊樓業主的苦況卻充耳不聞，不單止充耳不聞，更落

井下石。舊樓業主會收到修葺令、維修令，於是便叫苦連天，那些再收到清

拆令的，更是苦上加苦。有些舊樓，可能在 20 年前已非法加建了少許地方

租給租客，但最近的修葺令卻多得像催命符般，這些舊樓業主面對出售舊樓

既艱難、租金又不斷下滑的情況，更要面對維修令、修葺令，也不知道如何

是好，真的正所謂欲哭無淚，求救無門。誰可以幫助他們呢？  

 

 最近，我接觸過很多這類業主，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情況可如何處理。我

惟有勸他們向政府借錢維修，說將來無法還款，政府大概也不會追收的。我

真的是這樣對他們說的。屋宇署私下也是這樣說：“勸他們向政府借錢，如

果他們‘唔掂’，也不會追收的，不會要他們破產的，政府不會這麼

‘衰’。”不過，要求政府以書面說明不會追收這類欠款，他們當然不會願

意這樣做；而有些已是老人家的舊樓業主卻是為人純厚，他們說不喜歡欠

錢，因為他們如果欠錢，他們死後也不知如何是好了。所以，他們是面對苦

困的，“孫公”有機會一定要跟這些老人家會面，瞭解一下這些身為舊樓業

主的老人家所面對的困境，瞭解一下在政府的權勢下，在局長的影響力下，

在“孫九招”對這人毫無幫助的情況下，他們究竟面對怎樣的苦況。不

過，我要說明，我是支持今天的議案的，因為政府反對各項修正案。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178

 過去，我幫助過數市民面對這些情況，至今，我在立法會已工作多年，

過去，無論我是反對政府的議案也好，反對任何議案也好，均是義無反悔的。

但是，今天，面對這兩窮親戚、這兩個弱勢社，我卻要作出痛苦的抉擇，

這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過，即使是痛苦，我也要作出決定：今天，我

會反對修正案。我希望這兩窮親戚不要互相指摘，因為窮親戚“攬住

死”是很慘的。有權勢的人、政府，以至“孫公”今天也聽到我的發言，希

望他們會幫助這兩窮親戚，希望他們既幫助在舊樓居住的人改善居住環

境，同時也幫助舊樓業主解決我剛才提到的苦困。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現在已差不多是晚上 9 時 30 分，我準備在 10 時左

右便宣布暫停會議，明天早上 9 時正繼續。所以，我要向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局長說聲對不起，請你後天早上再到立法會來。  

 

 
石禮謙議員：本來，我是不大想談論這項修正案的，我只是想投票，然後早

一點離開，可是，陳偉業議員提到我的名字，因此，我不能不發言。  

 

 如果說到經驗，無論是苦業主或淒慘的居民也好，我也是頗有體驗的。

不過，在汲取這些經驗方面，並不是只有陳偉業議員一個人有這些經驗，葉

國謙議員和我也是在該戰場上日夜拼搏的。因此，葉國謙議員說的是真話，

而陳議員所說的也是真話。為甚麼今天會提出這項條例草案呢？可以說，政

府走這一步，是正確的。正如孫局長所說，我們必須與時並進，看看怎樣解

決現時在舊區內的這些問題。  

 

 今天，我很高興看到各黨各派均能為貧苦的業主或巿民出一分力，特別

是自由黨，今天代表了一 3,000 元以下收入的業主或租客說話，目的也是

希望能建立一個平和的社會。可是，現時問題出在哪裏呢？這項問題是屬於

居住的問題，剛才也有很多位議員說過了，這是政府的責任。我可以說，這

麼多年來，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無論是徙置也好、拆屋也好，沒有人是會無

家可歸的。這完全是沒有可能的。在這方面，我覺得過去 16 年來，政府做

得到，從前做得到，現時做得到，將來也同樣做得到。因此，剛才自由黨楊

孝華議員在提出這項修正案時，以及何俊仁議員提出修正案時所述及的問

題，其實也不是問題，因為政府是可以解決得到的。可是，現在最重要的是

改變這項法例內的租管，令小業主和大業主也得到公平的對待，這便是修訂

法例的精神。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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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聽到各位議員發言，覺得大家也是說

出了心中的那句話。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也是一項涉及取捨的問題。大家

就這項問題有很好的發揮，把這兩方面的意見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大家表

達了對問題本質的認識，並沒有誇張。不過，我們在這方面仍須作出取捨。 

 

 其實，法案委員會也曾就這些問題作出了周詳的考慮。我覺得現在的取

捨是，正如陳偉業議員所說，是否要幫助一些貧困的業主。在政策上，我們

是不會主動幫助業主的，因為在很多人的理解當中，業主是擁有資產的，如

果在政策上有這樣的傾斜，大家是不會太接受的。不過，我剛才也多次提及，

我們現時的傾向是，任何在這方面受到影響的居民，如果真的受到影響，政

府是會盡量照顧他們的。剛才，石禮謙議員也就自己的經驗指出，在過去

16 年來，從他的角度來看，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大致上也能夠做到了，我相

信大多數人也是會同意這種看法的。  

 

 當然，如果以後我們仍然面對困難的問題，我剛才也提過，我們會就

所面對的情況，考慮當時的問題和當時的資源，我亦在這裏再次承諾，會盡

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希望大家經過今天在這裏作出了很透徹的發言後，

能夠加深對問題的認識，也會認同我們的看法，即這是一個比較可取的方

法，並能夠在取捨方面認同政府的看法。因此，我希望議員同意我們的看法，

支持我們的修正案。  

 
 
田北俊議員：主席，有一點是我想再提一提的，是關於責任誰屬的問題。政

府說如果我們以月租 3,000 元為界線，好像是把責任推了給業主，局長認為

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如果是這樣，倒過來說，我便要問一問，這項法例由

1981 年制定以來，至今已經 23 年了，為甚麼在這 23 年來，這一直也屬於業

主的責任，現在卻突然變成了政府的責任呢？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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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局長，你是否需要再次發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不需要再次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新訂

的第 5A 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朱幼麟議員、何秀蘭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吳亮星議員、吳靄儀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

黃宏發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漢銓

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

議員、劉炳章議員、余若薇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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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楊孝華議員、

楊森議員、劉健儀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員、張宇人議

員、黃成智議員及馮檢基議員反對。  

 

 

麥國風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2 人出席， 31 人贊成， 19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

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2 Members present, 3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9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由於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新訂的第 5A 條的二讀議案已獲得

通過，楊孝華議員不可動議二讀他新訂的第 5A 條，因這與全委會已作出的

決定不一致。  

 

 

秘書：新訂的第 5A 條。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5A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房屋及規劃

地政局局長新訂的第 5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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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5B 條  其他過渡性條文。  

 

 

全委會主席：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及楊孝華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就本

條例草案動議增補新訂的第 5B 條。由於他們的修正案措辭實質相同，我只

會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他的修正案。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5B 條，有關內容已

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在現有的租住權保障制度下，業主可收回物

業自住，為了確保業主有這項權利，新訂的第 5B 條訂明在過渡安排下，如

果業主想收回物業作自住用途，則不論是否已向租客發出過渡性終止通知

書，他仍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收回物業自住。可是，在收回樓宇後 24 個月

內，業主不能把物業轉讓或出租給其他人。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5B 條，予以二讀。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已無須重複了，因為你剛才已說了，我的修正案

跟局長的修正案實質上是一樣的。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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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5B 條，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5B 條。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B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5B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B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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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賦予土地審裁處管轄權，以在條例草案生

效後，某些可能會產生的情況下，例如租約期滿，向業主頒予收回管有命令

收回物業，並訂明申請有關收回管有命令的法律程序及表格。此外，在取消

租住權保障後，租客在租約期滿後理應沒有理由拒絕遷出。因此，修正的附

表將訂明，如果業主在這情況下向土地審裁處申請收樓，租客就業主的申請

提出反對的法定時限，將由 17 天縮（附錄 1）短至 7 天，從而加快有關的收

樓程序。多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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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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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可否作簡短發言，以解釋我們的表決意向？  

 

 

主席：可以的，何俊仁議員，請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代表民主黨表示，雖然我們在二讀時表決支持條例草

案，但我們所提出的其中一項很重要的修正案，便是希望能分階段和有秩序

地放寬租金管制，以容許我們有機會評估這樣做對社會整體的影響。這項修

正案非常重要，但由於不能獲得通過，所以民主黨在三讀時只能放棄表決。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還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局長，你也不需要發言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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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秀蘭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

華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慧卿議員、

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張宇人

議員、麥國風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葉國謙議員、

劉炳章議員、余若薇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馮檢基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

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羅致光議員及黃成智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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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有 49 人出席， 36 人贊成， 1 人反對， 1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

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9 Members present, 3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one against it and 11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我宣布暫停會議，本會在後天， 2004 年 7 月 2 日上午 9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48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twelve minutes to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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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 2003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修訂 )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a) 在標題中，刪去“及生效日期”。  

  

 (b) 刪去第 (2)款。  

  

  

2 刪去“指定日期”的定義而代以  ─  

  

 ““生效日期”（ commencement date）指本條例在憲報刊

登的日期；”。  

  

  

5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所有“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ii) 刪去“之前已存在的屬”而代以“的前一天屬存

在的”。  

  

 (b)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就在生效日期的前一天屬存在的第

IV部適用的租賃而言，如在生效日期之前並無根據

主體條例第 119 條就該租賃發出的通知書，亦無根

據主體條例第 119A 條就該租賃提出的要求，則除

第 (2B)及 (2C)款另有規定外，該租賃自生效日期起

只可藉第 5A 條所規定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終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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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c) 加入  ─  

  

 “ (2A) 第 (1)(c)及 (d)款所指的“該租賃”  

（ the tenancy）一詞並不包括任何在生效日期當日或

之後依據第 IV部授予的新租賃。  

  

 (2B) 第 (2)款中須有關於租賃的過渡性

終止通知書的規定以及任何已就某租賃發出的過

渡性終止通知書，在下述情況下停止適用  ─  

  

 (a) 該租賃的立約各方在生效日

期當日或之後  ─  

  

 (i) 就終止租賃通知書的不

同期限達成協定；或  

  

 (ii) 更改該租賃的任何其他

條款；或  

  

 (b) 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該租

賃轉讓予新租客。  

  

 (2C) 第 (2)款並不影響  ─  

  

 (a) 第 5B(1)條（關乎作出收回管

有命令）；  

  

 (b) 賦予業主的任何沒收租賃權

的權利；  

  

 (c) 賦予租客的任何退回租賃或

提前終止租賃的權利。  

  

 (2D) (a) 本部所提供的利益與保障，對

屬於本部適用的任何租賃而

言，亦給予租客去世時與其同

住的妻子、丈夫、母親、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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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超過 18 歲的女兒或兒子；

同時，就本部而言，提述租客

時（本款除外），須當作已包

括提述該妻子、丈夫、母親、

父親、女兒或兒子在內。  

  

 (b) (a)段所述的人，在同一時間只

可以有一人有權獲得此等利

益與保障；如各人未能達成協

議，則審裁處須按其覺得公正

及公平的理由指定一人。  

  

 (c) 本部所提供的利益與保障，不

得給予去世的租客的遺產代

理人，而即使有任何遺囑或有

任何無遺囑繼承法的規定，亦

不得給予 (a)段所述有權獲得

這些利益或保障的人以外的

任何人。  

  

 (2E) 任何若非因第 (2)款中須有關於過

渡性終止通知書的規定本應已終止的租賃，自生效

日期起，除第 5B 條另有規定外，須按原租賃的租

金及原租賃內對按月租賃屬適當的契諾、條件及其

他條款繼續有效，直至該租賃被該通知書終止為

止。”。  

  

 (d) 在第 (3)款中  ─  

  

 (i) 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e) 在第 (4)款中  ─  

  

 (i) 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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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f) 在第 (5)款中  ─  

  

 (i) 刪去兩度出現的“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

期”；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g) 在第 (6)款中，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新條文  在緊接第 3 部之前加入  ─  

  

 “ 5A.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  

  

 (1) 就第 5(2)條而言，“過渡性終止通知書”

（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指按照本條在生效日期當日
或之後送達的終止租賃通知書。  

  

 (2)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必須在其生效日之前  ─  

  

 (a) 不少於 12 個月前由業主送達；或  

  

 (b) 不少於 1 個月前由租客送達。  

  

 (3)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可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的任何時間送達，但  ─  

  

 (a) 就於生效日期的前一天屬存在的固定

租期租賃而言，該通知書不得在該租期

的最後一日前送達；  

  

 (b) 就於生效日期的前一天屬存在的定期

租賃而言，如生效日期是在該租賃的某

段未屆滿租賃期內，該通知書不得在該

租賃期的最後一日前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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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可用主體條例第 119Y(1)

條指明的任何方法送達，而該條第 (2)款適用於該項送

達。  

  

 (5) 凡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已送達租客，如  ─  

  

 (a) 該通知書採用中文及英文；及  

  

 (b) 該通知書已接續 3 天張貼在受影響處

所的大門或主要入口處，  

  

 則該通知書即具有一併終止在該通知書關乎的租賃之下

所產生的分租租賃的效力。  

  

 (6) 在不抵觸第 5(2B)條的情況下，按照本條就

某租賃妥為送達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須按其條款具有

效力，即使有以下情況亦然  ─  

  

 (a) 業主更換並無造成新租賃；  

  

 (b) 有任何關於給予終止租賃通知的明訂

或隱含條文（但不得抵觸第 5(2C)(c)

條關乎提前終止租賃的規定）；或  

  

 (c) 有任何其他關於終止租賃通知於何日

期生效的法律規則。  

  

  

 5B. 其他過渡性條文  

  

 (1) 在第 5(2E)條描述的租賃持續期間，如該租

賃所關乎的處所的業主提出申請，而審裁處信納該業主

合理地需要該處所或其任何部分，以供他自己、其父親、

母親、兒子或女兒（兒子或女兒年齡滿 18 歲）佔用作住

所，則即使並無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就該處所送達，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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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並未屆滿，審裁處仍可應該申

請作出收回對該處所或該部分的管有的命令。  

  

 (2) 在下述情況下，審裁處不得根據第 (1)款作出

收回管有命令  ─  

  

 (a) 就租賃而言，租客令審裁處信納在該個

案的整體情況下，作出該命令顯然不會

屬公正及公平；或  

  

 (b) 就分租租賃而言，審裁處信納在該個案

的整體情況  （包括主租客或分租客是

否可獲得其他宿處）下，作出該命令會

比拒絕作出該命令造成較大困境。  

  

 (3) 如審裁處根據第 (1)款作出收回管有命令  ─

  

 (a) 審裁處必須指明它信納有需要佔用有

關處所或其有關部分的人的姓名；  

  

 (b) 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在該命令的日

期之後的 24 個月期間，業主除將有關

處所或其有關部分供根據 (a)段指明的

人作住所用途外，不得將該處所或該部

分作或容許將該處所或該部分作其他

用途；  

  

 (c) 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在該命令的日

期之後的 24 個月期間，業主不得  ─

  

 (i)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出租；

或 

  

 (ii)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轉讓、

移轉或放棄對有關處所或其任何

部分的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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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審裁處根據第 (1)款作出收回管有命令，審

裁處可特准業主  ─  

  

 (a)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出租；  

  

 (b)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轉讓、移轉或

放棄對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的管

有；或  

  

 (c)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用於或容許

將有關處所或其任何部分用於根據第

(3)(a)款指明的人的住所以外的其他用

途。  

  

 (5) 審裁處在根據第 (4)款特准出租時，必須指明

出租有關處所或其有關部分的條款，包括租金在內，而

租金不得多於最後管有該處所或該部分的租客應繳付的

租金。  

  

 (6) 在不影響第 (8)款的規定下，業主如違反第

(3)(b)或 (c)款，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  ─  

  

 (a) 可處罰款 $500,000；  

  

 (b) 如屬第二次或其後再被定罪，可加處監

禁 12 個月；  

  

 (c) 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均可被沒收一

筆不超過以下數額的款項  ─  

  

 (i) （如屬違反第 (3)(c)(i)款的情況）

相等於按有關處所在未經審裁

處特准下出租所得的租金額計

算的 2 年租金的款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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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如 屬 違 反 第 (3)(c)(ii)款 的 情

況）相等於在違反規定當日，有

關處所在空置情況下的市值與

該處所在前租客管有的情況下

的市值兩者之間的差額。  

  

 (7) 法院就第 (6)款所訂的罪行對業主判處刑罰

時，除可根據該款判罰外，更可在聆聽前租客及業主的

陳述後，根據第 (8)款作出命令。  

  

 (8) 如  ─  

  

 (a) 業主根據第 (1)款提出要求批予收回管

有命令的申請，而其後有情況令審裁處

覺得該申請得以成功是因為業主對具

關鍵性的事實的失實陳述或隱瞞該等

事實；或  

  

 (b) 業主被證明曾在違反第 (3)(b)或 (c)款的

情況下行事，  

  

 則審裁處或第 (7)款提述的法院（視屬何情況而定）可命

令業主付給前租客一筆審裁處或法院認為適當的款項，

以賠償該租客因該申請而蒙受的損害或損失。  

  

 (9) 處所或其部分的出租、轉讓、移轉，或放棄

對處所或其部分的管有，不得僅因違反第 (3)(b)或 (c)款而

屬無效、可使無效或不能強制執行。  

  

 (10) 依據第 (1)款獲批予收回管有命令的業主，須

推定為對該命令的作出、該命令的條款以及租客或分租

客就交回空置情況下的管有所給予的同意，均屬知情，

直至相反證明成立為止。  

  

 (11) 就本條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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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父親、母親、兒子或女兒”（ his father, his mother or any 

son or daughter of his）包括作為聯權共有人或分權共

有人持有有關處所的一名或多於一名業主的父

親、母親、兒子或女兒，而該名或該等業主獲得該

處所的其他聯權共有或分權共有業主對申請收回

管有命令的同意；  

  

 “業主”（ landlord）包括作為聯權共有人或分權共有人

持有有關處所的一名或多於一名業主，而該名或該

等業主獲得該處所的其他聯權共有或分權共有業

主對申請收回管有命令的同意。”。  

  

  

7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ii) 在 (a)段中，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b) 在第 (2)款中  ─  

  

 (i) 刪去“就在指定”而代以“就在生效”；  

  

 (ii) 刪去在首次出現的“日期”之後而在“起”之前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的前一天屬存在的第 V 部適

用的租賃而言，如在生效日期之前並無根據主體條

例第 122(1)條就該租賃送達的終止租賃通知書，

則自生效日期”。  

  

 (c) 在第 (3)款中  ─  

  

 (i) 刪去兩度出現的“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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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刪去“ that day”而代以“ that date”。  

  

 (d) 在第 (4)款中，刪去“指定日期”而代以“生效日期”。

  

  

14 刪去該條。  

  

  

附表  加入  ─  

第 1 條   

 “ (11) 審裁處具有在下述情況下作出收回管有

命令的司法管轄權  ─  

  

 (a) 依據《2004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 2004 年第     號）第

5(2)條送達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期

限已屆滿；  

  

 (b) 應業主按該條例第 5B(2)條的規定

提出的要求收回管有的申請；  

  

 (c) 該條例第 7(2)條所適用的租賃已終

止；  

  

 (d) 在該條例生效當日或之後訂立的新

租賃因時間期滿而終止。”。  

  

  

附表  在緊接第 4 條之前加入  ─  

  

 “ 3A. 法律程序的展開  

  

 《土地審裁處規則》（第 17 章，附屬法例 A）第

68 條現予修訂，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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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A) 凡某租賃被依據《 2004 年業主與租

客（綜合）（修訂）條例》（ 2004 年第     號）

第 5(2)條送達的過渡性終止通知書終止，則在此

情況下提出的要求作出收回管有命令及給予其他

濟助的法律程序，須藉申請人向司法常務官提交大

致上符合表格 22A 格式的申請通知書而展開。  

  

 (1B) 為 要 求 根 據 《 2004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修訂）條例》（ 2004 年第     號）第

5B(1)條作出收回管有命令及給予其他濟助而提出

的法律程序，須藉申請人向司法常務官提交大致上

符合表格 22B 格式的申請通知書而展開。”。  

  

  

 3B. 反對通知書  

  

 第 69 條現予修訂  ─  

  

 (a) 將該條重編為第 69(1)條；  

  

 (b) 在第 (1)款中，在“答辯”之前加入“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  

  

 (c) 加入  ─  

  

 “ (2) 凡有關租賃藉以下方式

終止  ─  

  

 (a) 《業主與租客（綜

合）條例》（第 7

章）第 IV 部或第

V 部所指的終止

租賃通知書；  

  

 (b) 業主或租客發出

遷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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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退回租賃；  

  

 (d) 依據《 2004 年業

主與租客（綜合）

 （修訂）條例》

 （2004年第    號）

 第 5(2)條送達的

過渡性終止通知

書；或  

  

 (e) 時間期滿，  

  

 則如有要求作出收回管有命令的申請

在《 2004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

訂）條例》（ 2004 年第     號）的生

效日期當日或之後提出，第 (1)款所述

的 14 天期限須減至 7 天。”。  

  

  

附表  

第 4 條  

(a) 將該條重編為第 4(1)條。  

 (b) 在第 (1)款中，刪去“《土地審裁處規則》（第 17 章，

附屬法例 A）的”。  

  

 (c) 加入  ─  

  

 “ (2) 附表現予修訂，加入  ─  

  

  “表格 22A [第 68(1A)條 ]

  

 根據《 2004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  

 提出申請的通知書  

  

  依據第 5(2)條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201

條次  建議修正案  

  

  編號 LD......／ ......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 ∗(業主／租客）

  及地址： .............................................

  

 答辯人姓名或名稱： ..................... ∗(租客／分租客）

  及地址： .............................................

      .............................................

  

 處所的地址： ...........................................

  

 在過渡性終  

 止通知書  由 ...年 ...月 ...日至  現時租金：  

 送達前的  

 租賃期限：  ...年 ...月 ...日  每月 .........元

  

 過渡性終止  送達  通知書屆  

 通知書：  日期： ..年 ..月 ..日  滿日期：  ..年 ..月 ..日  

 送達方式： ................................

  

 申請事項及詳情：  

  

 有關租賃已於過渡性終止通知書屆滿時終止，申請人現申請收回

處所的管有並向答辯人申索下列各項  ─  

  

 (1) 由    年    月    日至交回在空置情況下的處所的管有的

日期為止期間的欠租／中間收益，以及訟費。  

  

 (2) 連同其他 ...........................................

      ...........................................

  

 日期：    年    月    日  

  

  

  

  ................................+

  （申請人／申請人的授權代表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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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授權代表  

  姓名的全寫： .....................

  

 致：  1. 土地審裁處司法常務官。  

  2. 答辯人。  

  

 申請人的送達地址： .....................................

 .......................................................

  

 + 申請人如屬公司／法人團體，請加蓋公司圖章及列明簽署人的

姓名的全寫。  

  

 ∗ 刪去不適用者。  

  

 註：  如你擬反對此項申請，你必須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日起 7 天內

或土地審裁處命令的限期內，親自前往土地審裁處登記處，

並提交反對通知書（表格 7）。  

  

  

  表格 22B [第 68(1B)條 ]

  

 根據《 2004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  

 提出申請的通知書  

  

  依據第 5B(1)條  

  

  

  編號 LD......／ ......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 ∗(業主／租客）

  及地址： .............................................

  

 答辯人姓名或名稱： ...................... ∗(租客／分租客）

  及地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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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處所的地址： ...........................................

  

 租賃  由 ...年 ...月 ...日至  現時租金：  

 期限：  ...年 ...月 ...日  每月 .........元

  

 過渡性終止    

 通知書（如有  送達  通知書屆  

 的話）：  日期： ..年 ..月 ..日  滿日期：  ..年 ..月 ..日  

 送達方式： .................................

  

 申請事項及詳情：  

  

 申請人現基於他合理地需要有關處所以供下述人士作住所的理

由，申請收回處所的管有  ─  

  

 〔需要佔用處所的人的姓名、年齡及與申請人的關係〕  

 .......................................................

 並向答辯人申索下列各項  ─  

  

 (1) 由    年    月    日至交回在空置情況下的處所的管有的

日期為止期間的欠租／中間收益，以及訟費。  

  

 (2) 連同其他 ...........................................

      ...........................................

  

 日期：    年    月    日  

  

  

  

  ................................+

  （申請人／申請人的授權代表 *簽署）

  獲授權代表  

  姓名的全寫： .....................

  

 致：  1. 土地審裁處司法常務官。  

  2. 答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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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申請人的送達地址： .....................................

 .......................................................

  

 + 申請人如屬公司／法人團體，請加蓋公司圖章及列明簽署人的

姓名的全寫。  

  

 ∗ 刪去不適用者。  

  

 註：  如你擬反對此項申請，你必須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日起 7 天內

或土地審裁處命令的限期內，親自前往土地審裁處登記處，

並提交反對通知書（表格 7）。”。  

  

  

附表  加入以下新條文  —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  

  

  

 29. 土地權益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 2004

年第 6 號）第 17(1)(a)條現予修訂，廢除“、 119E(2)或

119H(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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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AMENDMENT) BILL 2003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and commencement". 
  
 (b) By deleting subclause (2). 
  
  
2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 "appointed day" and substituting - 
  
 ""commencement date" (生效日期 ) 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is Ordinance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5 (a) In subclause (1) - 
  
 (i)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ii) by deleting " 之 前 已 存 在 的 屬 " and

substituting "的前一天屬存在的 ". 
  
 (b) By deleting subclause (2) and substituting - 
  
 "(2) On an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a tenancy to which Part IV applies and which
is in existence on the da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date, but in respect of which no notice or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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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has been given or mad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date under section 119 or 119A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may, subject to subsections (2B) and
(2C), only be terminated by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as provided for by section 5A.". 

  
 (c) By adding - 
  
 "(2A) The term "the tenancy" (該租賃 ) as

used in subsection (1)(c) and (d) does not include
any new tenancy granted pursuant to Part IV on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2B) The requirement in subsection (2)

for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in respect of a
tenancy, and any such notice that has been issued in
respect of a tenancy, ceases to apply if, on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 

  
 (a) the parties to the tenancy - 
  
 (i) agree to some other

period for notice of
termination; or 

  
 (ii) alter any other term of

the tenancy; or 
  
 (b) the tenancy is assigned to a

new tenant. 
  
 (2C) Subsection (2)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 
  
 (a) section 5B(1) as to the making

of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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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any right of forfeiture

conferred on a landlord; 
  
 (c) any right of surrender or early

termination conferred on a
tenant. 

  
 (2D) (a) The benefits and protection

afforded by this Part shall, in
any tenancy to which it
applies, be available to the
widow, widower, mother,
father or any daughter or son
over the age of 18 years of the
tenant where she or he was
residing with the tenant at the
time of the tenant's death;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t, references to a tenant
shall except in this subsection
include a reference to such
widow, widower, mother,
father, daughter or son. 

  
 (b) Only one person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benefits and protection
of this Part at one time and, in
default of agreement by those
persons, the Tribunal shall
nominate that person on such
grounds as appears to it to be
just and equitable. 

  
 (c) The benefits and protection

afforded by this Part shall not
be available to a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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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representative of a deceased
tenant or, notwithstanding any
will or the law of succession
on intestacy, any other person
who is not a person mentioned
in paragraph (a) as entitled to
those benefits and that
protection. 

  
 (2E) On and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a tenancy which would have terminated, but
for the requirement in subsection (2) for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shall, until
terminated by such a notice, but subject to section
5B, continue at the same rent and upon the same
covenants, conditions and other terms of the original
tenancy as are appropriate to a month to month
tenancy.". 

  
 (d) In subclause (3) - 
  
 (i)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ii) by deleting "that day" and substituting "that

date". 
  
 (e) In subclause (4) - 
  
 (i)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ii) by deleting "that day" and substituting "that

date". 
  
 (f) In subclause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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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ii) by deleting "that day" and substituting "that

date". 
  
 (g) In subclause (6),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New By adding immediately before Part 3 - 
  
 "5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1) For the purpose of section 5(2),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過渡性終止通知書 ) means a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of a tenancy served on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ection. 

  
 (2)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must be

served - 
  
 (a) by a landlord, not less than 12 months;

or 
  
 (b) by a tenant, not less than 1 month, 
  
 before the day on which it is to take effect. 
  
 (3)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may be

served at any time on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but
- 

  
 (a) in respect of a tenancy for a fixed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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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which was in existence on the da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date, may
not be served earlier than the last day of
the term; 

  
 (b) in respect of a periodic tenancy which

was in existence on the day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date, may not be served
earlier than the last day of the period of
the tenancy current at the
commencement date. 

  
 (4)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may be

served in any of the ways specified in section 119Y(1)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and subsection (2) of that section
applies to such service. 

  
 (5) Where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is

served on a tenant, if - 
  
 (a) the notice i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b) the notice is posted on 3 successive

days upon the main door or entrance of
the premises affected, 

  
 the notice shall take effect terminating also any

sub-tenancies created out of the tenancy to which it relates. 
  
 (6) Subject to section 5(2B),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duly served in respect of a tenancy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ection takes effect according to its
terms, notwithstanding - 

  
 (a) a change of landlord that does not

create a new te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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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any express or implied provision in the

tenancy regarding the giving of notice
of termination (subject to section
5(2C)(c) as to early termination); or 

  
 (c) any other rule of law regarding the date

on which a termination notice takes
effect. 

  
  
 5B. Other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1)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a tenancy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5(2E), the Tribunal m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ndlord, make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of the premises to which the tenancy relates, or any part of
them, notwithstanding that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in respect of the premises has not been served, or has been
served but has not expired, if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that
the premises are, or that that part of them is, reasonably
required by the landlord for occupation as a residence for
himself, his father, his mother or any son or daughter of
his over the age of 18. 

  
 (2) The Tribunal shall not make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under subsection (1) if - 
  
 (a) in the case of a tenancy, the tenant

satisfies the Tribunal that,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t would
manifestly not be just and equitable to
make the order; or 

  
 (b) in the case of a sub-tenancy,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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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whether other accommodation is
available for the principal tenant or the
sub-tenant, greater hardship would be
caused by making the order than by
refusing it. 

  
 (3) If the Tribunal makes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under subsection (1) - 
  
 (a) the Tribunal must specify the name of

the person for whose occupation it is
satisfied the premises are, or the part of
the premises is, required; 

  
 (b) subject to subsection (4), the landlord

must not, for a period of 24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order, use, or allow
the use of the premises, or the part of
the premises, other than as a residence
for the person specified under
paragraph (a); 

  
 (c) subject to subsection (4), the landlord

must not, for a period of 24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order - 

  
 (i) let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of

them; or 
  
 (ii) assign, transfer or part with

possession of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of them. 

  
 (4) If the Tribunal makes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under subsection (1), the Tribunal may authorize the
landlord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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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let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of them; 
  
 (b) assign, transfer or part with possession

of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of them; or 
  
 (c) use, or allow the use of, the premises,

or any part of them, other than as a
residence for the person specified under
subsection (3)(a). 

  
 (5) The Tribunal, when granting an authority

under subsection (4) to let, must specify the terms,
including the rent, on which the premises are, or the part
of the premises is, to be let, and the rent must not be more
than that payable by the tenant last in possession. 

  
 (6) Without prejudice to subsection (8), a

landlord who contravenes subsection (3)(b) or (c)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 

  
 (a) to a fine of $500,000; 
  
 (b) in addition, on a second or subsequent

conviction, to imprisonment for 12
months; 

  
 (c) in any case, to forfeit a sum not

exceeding the equivalent of - 
  
 (i) in the case of a contravention of

subsection (3)(c)(i), 2 years' rent
calculated at the rate at which the
premises were let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Tribun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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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in the case of a contravention of

subsection (3)(c)(ii), the
difference, at the date of the
contravention, between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premises with
vacant possession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premises with the
former tenant in possession. 

  
 (7) A court which sentences a landlord for an

offence under subsection (6) may, in addition to imposing
a penalty under that subsection, make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8) after hearing the former tenant and the
landlord. 

  
 (8) If - 
  
 (a) an application for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is made by the landlord
under subsection (1) and it is
subsequently made to appear to the
Tribunal that the application was
successful by reason of the
misrepresentation or concealment of
material facts by the landlord; or 

  
 (b) the landlord is shown to have acted in

contravention of subsection (3)(b) or
(c), 

  
 the Tribunal or, as the case may be, the court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7) may order the landlord to pay to the
former tenant such sum as it thinks fit by way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or loss sustained by that tenant
as a result of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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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9) A letting, assignment, transfer or parting with

possession of premises or part of them shall not be void,
voidable or unenforceable by reason only of a
contravention of subsection (3)(b) or (c). 

  
 (10) A landlord who has been granted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pursuant to subsection (1) shall be presumed,
until the contrary is shown,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making of the order, of the terms of the order, and of any
consent given by the tenant or sub-tena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livery of vacant possession. 

  
 (11)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 
  
 "his father, his mother or any son or daughter of his" (其

父親、母親、兒子或女兒 ) includes the father,
mother, son or daughter of one or more landlords,
holding the premises jointly or in common, with the
other landlord or landlords so holding assenting to
the application for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landlord" (業主 ) includes one or more landlords, holding

the premises jointly or in common, with the other
landlord or landlords so holding assenting to the
application for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7 (a) In subclause (1) - 
  
 (i)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ii)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that day" and

substituting "tha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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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In subclause (2) - 
  
 (i)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ii)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日期 " where it first

appears and before "起 " and substituting "的前一天
屬存在的第V部適用的租賃而言，如在生效日期之

前並無根據主體條例第 122(1)條就該租賃送達的

終止租賃通知書，則自生效日期 ". 
  
 (c) In subclause (3) - 
  
 (i)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ii) by deleting "that day" and substituting "that date". 
  
 (d) In subclause (4), by deleting "appointed day" and

substituting "commencement date". 
  
  
14 By deleting the clause. 
  
  
Schedule, 
section 1 

By adding - 

 "(11) The Tribunal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make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 

  
 (a) upon the expiry of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served pursuant to
section 5(2) of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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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     of 2004); 
  
 (b) upon an application by a landlord for

possession as provided by section
5B(2) of that Ordinance; 

  
 (c) upon the termination of a tenancy to

which section 7(2) of that Ordinance
applies; 

  
 (d) upon the termination by effluxion of

time of a new tenancy entered into
on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at Ordinance.". 

  
  
Schedule By adding immediately before section 4 - 
  
 "3A. 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 
  
 Rule 68 of the Lands Tribunal Rules (Cap. 17 sub.

leg. A) is amended by adding - 
  
 "(1A) Proceedings for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and other reliefs upon the termination of
a tenancy by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served
pursuant to section 5(2) of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     of 2004) shall be commenced by the applicant
filing with the Registrar a notice of application
substant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Form 22A. 

  
 (1B) Proceedings for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and other reliefs under section 5B(1) of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     of 2004)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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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commenced by the applicant filing with the
Registrar a notice of application substantially in
accordance with Form 22B.". 

  
  
 3B. Notice of opposition 
  
 Rule 69 is amended - 
  
 (a) by renumbering it as rule 69(1); 
  
 (b) in subrule (1), by repealing "The"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rule (2), the"; 
  
 (c) by adding - 
  
 "(2) The period of 14 days

mentioned in subrule (1) is reduced to 7
days in the case of an application for an
order for possession made on or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     of 2004) if the
tenancy has been terminated by - 

  
 (a) notice of

termin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t IV or Part V
of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Ordinance 
(Ca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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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notice to quit

given by the
landlord or
tenant; 

  
 (c) surrender; 
  
 (d)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served pursuant to
section 5(2) of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     of 2004); or 

  
 (e) effluxion of

time.".". 
  
  
Schedule, 
section 4 

(a) By renumbering the section as section 4(1). 

 (b)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to the Lands Tribunal Rules
(Cap. 17 sub. leg. A)". 

  
 (c) By adding - 
  
 "(2) The Schedule is amended by adding - 
  
  "FORM 22A [r. 68(1A)] 

  

 NOTICE OF APPLICATION UNDER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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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suant to section 5(2) 

  

  

          No.  LD       /          

  

 Applicant's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dlord/Tenant) 

   and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spondent's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enant/Sub-tenant) 

   and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of premise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uration of tenancy 

 before service of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  From _________ To _________

 Existing Rent : $ _________ /month 

  

 Transitional Date of Date of Expiry 

 Termination Notice : Service : _______________ of Notice : _______________ 

  Mode of Servi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ture and particulars of application : 

  

 The tenancy having been terminated upon the expiry of a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notice, the 

applicant applies for recovery of possession of the suit premises and claims against the 

respondent for the following item(s) : 

  

 (1) Arrears of rent/mesne profits fr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the date 

of delivery of vacant possession of the suit premises and costs. 

  

 (2) And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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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d this _________ day of ___________________ 

  

  

  

                           +  

 (Signature of *Applicant/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Applicant) 

 Full name of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 1. The Registrar, Lands Tribunal. 

   2. The Respondent. 

  

 Applicant's address for servi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f the Applicant is a company/incorporation, please affix the company seal and write 

down the full name of the signatory. 

  

 *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licable. 

  

 Note : If you intend to oppose this application, you must personally attend at the Lands 

Tribunal Registry within 7 days of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is notice or within the 

time as ordered by the Tribunal, and file a notice of opposition (Form 7). 

  
  
  FORM 22B [r. 68(1B)] 

  

 NOTICE OF APPLICATION UNDER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Pursuant to section 5B(1) 

  

  

          No.  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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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nt's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dlord/Tenant) 

   and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spondent's Nam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enant/Sub-tenant) 

   and Addres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of premises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uration of tenancy : From _________ To _________ Existing Rent : $ _________ /month 

  

 Transitional Termination Date of Date of Expiry 

 Notice (if any) : Service : _______________ of Notice : _______________ 

  Mode of Servi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ture and particulars of application : 

  

 The applicant applies for possession of the suit premises on the ground that the suit 

premises are reasonably required by the applicant as a residence for – 

  

 [Names, ages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applicant of person(s) for whom occupation of the suit 

premises is requir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further claims against the respondent for the following item(s) : 

  

 (1) Arrears of rent/mesne profits fr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the date 

of delivery of vacant possession of the suit premises and costs. 

  

 (2) And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d this _________ day of ___________________ 

  

  

  

                           +  

 (Signature of *Applicant/auth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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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of Applicant) 

 Full name of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 1. The Registrar, Lands Tribunal. 

   2. The Respondent. 

  

 Applicant's address for servic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f the applicant is a company/incorporation, please affix the company seal and write 

down the full name of the signatory. 

  

 * Delete whichever is inapplicable. 

  

 Note : If you intend to oppose this application, you must personally attend at the Lands 

Tribunal Registry within 7 days of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is notice or within the 

time as ordered by the Tribunal, and file a notice of opposition (Form 7).".". 

  
  
Schedule By adding -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Ordinance 
  
  
 29. Interests in land 
  
 Section 17(1)(a) of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Ordinance (6 of 2004)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 119E(2) or 119H(1)(a)".". 

 





立法會  ─  2004 年 6 月 3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0 June 2004 

 

A1

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會後要求作出以下修改  

 

第 180 頁第 4 段第 7 行  

 

將“ ......，將由 17 天縮短至 7 天，......”改為“ ......，將由 14 天縮

短至 7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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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陳國強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曾出任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首長級主管及副主管職位的官員

的晉陞情況，自靈活職級審訂制度於 1991 年實施以來，當局曾就經貿辦的

首長級主管及副主管職位（現出任有關職位的人員並不計算在內）作出了 70

次任命，其中 24 次任命的官員曾在任職經貿辦期間獲得晉陞（當中有 10 次

任命的官員在離開經貿辦的有關職位後 5 年內再獲晉陞，有 1 位官員則在離

任後便開始退休前休假），另有 19 次任命的官員在離開經貿辦的有關職位

後 5 年內獲得晉陞，而有 14 次任命的官員則在任職經貿辦期間其職級未有

任何改變，並在離任後便開始離職前休假。由於有部分人員曾多於 1 次出任

經貿辦的職位，故此以上資料均以每次任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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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to Mr CHAN 
Kwok-ke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the promotions of officers who had previously assumed the 
Directorate Head and Deputy Head posts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s 
(ETO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lexible ranking system in 1991, the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70 appointments to the Directorate Head and Deputy 
Head posts of the ETOs (excluding those currently serving in the ETOs in the 
posts concerned).  Amongst them, 24 officers appointed were promoted during 
their tours in the ETOs (including 10 who were subsequently promoted again 
within five years after leaving the ETO posts and one who proceeded on 
pre-retirement leave immediately after the post); another 19 were promoted 
within five years after leaving the ETO post while 14 officers' rank remained 
unchanged during their ETO tours and who proceeded on leave immediately 
afterwards prior to their leaving the service.  Since some officers had been 
posted to the ETOs more than once, the above figures have been worked out on 
the basis of each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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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何鍾泰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由非政務職系人員出任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首長級主管及副

主管職位的補充資料，自靈活職級審訂制度於 1991 年實施以來，共有 4 名

官員在上任經貿辦首長級主管或副主管職位時並非政務職系人員，詳細資料

已列於附件，供議員參考。  

 

附件  

 

四名在上任經貿辦首長級主管或副主管職位時  

並非政務職系人員的官員的資料  

 

 
有關經貿辦職位  

有關官員上任時

的實任職級  
任職日期  

1. 關貿總協定香港副代表 1 

（現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駐世界貿易組織副代表 1）

首席貿易主任  1986 年 10 月至

1992 年 7 月  

2. 香港駐世界貿易組織副代表 3 

（現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駐世界貿易組織副代表 3）

首席貿易主任  1996 年 9 月至  

2000 年 9 月  

3. 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  土地註冊處處長 1996 年 11 月至

1999 年 2 月  

4. 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首席代表  廣播處長  1999 年 12 月至

200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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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to Dr Raymond HO'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ers not coming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 to the Directorate Head and Deputy Head posts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s (ETO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lexible ranking system 
in 1991, amongst those appointed to the Directorate Head and Deputy Head 
posts in ETOs, four of them were not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Grade at the time of appointment.  The details are set out at Annex for 
Members' reference. 
 

Annex 
 

Information on the Four Officers who were not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 Grade at the time of taking up the Directorate Head and  

Deputy Head Posts i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s 
 

 Concerned ETO Post 

Substantive Rank of 
the Officer 

Concerned at the 
time of Appointment 

Duration of the 
Appointment 

1. Deputy Representative (1) of Hong 
Kong to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now retitled as 
Deputy Representative (1)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incipal Trade 
Officer 

October 1986 to 
July 1992 

2. Deputy Representative (3) of Hong 
Kong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ow retitled as Deputy Representative 
(3)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incipal Trade 
Officer 

September 1996 to 
September 2000 

3. Commissioner for Economic and Trade 
Affairs, United States 

Land Registrar November 1996 to 
February 1999 

4. Principal Hong Kong Economic and Director of December 1999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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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Representative, Tokyo Broadcasting  March 2002 
 


